
財 務 委 員 會  
審 核 二 Ｏ 一 二 至 一 三 年 度 開 支 預 算  

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局 長 ：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局 長  
第 2 節 會 議  

答 覆 編 號  問 題 編 號 委 員 姓 名 總 目 綱 領  

CSB001 3125 陳 茂 波  143 人 力 資 源 管 理  
CSB002 1385 陳 偉 業  143 公 務 員 培 訓  
CSB003 0682 何 鍾 泰  143 公 務 員 培 訓  
CSB004 1422 何 秀 蘭  143 ─  
CSB005 1433 何 秀 蘭  143 ─  
CSB006 3295 葉 國 謙  143 人 力 資 源 管 理  
CSB007 3302 葉 國 謙  143 人 力 資 源 管 理  

CSB008 
1821 甘 乃 威  143 翻 譯 和 傳 譯 服 務 及 法 定 語

文 的 使 用  

CSB009 
1822 甘 乃 威  143 翻 譯 和 傳 譯 服 務 及 法 定 語

文 的 使 用  

CSB010 
1823 甘 乃 威  143 翻 譯 和 傳 譯 服 務 及 法 定 語

文 的 使 用  
CSB011 1561 譚 耀 宗  143 人 力 資 源 管 理  
CSB012 1562 譚 耀 宗  143 人 力 資 源 管 理  
CSB013 1563 譚 耀 宗  143 人 力 資 源 管 理  
CSB014 1564 譚 耀 宗  143 人 力 資 源 管 理  
CSB015 1565 譚 耀 宗  143 人 力 資 源 管 理  
CSB016 2954 王 國 興  143 人 力 資 源 管 理  
CSB017 2955 王 國 興  143 人 力 資 源 管 理  
CSB018 1699 張 文 光  46 公 務 員 一 般 開 支  
CSB019 1557 譚 耀 宗  46 公 務 員 一 般 開 支  
CSB020 1558 譚 耀 宗  46 公 務 員 一 般 開 支  
CSB021 1559 譚 耀 宗  46 公 務 員 一 般 開 支  
CSB022 1560 譚 耀 宗  46 公 務 員 一 般 開 支  
CSB023 1700 張 文 光  120 公 務 員 及 司 法 人 員 的 退 休

金 利 益  
CSB024 1566 譚 耀 宗  120 公 務 員 及 司 法 人 員 的 退 休

金 利 益  
CSB025 1567 譚 耀 宗  120 公 務 員 及 司 法 人 員 的 退 休

金 利 益  
CSB026 1568 譚 耀 宗  120 公 務 員 及 司 法 人 員 的 退 休

金 利 益  
CSB027 0283 劉 皇 發  37 公 務 員 醫 療 及 牙 科 服 務  



答 覆 編 號  問 題 編 號 委 員 姓 名 總 目 綱 領  

CSB028 1668 梁 家 騮  37 公 務 員 醫 療 及 牙 科 服 務  
CSB029 2338 李 鳳 英  37 公 務 員 醫 療 及 牙 科 服 務  
CSB030 0958 黃 毓 民  37 公 務 員 醫 療 及 牙 科 服 務  
CSB031 1701 張 文 光  188 發 放 薪 金、退 休 金 ／ 撫 恤 金

及 福 利  
CSB032 1801 湯 家 驊  188 發 放 薪 金、退 休 金 ／ 撫 恤 金

及 福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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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 核 2012-13 年 度  答 覆 編 號  

開 支 預 算  CSB001 

 問 題 編 號  
  3125 

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總 目 ：  143 – 政 府 總 部 ：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分 目 ：  

綱 領 ：  (2)  人 力 資 源 管 理  

管 制 人 員 ：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局 長 ：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局 長  

問 題 ：  

經 改 善 首 長 級 公 務 員 離 職 後 從 事 外 間 工 作 規 管 機 制 擬 定 的 申 請 表 格 和 評 審 表 格

於 2011 年 9 月 1 日 生 效 後 ， 政 府 接 獲 了 多 少 宗 申 請 個 案 、 涉 及 申 請 的 工 作 機 構

和 性 質 、 接 受 了 多 少 宗 申 請 ， 以 及 拒 絕 的 申 請 宗 數 和 理 由 ? 

提 問 人 ：  陳 茂 波 議 員  

答 覆 ：  

自 有 關 首 長 級 公 務 員 離 職 後 從 事 外 間 工 作 的 新 規 管 機 制 在 2011 年 9 月 1 日 生 效

後 ， 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 ， 當 局 共 處 理 7 宗 有 關 申 請 ， 而 所 有 申 請 均 獲 批 准 1。

該 7 宗 申 請 涉 及 的 僱 主 類 別 和 擬 從 事 工 作 的 性 質 如 下 -  

(a) 僱 主 類 別 :  

 學 術 機 構  4   

 慈 善 機 構  1   

 法 定 機 構  2   

 合 計 7  
 

1  
此 外 ， 規 管 (a )按 可 享 退 休 金 條 款 或 新 長 期 聘 用 條 款 受 聘 ， 並 在 二 零 零 六 年 一 月 一 日 至  
二 零 一 一 年 八 月 三 十 一 日 期 間 停 止 政 府 職 務 的 首 長 級 公 務 員 ；以 及 (b)按 合 約 條 款 受 聘，並 在

二 零 零 六 年 一 月 一 日 至 二 零 一 一 年 八 月 三 十 一 日 期 間 訂 立 新 合 約 或 續 訂 合 約 的 首 長 級 公 務

員 的 舊 機 制 同 時 依 然 有 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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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擬 從 事 工 作 的 性 質 :  

 教 育  4   

 管 理  3   

 合 計 7  

 

 

 

 

簽 署 ︰  

姓 名 ：  黃 鴻 超  

職 銜 ：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日 期 ：  23.2.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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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 核 2012-13 年 度  答 覆 編 號  

開 支 預 算  CSB002 

 問 題 編 號  
  1385 

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總 目 ：  143 – 政 府 總 部 ：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分 目 ：  

綱 領 ：  (4)  公 務 員 培 訓  

管 制 人 員 ：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局 長 ：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局 長  

問 題 ：  

2011-12 年 度 的 特 別 事 留 意 事 項 中 ， 當 局 稱 會 為 不 同 職 級 的 公 務 員 舉 辦 國 家 事 務

研 習 課 程 ， 並 使 國 家 事 務 研 習 成 為 高 級 公 務 員 培 訓 計 劃 中 不 可 或 缺 的 重 要 元 素 。

就 此 當 局 可 否 告 知 本 委 員 會 ：  

(a) 按 公 務 員 的 職 級，列 出 各 職 級 在 2011 年 參 加 國 家 事 務 研 習 的 人 員 數 目 及 所 花

費 時 數 ， 各 職 級 公 務 員 的 研 習 課 程 內 容 及 所 用 公 帑 ？  

(b) 當 局 有 否 指 標 評 估 該 等 國 家 事 務 研 習 課 程 的 效 用 及 對 高 級 公 務 員 的 工 作 能 力

的 影 響 ？ 若 有 ， 其 效 用 為 何 ？ 若 否 ， 沒 有 訂 立 指 標 的 原 因 為 何 ？  

提 問 人 ：  陳 偉 業 議 員  

答 覆 ：  

(a) 在 2011 年 ， 共 有 12 700 名 不 同 職 級 的 公 務 員 參 加 國 家 事 務 培 訓 ， 學 員 受 訓

總 日 數 為 13 800 天 。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在 2011 年 用 於 國 家 事 務 培 訓 的 總 開 支 約

為 1 700 萬 元 ， 主 要 培 訓 內 容 包 括 內 地 的 當 前 政 策 及 其 他 重 要 課 題 ， 例 如 政

治 、 社 會、 經 濟 及 文 化 等 方 面 的 最 新 發 展 。培 訓 形 式 包 括 委 託 內 地 院 校 舉 辦

的 國 家 事 務 研 習 課 程 、 內 地 專 題 考 察 團 、 在 本 地 舉 辦 的 研 討 會、新 入 職 公 務

員 啟 導 課 程 中 的 國 家 事 務 研 習 單 元 、《 基 本 法 》培 訓 課 程 及 活 動 、 內 地 與 香

港 公 務 員 交 流 計 劃 及 國 情 研 習 網 等 。 在 2011 年 ， 本 局 為 來 自 所 有 決 策 局 ／

部 門 超 過 1 000 個 職 級 的 公 務 員 ， 一 共 提 供 超 過 100 項 培 訓 課 程 及 活 動 。 由

於 項 目 種 類 繁 多、數 量 龐 大， 本 局 未 能 把 有 關 的 公 務 員 數 目 、受 訓 日 數 及 培

訓 開 支 按 職 級 細 分 。  

(b) 國 家 事 務 培 訓 讓 高 級 公 務 員 認 識 國 情，了 解 國 家 的 最 新 發 展 情 況，有 助 加 強

與 內 地 相 關 單 位 合 作。公 務 員 事 務 局 採 用 多 種 方 法，持 續 評 估 國 家 事 務 培 訓

的 成 效，包 括 課 程 結 束 前 的 總 結 會、課 後 問 卷 評 估 、與 學 員 進 行 的 專 題 小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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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 論 、堂 上 觀 課、課 程 結 束 後 與 培 訓 機 構 進 行 的 檢 討 和 討 論 等，務 求 確 保 課

程 有 效 、 實 用 ， 並 與 學 員 的 工 作 相 關 。  

 

 

 

 

 

簽 署 ︰   

姓 名 ：  黃 鴻 超  

職 銜 ：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日 期 ：  28.2.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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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 核 2012-13 年 度  答 覆 編 號  

開 支 預 算  CSB003 

 問 題 編 號  
  0682 

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總 目 ：  143 – 政 府 總 部 ：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分 目 ：  

綱 領 ：  (4)  公 務 員 培 訓  

管 制 人 員 ：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局 長 ：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局 長  

問 題 ：  

在 提 升 本 港 公 務 員 在 普 通 話 的 語 文 能 力 上 ， 過 去 兩 個 財 政 年 度 (2010-11 及

2011-12) 和 在 2012-13 財 政 年 度 的 相 關 開 支 或 預 算 開 支 為 何 ？ 並 請 按 上 述 財 政

年 度 分 別 列 出 受 惠 學 員 的 人 數 ? 

提 問 人 ：  何 鍾 泰 議 員  

答 覆 ：  

在 2010-11 及 2011-12 年 度，分 別 有 5 300 名 及 5 400 名 公 務 員 參 加 公 務 員 培 訓 處

舉 辦 的 普 通 話 課 程 。 2010-11 年 度 的 有 關 開 支 為 360 萬 元 ， 2011-12 年 度 則 為 370
萬 元 。  

按 現 時 計 劃，在 2012-13 年 度 會 約 有 5 400 名 公 務 員 參 加 有 關 的 普 通 話 培 訓 課 程，

預 算 開 支 約 為 360 萬 元 。  

 

 

 

 

簽 署 ︰   

姓 名 ：  黃 鴻 超  

職 銜 ：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日 期 ：  23.2.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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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 核 2012-13 年 度  答 覆 編 號  

開 支 預 算  CSB004 

 問 題 編 號  
  1422 

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總 目 ：  143 – 政 府 總 部 ：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分 目 ：  

綱 領 ：  ─  

管 制 人 員 ：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局 長 ：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局 長  

問 題 ：  

關 於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及 其 轄 下 各 部 門 委 託 顧 問 就 制 定 和 評 估 政 策 而 進 行 的 研 究 (如

有 的 話 )， 請 按 以 下 格 式 提 供 有 關 資 料 。  

(1) 請 以 下 列 表 格 ， 告 知 2009-10 至 2011-12 年 度 資 助 的 公 共 政 策 研 究 計 劃 和 策

略 性 公 共 政 策 研 究 計 劃 的 相 關 資 料 ：  

顧問

名稱 
批 出 辦 法  
(公 開 競 投 /招
標 /其 他 (請 註

明 ))  

項目名稱、 
內容及目的 

顧問 
費用

(元) 

開始 
日期 

研究進度 
(籌備中/ 
進行中/ 
已完成) 

當局就研究

報告的跟進

為何及進度

(如有) 

若已完成的

話，有否向公

眾發布；若

有，發布渠道

為何；若否，

原因為何﹖ 
 

 

       

(2) 在 2012-2013 年 度 有 否 預 留 撥 款 進 行 顧 問 研 究 的 項 目 ﹖ 如 有 ， 請 提 供 下 列 資

料 ：  

顧問

名稱 
批 出 辦 法  
(公 開 競 投 /招
標 /其 他 (請 註

明 ))  

項目名稱、

內容及目的 
顧問 
費用

(元) 

開始 
日期 

研究進度 
(籌備中/ 
進行中/ 
已完成) 

若預計在 2011-2012 年度完

成的話，會否計劃向公眾發

布；若有，計劃發布的渠道

為何；若不會，原因為何﹖

 

 

      

(3) 批 出 有 關 顧 問 項 目 給 有 關 研 究 機 構 時 所 考 慮 的 準 則 為 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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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問 人 ：  何 秀 蘭 議 員  

答 覆 ：  

(1)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及 其 轄 下 各 部 門 在 2009-10 至 2011-12 年 度 並 沒 有 就 制 定 和 評

估 公 共 政 策 而 進 行 顧 問 研 究 。  

(2)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及 其 轄 下 各 部 門 在 2012-13 年 度 並 沒 有 預 留 撥 款 就 制 定 和 評 估

公 共 政 策 而 進 行 顧 問 研 究 。  

(3) 不 適 用 。  

 

 

 

 

簽 署 ︰   

姓 名 ：  黃 鴻 超  

職 銜 ：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日 期 ：  29.2.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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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 核 2012-13 年 度  答 覆 編 號  

開 支 預 算  CSB005 

 問 題 編 號  
  1433 

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總 目 ：  143 – 政 府 總 部 ：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分 目 ：  

綱 領 ：  ─  

管 制 人 員 ：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局 長 ：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局 長  

問 題 ：  

因 應 中 港 跨 境 合 作 近 年 日 益 增 加，請 提 供 有 關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參 與 的 各 項 中 港 跨 境

項 目 或 計 劃 的 相 關 資 料 ：  

(1) 請 根 據 下 列 表 格 ， 列 出 2009-10 至 2011-12 年 度 的 中 港 跨 境 項 目 或 計 劃 的 資

料 ：  

項 目 /
計 劃

名稱 

具 體 內 容 、 目

的 ， 及 是 否 與

「 粵 港 合 作 框

架 協 議 」 有 關

牽涉開支 涉 及 之 內 地

部 門 或 機 構

名稱 

進度(已完成的百

分比、開始日期、

預算完成日期) 

有否向公眾公布過具體內

容、目的、金額或對公眾、

社會、文化或生態等的影

響；若有，發布渠道為何，

牽涉多少人手及開支﹖若

否，原因為何﹖ 
      

(2) 請 根 據 下 列 表 格 ， 列 出 2012-2013 年 度 的 中 港 跨 境 項 目 或 計 劃 的 資 料 ：  

項 目 /
計 劃

名稱 

具 體 內 容 、 目

的 ， 及 是 否 與

「 粵 港 合 作 框

架 協 議 」 有 關

牽涉開支 涉 及 之 內 地

部 門 或 機 構

名稱 

進度(已完成的百

分比、開始日期、

預算完成日期) 

會否向公眾公布具體內容、

目的、金額或對公眾、社會、

文化或生態的影響；若有，

發布渠道為何，牽涉多少人

手及開支﹖若否，原因為

何﹖ 
      

(3) 除 上 述 表 列 的 項 目 或 計 劃 外 ， 有 否 其 他 形 式 的 中 港 跨 境 合 作 ﹖ 若 有 ， 是 以 甚

麼 形 式 進 行 ﹖ 過 去 3 個 年 度 涉 及 多 少 人 手 及 開 支 ， 及 2012-13 年 度 預 算 中 預

留 有 多 少 開 支 和 人 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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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問 人 ：  何 秀 蘭 議 員  

答 覆 ：  

(1) 在 2009-10 至 2011-12 年 度，公 務 員 事 務 局 曾 經 參 與 的 內 地 與 香 港 跨 境 合 作 項

目 如 下 ：  

項 目 / 計

劃 名 稱  
具 體 內

容 、 目 的 ，

及 是 否 與

「 粵 港 合

作 框 架 協

議 」 有 關  

牽 涉 開 支 涉 及 之 內 地

部 門 或 機 構

名 稱  

進 度 ( 已 完 成

的 百 分 比、開

始 日 期、預 算

完 成 日 期 )  

有 否 向 公 眾 公 布

過 具 體 內 容 、 目

的 、 金 額 或 對 公

眾 、 社 會 、 文 化

或 生 態 等 的 影

響 ； 若 有 ， 發 布

渠 道 為 何 ， 牽 涉

多 少 人 手 及 開

支 ﹖ 若 否 ， 原 因

為 何 ﹖  
內 地 與

香 港 特

區 公 務

員 交 流

計 劃  

香 港 特 區

政 府 與 北

京 市 / 上 海

市 / 杭 州 市 /
廣 東 省 互

派 公 務 員

暫 駐 對 方

機 構 交

流 ， 每 次 為

期 4 至 8 個

星 期 ， 藉 此

交 流 經 驗

和 專 業 知

識 ， 加 強 彼

此 聯 繫 溝

通 ， 讓 公 務

員 增 廣 見

聞 、 擴 闊 視

野 。 其 中 廣

東 省 和 香

港 兩 地 公

務 員 交 流

計 劃 與「 粵

港 合 作 框

架 協 議 」有

關 。  

約 110 萬

元  
參 與 計 劃 的

的 內 地 政 府

部 門 包 括 城

市 管 理 辦 公

室、建 設 廳 、

經 濟 貿 易

局、環 境 保 護

局、食 品 藥 品

監 管 局、衞 生

局、民 政 局 、

人 力 資 源 和

社 會 保 障

局、規 劃 和 國

土 資 源 管 理

局、質 量 技 術

監 督 局、科 學

技 術 局、住 房

保 障 和 房 屋

管 理 局、交 通

委 員 會、城 鄉

建 設 和 交 通

委 員 會，以 及

水 務 局 等 。  

2009-10 至  
2011-12 年  
度 ， 共 有 約

100 名 香 港 及

內 地 公 務 員

參 加 交 流 計

劃。該 3 年 的

活 動 已 全 部

完 成 。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已

於 2011 年 11 月

21 日 向 立 法 會 公

務 員 及 資 助 機 構

員 工 事 務 委 員 會

匯 報 是 項 交 流 計

劃 。 以 上 的 發 布

資 料 安 排 沒 有 牽

涉 額 外 人 手 及 開

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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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 2012-13 年 度 ，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將 會 參 與 的 內 地 與 香 港 跨 境 合 作 項 目 如 下 ：

項 目 / 計

劃 名 稱  
具 體 內

容、目 的 ，

及 是 否 與

「 粵 港 合

作 框 架 協

議 」 有 關  

牽 涉 開 支  涉 及 之 內 地

部 門 或 機 構

名 稱  

進 度 ( 已 完 成

的 百 分 比 、 開

始 日 期 、 預 算

完 成 日 期 )  

會 否 向 公 眾 公 布

具 體 內 容 、 目

的 、 金 額 或 對 公

眾 、 社 會 、 文 化

或 生 態 的 影 響 ；

若 有 ， 發 布 渠 道

為 何 ， 牽 涉 多 少

人 手 及 開 支 ﹖ 若

否 ， 原 因 為 何 ﹖  
同 上 表  同 上 表  40 萬 元  2012-13 年  

度 交 流 計 劃

正 在 籌 備

中 。  

預 計 於 2012
年 年 中 展

開，並 於 2012
年 年 底 完 成 。

同 上 表  

(3) 除 上 述 表 列 的 項 目 外 ，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沒 有 其 他 內 地 與 香 港 跨 境 合 作 項 目 或 計

劃 。  

 

 

 

 

簽 署 ︰   

姓 名 ：  黃 鴻 超  

職 銜 ：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日 期 ：  28.2.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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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 核 2012-13 年 度  答 覆 編 號  

開 支 預 算  CSB006 

 問 題 編 號  
  3295 

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總 目 ：  143 – 政 府 總 部 ：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分 目 ：  

綱 領 ：  (2)  人 力 資 源 管 理  

管 制 人 員 ：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局 長 ：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局 長  

問 題 ：  

請 按 性 別 、 年 齡 、 職 業 、 平 均 薪 金 、 平 均 工 時 作 分 類 ， 列 出 2009-2011 年 政 府 機

構 聘 用 殘 疾 人 士 僱 員 的 數 字 及 其 佔 總 體 僱 員 人 數 的 百 分 比 。  

提 問 人 ：  葉 國 謙 議 員  

答 覆 ：  

在 2009-10 年 度 ， 男 性 及 女 性 殘 疾 公 務 員 的 人 數 分 別 為 2 304 人 (佔 男 性 公 務 員 人

數 2.25%)及 1 012 人 (佔 女 性 公 務 員 人 數 1.87%)，而 在 2010-11 年 度 則 分 別 為 2 294
人 (佔 男 性 公 務 員 人 數 2.25%)及 1 023 人 (佔 女 性 公 務 員 人 數 1.87%)。  

上 述 兩 個 財 政 年 度 按 年 齡 細 分 的 殘 疾 公 務 員 人 數 ， 載 於 下 表 ：  

2009-10 2010-11 
年 齡 組 別  殘 疾 公 務 員  

人 數  
佔 該 組 別 公 務 員

人 數 百 分 比  
殘 疾 公 務 員

人 數  
佔 該 組 別 公 務 員

人 數 百 分 比  
30 歲 以 下  45 0.32% 59 0.38% 
30 至 40 歲 以 下  461 1.21% 469 1.24% 
40 至 50 歲 以 下  1 248 2.14% 1 151 2.07% 
50 歲 及 以 上  1 562 3.39% 1 638 3.40% 

2009-10 年 度 及 2010-11 年 度 ， 按 薪 金 組 別 及 兩 個 主 要 工 作 類 別 (紀 律 人 員 及 非 紀

律 人 員 類 別 )劃 分 的 殘 疾 公 務 員 人 數 ， 載 於 附 件 。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並 無 備 存 按 職 業 或 平 均 工 時 細 分 的 殘 疾 公 務 員 詳 細 統 計 數 字 。  
 

簽 署 ︰   

姓 名 ：  黃 鴻 超  

職 銜 ：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日 期 ：  23.2.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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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殘疾公務員人數 (2009-10 及 2010-11) (按薪金組別及工作類別列出) 
 
 

2009-10 2010-11 

薪金組別 (2010-11 薪級表) 及工作類別  

殘疾公務員人數 佔該組別公務員 
人數百分比 殘疾公務員人數 佔該組別公務員 

人數百分比 

工作類別 ：紀律人員 

頂薪點介乎第 55 至 59 點之間 ($102,300 - $200,000)
(首長級人員) 0 0.00% 0 0.00% 

頂薪點介乎第 49 至 54a 點之間 ($77,325 - $96,885) 1 0.28% 0 0.00% 

頂薪點介乎第 43 至 48 點之間 ($62,095 - $74,625) 2 0.38% 2 0.38% 

頂薪點介乎第 32 至 42 點之間 ($43,025 - $59,820) 19 1.15% 20 1.20% 

警務人員薪級表 

頂薪點介乎第 1a 至 31 點之間 ($15,325 - $41,130) 365 1.45% 425 1.66% 

指揮官級 ($102,300 - $179,650) 
(首長級人員) 1 2.04% 1 2.04% 

頂薪點介乎主任級薪級表第 33 至 39 點之間 
($77,325 - $96,885) 1 0.41% 1 0.41% 

頂薪點介乎主任級薪級表第 22 至 32 點之間 
($51,570 - $74,625) 22 1.09% 18 0.89% 

頂薪點介乎主任級薪級表第 13 至 21 點之間 
($37,235 - $49,850) 48 1.93% 48 1.87% 

頂薪點介乎主任級薪級表第 1d 至 12 點之間 
($16,590 - $35,360) 1 1.39% 1 1.37% 

一般紀律人員薪級表 

員佐級 ($13,180 - $31,930) 350 1.80% 361 1.86% 

小計   810 1.55% 877 1.67% 

工作類別：非紀律人員 

首長級($99,400 - $200,000)／首長級 ( 律政人員 ) 薪級表  
($99,400 - $179,650) 16 1.41% 15 1.29% 

頂薪點介乎第 45 至 49 點之間 ($77,375 - $89,140) 17 0.60% 13 0.45% 

頂薪點介乎第 34 至 44 點之間 ($49,480 - $74,675) 86 0.82% 85 0.80% 

頂薪點介乎第 26 至 33 點之間 ($35,290 - $48,670) 222 1.12% 231 1.15% 

總薪級表 

頂薪點介乎第 0 至 25 點之間 ($8,505 - $33,710) 1 523 2.50% 1 507 2.47% 

第一標準薪級表 ($9,035 - $11,770) 642 7.18% 589 7.03% 

小計  2 506 2.40% 2 440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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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 核 2012-13 年 度  答 覆 編 號  

開 支 預 算  CSB007 

 問 題 編 號  
  3302 

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總 目 ：  143 – 政 府 總 部 ：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分 目 ：  

綱 領 ：  (2)  人 力 資 源 管 理  

管 制 人 員 ：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局 長 ：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局 長  

問 題 ：  

請 列 出 當 局 研 究 為 公 務 員 提 供 有 薪 侍 產 假 方 面 的 資 料 ， 包 括 預 計 落 實 時 間 、 侍 產

假 日 數 、 放 取 侍 產 假 的 時 間 、 享 有 侍 產 假 的 資 格 、 涉 及 的 財 政 與 人 力 資 源 開 支 。

提 問 人 ：  葉 國 謙 議 員  

答 覆 ：  

我 們 最 近 已 完 成 為 政 府 僱 員 提 供 有 薪 侍 產 假 的 諮 詢 ， 現 正 擬 訂 有 關 執 行 細 節 ， 並

計 劃 於 二 零 一 二 年 第 二 季 盡 快 實 施 。  

我 們 考 慮 了 近 年 男 性 公 務 員 的 新 生 嬰 兒 出 生 率 (約 2.7%)，認 為 為 政 府 僱 員 提 供 侍

產 假 的 建 議 所 涉 及 的 財 政 及 人 手 資 源 應 該 不 多，各 局 /部 門 可 運 用 其 現 有 資 源 落 實

措 施 。  

 

 

 

 

簽 署 ︰   

姓 名 ：  黃 鴻 超  

職 銜 ：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日 期 ：  23.2.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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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 核 2012-13 年 度  答 覆 編 號  

開 支 預 算  CSB008 

 問 題 編 號  
  1821 

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總 目 ：  143 – 政 府 總 部 ：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分 目 ：  

綱 領 ：  (3)  翻 譯 和 傳 譯 服 務 及 法 定 語 文 的 使 用  

管 制 人 員 ：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局 長 ：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局 長  

問 題 ：  

有 關 透 過 電 話 熱 線 解 答 有 關 語 文 應 用 的 查 詢 ， 請 提 供 下 述 資 料 ：  

(a) 該 電 話 熱 線 過 去 三 年 的 使 用 率 為 何 ？  

(b) 推 行 這 項 服 務 過 去 三 年 的 開 支 ？  

(c) 是 否 所 有 公 務 員 都 得 知 這 項 服 務 ？ 有 關 部 門 有 否 進 行 宣 傳 ？ 如 有 詳 情 為 何 ？

提 問 人 ： 甘 乃 威 議 員  

答 覆 ：  
(a) 本 局 為 公 務 員 提 供 電 話 查 詢 熱 線 服 務 ， 解 答 有 關 中 英 語 文 (包 括 普 通 話 )運 用

的 問 題 。 過 去 三 年 ， 本 局 共 接 獲 989 個 有 關 中 英 語 文 (包 括 普 通 話 )運 用 的 電

話 查 詢 ， 每 年 數 目 細 分 如 下 ：  

 年 份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接 獲 的 查 詢 數 目 (個 )  302 335 352 

(b) 這 項 服 務 運 用 內 部 人 手 資 源 提 供 ， 並 不 涉 及 額 外 開 支 。  

(c) 這 項 電 話 查 詢 熱 線 服 務 由 本 局 轄 下 法 定 語 文 事 務 部 提 供 。 本 局 通 過 不 同 途

徑 ， 向 公 務 員 介 紹 這 項 服 務 ， 包 括 在 向 各 局 和 部 門 發 出 的 “ 翻 譯 、 即 時 傳 譯

和 其 他 語 文 支 援 服 務 ” 通 告 內 載 列 服 務 詳 情 ； 在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及 法 定 語 文 事

務 部 的 內 聯 網 、 公 務 員 易 學 網 等 電 子 平 台 ， 以 及 語 言 文 化 季 刊 《 文 訊 》 提 供

這 項 服 務 的 資 料 ， 方 便 公 務 員 查 閱 。 此 外 ， 法 定 語 文 事 務 部 製 作 印 有 語 文 查

詢 熱 線 號 碼 的 宣 傳 品 、 單 張 和 紀 念 品 ， 每 年 在 該 部 舉 辦 的 語 文 專 題 講 座 、 公

務 員 普 通 話 問 答 比 賽 等 活 動 派 發 ， 以 收 宣 傳 之 效 。  
 

簽 署 ︰   

姓 名 ：  黃 鴻 超  

職 銜 ：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日 期 ：  21.2.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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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 核 2012-13 年 度  答 覆 編 號  

開 支 預 算  CSB009 

 問 題 編 號  
  1822 

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總 目 ：  143 – 政 府 總 部 ：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分 目 ：  

綱 領 ：  (3)  翻 譯 和 傳 譯 服 務 及 法 定 語 文 的 使 用  

管 制 人 員 ：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局 長 ：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局 長  

問 題 ：  

各 項 指 標 只 列 出 了 即 時 傳 譯 服 務 (會 議 次 數 )、 翻 譯 服 務 (字 數 )和 審 核 公 務 員 擬 稿

服 務 (字 數 )的 預 算 數 字 ； 請 告 知 支 援 服 務 和 協 助 推 行 語 文 政 策 和 措 施 的 預 算 開 支

和 指 標 為 何 ？  

提 問 人 ： 甘 乃 威 議 員  

答 覆 ：  

為 協 助 政 府 推 行 法 定 語 文 政 策，本 局 法 定 語 文 事 務 部 除 了 為 各 局 和 部 門 提 供 即 時

傳 譯 、 翻 譯 和 審 稿 服 務 外 ， 還 提 供 有 關 使 用 法 定 語 文 的 指 引 ， 以 及 多 元 化 的 支 援

服 務 ， 例 如 設 立 電 話 熱 線 解 答 有 關 語 文 運 用 的 問 題 ， 編 製 辭 彙 和 語 文 參 考 資 料

等 ， 方 便 公 務 員 使 用 兩 文 三 語 處 理 公 務 。 支 援 服 務 涉 及 的 工 作 ， 複 雜 程 度 有 極 大

差 距，訂 定 量 化 指 標 的 意 義 不 大。因 此，我 們 沒 有 為 這 方 面 的 工 作 訂 定 量 化 指 標 。

另 外 ， 提 供 上 述 服 務 往 往 需 要 負 責 翻 譯 和 審 稿 的 人 員 參 與 ， 而 遇 上 翻 譯 和 審 稿 工

作 量 大 增 時 ， 則 需 要 調 撥 提 供 支 援 服 務 的 人 員 協 助 翻 譯 和 審 稿 。 因 此 ， 本 綱 領 的

整 體 財 政 撥 款 項 下 難 以 另 訂 支 援 服 務 開 支 項 目 。  

 

 

簽 署 ︰   

姓 名 ：  黃 鴻 超  

職 銜 ：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日 期 ：  24.2.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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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 核 2012-13 年 度  答 覆 編 號  

開 支 預 算  CSB010 

 問 題 編 號  
  1823 

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總 目 ：  143 – 政 府 總 部 ：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分 目 ：  

綱 領 ：  (3)  翻 譯 和 傳 譯 服 務 及 法 定 語 文 的 使 用  

管 制 人 員 ：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局 長 ：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局 長  

問 題 ：  

有 關 「 繼 續 幫 助 公 務 員 在 公 事 上 使 用 中 文 (包 括 普 通 話 )」 的 推 行 情 況 和 來 年 預 計

財 政 承 擔 額 為 何 ？  

提 問 人 ： 甘 乃 威 議 員  

答 覆 ：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提 供 多 項 支 援 及 培 訓 服 務 ， 協 助 公 務 員 在 公 事 上 使 用 中 文 和 普 通

話 。 支 援 服 務 包 括 為 公 務 員 提 供 電 話 查 詢 熱 線 ， 解 答 有 關 中 英 語 文 (包 括 普 通 話 )
運 用 的 問 題 ； 編 製 公 文 寫 作 和 語 文 參 考 資 料 、 政 府 部 門 常 用 辭 彙 等 ； 出 版 語 言 文

化 季 刊 《 文 訊 》 ； 審 核 中 文 擬 稿 ； 提 供 普 通 話 拼 音 和 錄 音 服 務 ； 以 及 舉 辦 語 文 專

題 講 座 。 來 年 本 局 會 運 用 既 有 資 源 推 行 這 些 工 作 。 培 訓 方 面 ， 本 局 會 繼 續 舉 辦 各

類 中 文 和 普 通 話 課 程 ， 加 強 公 務 員 使 用 中 文 及 普 通 話 的 能 力 。 舉 辦 有 關 課 程 的 預

算 開 支 約 為 400 萬 元 。  

 

 

 

 

簽 署 ︰   

姓 名 ：  黃 鴻 超  

職 銜 ：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日 期 ：  24.2.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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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 核 2012-13 年 度  答 覆 編 號  

開 支 預 算  CSB011 

 問 題 編 號  
  1561 

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總 目 ：  143 – 政 府 總 部 ：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分 目 ：  

綱 領 ：  (2)  人 力 資 源 管 理  

管 制 人 員 ：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局 長 ：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局 長  

問 題 ：  

過 去 三 年 (即 2009-10 至 2011-12)每 年 分 別 處 理 多 少 宗 公 務 員 行 為 失 當 事 件，另 外

有 多 少 名 表 現 欠 佳 的 員 工 被 辭 退 ？  

提 問 人 ：  譚 耀 宗 議 員  

答 覆 ：  

在 2009-10、2010-11 及 2011-12 年 度 (截 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 )內，根 據《 公 務 人

員 (管 理 )命 令 》 處 理 及 施 以 處 分 的 行 為 失 當 個 案 分 別 為 150、 144 及 96 宗 。 在 同

一 期 間 ， 根 據 紀 律 部 隊 法 例 處 理 及 施 以 處 分 的 行 為 失 當 個 案 分 別 為 177、 180 及

144 宗 。  

根 據《 公 務 人 員 (管 理 )命 令 》第 12 條，表 現 持 續 欠 佳 的 公 務 員 可 基 於 公 眾 利 益 而

被令 退 休 。 基 於 公 眾 利 益 而 被令 退 休 並 不 屬 紀 律 處 分 。 在 2009-10、 2010-11
及 2011-12 年 度 (截 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 )內 ， 根 據 《 公 務 人 員 (管 理 )命 令 》第 12
條 處 理 的 表 現 持 續 欠 佳 的 公 務 員 個 案 分 別 為 9、 7 及 6 宗 ， 當 中 被 辭 退 的 公 務 員

分 別 有 2 位 、 1 位 及 1 位 。 餘 下 的 有 關 公 務 員 已 改 善 表 現 至 可 接 受 水 平 、 或 已 經

由 辭 職 等 途 徑 離 職 。  

 

 

簽 署 ︰   

姓 名 ：  黃 鴻 超  

職 銜 ：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日 期 ：  17.2.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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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 核 2012-13 年 度  答 覆 編 號  

開 支 預 算  CSB012 

 問 題 編 號  
  1562 

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總 目 ：  143 – 政 府 總 部 ：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分 目 ：  

綱 領 ：  (2)  人 力 資 源 管 理  

管 制 人 員 ：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局 長 ：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局 長  

問 題 ：  

過 去 多 個 年 度，局 方 均 在 預 算 案 中 提 出 繼 續 與 職 方 商 討 制 定 一 套 可 以 向 上 及 向 下

調 整 公 務 員 薪 酬 的 有 效 方 法 ， 過 去 一 年 局 方 並 沒 有 就 此 做 出 定 論 ， 而 在 本 預 算 案

中 ， 2012-13 年 度 需 留 意 的 事 項 中 已 沒 有 這 方 面 的 提 述 ， 原 因 是 什 麼 ？  

提 問 人 ：  譚 耀 宗 議 員  

答 覆 ：  

按 照 更 完 備 的 公 務 員 薪 酬 調 整 機 制 ， 三 項 不 同 的 調 查 會 定 期 進 行 ， 以 比 較 公 務 員

薪 酬 和 私 營 機 構 薪 酬。這 三 項 調 查 分 別 為：(a)每 年 一 次 的 薪 酬 趨 勢 調 查；(b)每 三

年 一 次 的 入 職 薪 酬 調 查；以 及 (c)每 六 年 一 次 的 薪 酬 水 平 調 查。公 務 員 薪 酬 可 因 應

這 些 調 查 的 結 果 而 上 調 ， 下 調 或 維 持 不 變 。 當 局 一 直 有 就 每 年 的 公 務 員 薪 酬 調

整 ， 以 及 因 應 入 職 薪 酬 調 查 和 薪 酬 水 平 調 查 而 作 出 的 薪 酬 調 整 ， 諮 詢 四 個 中 央 評

議 會 的 職 方 。  

當 局 已 有 機 制，實 施 每 年 的 公 務 員 薪 酬 調 整 (即 透 過 一 次 性 立 法 調 低 薪 酬 及 由 立 法

會 財 務 委 員 會 通 過 調 高 薪 酬 )， 以 及 因 應 入 職 薪 酬 調 查 而 調 整 入 職 薪 酬 (即 由 立 法

會 財 務 委 員 會 通 過 調 高 或 調 低 入 職 薪 酬 )。因 應 薪 酬 水 平 調 查 而 採 用 何 種 合 適 機 制

調 整 公 務 員 薪 酬 ， 當 局 會 在 下 一 次 的 薪 酬 水 平 調 查 中 繼 續 諮 詢 職 方 的 意 見 。  

 

 

簽 署 ︰   

姓 名 ：  黃 鴻 超  

職 銜 ：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日 期 ：  22.2.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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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 核 2012-13 年 度  答 覆 編 號  

開 支 預 算  CSB013 

 問 題 編 號  
  1563 

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總 目 ：  143 – 政 府 總 部 ：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分 目 ：  

綱 領 ：  (2)  人 力 資 源 管 理  

管 制 人 員 ：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局 長 ：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局 長  

問 題 ：  

2012 年 薪 酬 水 平 調 查 和 2012 年 入 職 薪 酬 調 查 的 流 程 及 相 應 的 時 間 安 排 分 別 為

何 ？  

提 問 人 ：  譚 耀 宗 議 員  

答 覆 ：  

根 據 更 完 備 的 公 務 員 薪 酬 調 整 機 制 下 的 時 間 表，下 一 次 的 入 職 薪 酬 調 查 及 薪 酬 水

平 調 查 應 於 2012年 進 行 。 在 職 方 代 表 的 支 持 下 ， 當 局 已 邀 請 公 務 員 薪 俸 及 服 務 條

件 常 務 委 員 會 (薪 常 會 )進 行 下 一 次 的 入 職 薪 酬 調 查 及 薪 酬 水 平 調 查 ， 並 就 如 何 把

調 查 結 果 應 用 於 公 務 員 的 相 關 職 系 提 出 建 議 。  
 
薪 常 會 已 接 受 當 局 的 邀 請 ， 並 擬 於 短 期 內 開 展 兩 項 調 查 的 籌 備 工 作 。 鑑 於 兩 項 調

查 的 範 疇 和 複 雜 程 度 不 同 ， 薪 常 會 表 示 將 分 開 進 行 兩 項 調 查 ， 以 期 首 先 完 成 入 職

薪 酬 調 查 。 我 們 理 解 薪 常 會 在 進 行 兩 項 調 查 的 各 個 關 鍵 階 段 ， 會 諮 詢 相 關 持 份 者

(包 括 職 方 代 表 )的 意 見 。  

 

 

 

簽 署 ︰   

姓 名 ：  黃 鴻 超  

職 銜 ：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日 期 ：  22.2.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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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 核 2012-13 年 度  答 覆 編 號  

開 支 預 算  CSB014 

 問 題 編 號  
  1564 

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總 目 ：  143 – 政 府 總 部 ：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分 目 ：  

綱 領 ：  (2)  人 力 資 源 管 理  

管 制 人 員 ：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局 長 ：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局 長  

問 題 ：  

2012-13 年 度 在 繼 續 致 力 維 持 和 提 高 公 務 員 隊 伍 的 士 氣 方 面 有 什 麼 具 體 計 劃 ？ 各

項 嘉 奬 計 劃 的 財 政 預 算 為 何 ？  

提 問 人 ：  譚 耀 宗 議 員  

答 覆 ：  

政 府 相 信 合 適 的 嘉 獎 制 度 可 激 勵 員 工 士 氣 ， 令 公 務 員 積 極 求 進 、 保 持 傑 出 表 現 。

在 2012-13 年 度 ， 我 們 將 繼 續 舉 辦 下 列 表 揚 傑 出 員 工 的 嘉 獎 計 劃 ：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局 長 嘉 許 狀 計 劃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局 長 代 表 政 府 表 揚 經 選 拔 的 公 務 員，以 嘉 奬 他 們 持 續 優 秀 的 工 作 表

現 。 獲 獎 的 公 務 員 必 須 表 現 優 異 ， 至 少 連 續 5 年 工 作 表 現 傑 出 。 得 獎 者 會 獲 發 獎

狀 及 紀 念 金 針。若 得 獎 者 符 合 長 期 優 良 服 務 公 費 旅 行 獎 勵 計 劃 的 基 本 資 格 而 過 往

並 未 獲 得 任 何 政 府 旅 行 獎 勵 ， 亦 可 獲 公 費 旅 行 獎 勵 。 在 此 計 劃 下 獲 嘉 許 狀 的 人 數

每 年 約 80 人。在 2012-13 年 度，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局 長 嘉 許 狀 計 劃 的 預 算 開 支 約 271
萬 元 。  

嘉 獎 信 計 劃  

各 局 或 部 門 首 長 可 向 下 列 人 員 頒 發 嘉 獎 信 ：  

 ‧  至 少 連 續 3 年 工 作 表 現 優 秀 ；  

 ‧  對 改 善 所 屬 的 局 或 部 門 的 工 作 效 率 或 形 象 有 重 大 貢 獻 ； 或  

 ‧  其 傑 出 表 現 值 得 高 度 表 揚 。  

甄 選 程 序 由 局 ／ 部 門 的 嘉 獎 委 員 會 統 籌，得 獎 人 員 會 獲 頒 發 由 局 ／ 部 門 首 長 簽 發

的 嘉 獎 信 。 近 年 ， 各 局 和 部 門 平 均 每 年 合 共 簽 發 約 1 400 封 嘉 獎 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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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 期 優 良 服 務 公 費 旅 行 獎 勵 計 劃  
 
長 期 優 良 服 務 公 費 旅 行 獎 勵 計 劃 旨 在 表 揚 長 期 服 務 而 表 現 優 良 的 現 職 公 務 員。所

有 本 地 非 首 長 級 公 務 員 ， 如 果 已 連 續 在 政 府 工 作 20 年 或 以 上 ， 工 作 表 現 持 續 優

良 而 過 往 並 未 獲 得 任 何 政 府 旅 行 獎 勵 ， 均 會 獲 考 慮 給 予 公 費 旅 行 獎 勵 。 每 年 的 獎

額 以 每 30 位 連 續 在 政 府 工 作 20 年 或 以 上 的 公 務 員 1 個 配 額 計 算。已 婚 獲 獎 公 務

員 如 與 配 偶 同 行 ， 其 配 偶 亦 可 獲 得 金 額 相 同 的 旅 行 津 貼 。 在 2012-13 年 度 ， 合 資

格 公 務 員 約 65 400 人 ， 共 約 有 2 180 個 獎 額 ， 預 算 開 支 約 9 180 萬 元 。  
 
公 務 員 優 質 服 務 獎 勵 計 劃  

公 務 員 優 質 服 務 獎 勵 計 劃 旨 在 推 動 優 質 服 務 文 化，表 揚 在 服 務 市 民 方 面 表 現 卓 越

的 部 門 及 公 務 員 隊 伍 。 計 劃 的 獎 項 分 為 跨 部 門 、 部 門 及 隊 伍 三 個 層 面 。 參 加 的 部

門 和 隊 伍 須 向 評 審 委 員 會 提 交 有 關 服 務 的 詳 情 。 評 審 委 員 會 成 員 包 括 立 法 會 議

員 、 區 議 員 、 公 務 員 中 央 評 議 會 職 方 成 員 、 不 同 界 別 及 專 業 的 人 士 和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的 高 層 人 員 。 此 項 計 劃 每 兩 年 舉 辦 一 次 ， 最 近 一 屆 在 2011 年 9 月 完 成 。 下 一

屆 會 在 2013-14 年 度 舉 辦 ， 在 2012-13 年 度 ， 此 項 計 劃 不 會 有 直 接 開 支 。  

 

 

 

 

簽 署 ︰   

姓 名 ：  黃 鴻 超  

職 銜 ：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日 期 ：  21.2.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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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 核 2012-13 年 度  答 覆 編 號  

開 支 預 算  CSB015 

 問 題 編 號  
  1565 

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總 目 ：  143 – 政 府 總 部 ：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分 目 ：  

綱 領 ：  (2)  人 力 資 源 管 理  

管 制 人 員 ：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局 長 ：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局 長  

問 題 ：  

預 算 案 指 出 2011 年 就 發 放 予 文 職 人 員 的 工 作 相 關 津 貼 的 定 期 檢 討 已 經 完 成 ， 局

方 2012 年 有 何 計 劃 落 實 各 項 檢 討 結 果 ？  

提 問 人 ：  譚 耀 宗 議 員  

答 覆 ：  

按 現 行 的 檢 討 和 監 察 機 制 ， 各 項 工 作 相 關 津 貼 須 定 期 每 五 年 一 次 進 行 檢 討 ， 以 確

保 有 運 作 需 要 及 充 分 理 據 繼 續 發 放 有 關 津 貼。政 府 現 正 按 機 制 就 發 放 予 文 職 人 員

的 工 作 相 關 津 貼 進 行 定 期 檢 討 ， 預 計 於 2011-12 財 政 年 度 完 結 前 完 成 。 我 們 會 按

定 期 檢 討 結 果 ， 決 定 是 否 繼 續 發 放 有 關 津 貼 。  

檢 討 由 相 關 部 門 首 長 、 政 策 局 及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三 方 面 共 同 進 行 。 部 門 首 長 會 根 據

工 作 相 關 津 貼 的 發 放 原 則，審 視 繼 續 支 付 該 等 津 貼 是 否 仍 然 適 當 和 具 充 分 運 作 理

據 。 各 政 策 局 負 責 確 保 轄 下 部 門 的 檢 討 建 議 一 致 ， 以 及 考 慮 是 否 支 持 部 門 提 交 的

建 議 。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作 為 各 項 工 作 相 關 津 貼 的 中 央 批 核 當 局 ， 負 責 統 籌 檢 討 工

作 ， 並 會 因 應 需 要 ， 向 處 理 公 務 員 事 宜 的 有 關 諮 詢 組 織 徵 詢 意 見 。  

 
 
 
 

簽 署 ︰   

姓 名 ：  黃 鴻 超  

職 銜 ：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日 期 ：  27.2.2012 
 



 

 

 

第 2 節 C SB  –  第          頁

 

 審 核 2012-13 年 度  答 覆 編 號  

開 支 預 算  CSB016 

 問 題 編 號  
  2954 

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總 目 ：  143 – 政 府 總 部 ：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分 目 ：  

綱 領 ：  (2)  人 力 資 源 管 理  

管 制 人 員 ：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局 長 ：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局 長  

問 題 ：  

就 公 務 員 隊 伍 實 施 「 五 天 工 作 周 」 的 情 況 ， 請 提 供 以 下 資 料 ：  

 2012-13 年 度  2011-12 年 度  2010-11 年 度

每 周 工 作 五 天 的 人 數  (   ) (   )  (   )

每 周 工 作 六 天 的 人 數  (   ) (   )  (   )

(   )  括 號 為 每 年 的 增 減 幅 度

提 問 人 ：  王 國 興 議 員  

答 覆 ：  

政 府 分 3 個 階 段，分 別 由 2006 年 7 月 1 日、2007 年 1 月 1 日 及 2007 年 7 月 1 日

起 ， 在 政 府 內 部 實 施 五 天 工 作 周 。 在 2007 年 7 月 實 施 最 後 階 段 後 ， 所 有 適 合 五

天 工 作 的 政 府 單 位 都 已 按 照 五 天 工 作 周 模 式 運 作。有 關 實 施 五 天 工 作 周 模 式 的 資

料 如 下 ：  

 
員 工 人 數  

[截 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 ] 
(佔 公 務 員 實 際 員 額 的 百 分 比 )  

按 五 天 工 作 周 模 式 上 班 的 員 工 人 數   104 500 (70%) 

不 按 五 天 工 作 周 模 式 上 班 的 員 工 人 數   44 500 (30%) 

以 上 數 字 不 包 括 任 職 官 立 學 校、司 法 機 構、廉 政 公 署、醫 院 管 理 局、職 業 訓 練 局 ，

以 及 香 港 金 融 管 理 局 等 機 構 的 公 務 員 。  

鑑 於 自 實 施 最 後 階 段 以 來 ， 政 府 實 行 五 天 工 作 周 的 整 體 情 況 一 直 較 為 穩 定 ， 我 們

沒 有 記 錄 2010 年 12 月 之 後 按 財 政 年 度 劃 分 的 分 項 數 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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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們 已 鼓 勵 未 能 全 面 實 施 五 天 工 作 周 模 式 的 部 門 繼 續 研 究 可 行 方 案，在 不 影 響 對

市 民 服 務 的 前 提 下 ， 讓 更 多 員 工 每 星 期 工 作 五 天 ， 包 括 在 運 作 許 可 的 情 況 下 ， 容

許 員 工 輪 任 同 一 部 門 內 的 五 天 工 作 崗 位 。  
 
 
 
 

簽 署 ︰   

姓 名 ：  黃 鴻 超  

職 銜 ：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日 期 ：  29.2.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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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 核 2012-13 年 度  答 覆 編 號  

開 支 預 算  CSB017 

 問 題 編 號  
  2955 

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總 目 ：  143 – 政 府 總 部 ：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分 目 ：  

綱 領 ：  (2)  人 力 資 源 管 理  

管 制 人 員 ：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局 長 ：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局 長  

問 題 ：  

就 公 務 員 隊 伍 實 施 「 有 薪 用 膳 時 間 」 的 情 況 ， 請 提 供 以 下 資 料 ︰  

 2012-13 年 度  2011-12 年 度  2010-11 年 度

獲 得 「 有 薪 用 膳 時 間 」 的 人 數  (   ) (   )  (   )

沒 有 獲 得「 有 薪 用 膳 時 間 」的 人 數 (   ) (   )  (   )

(   )  括 號 為 每 年 的 增 減 幅 度

提 問 人 ：  王 國 興 議 員  

答 覆 ：  

公 務 員 各 自 按 本 身 適 用 的 規 定 工 作 時 數 工 作。規 定 工 作 時 數 是 指 計 算 公 務 員 薪 酬

時 所 依 據 的 工 作 時 數 ， 亦 即 計 算 逾 時 工 作 前 所 須 工 作 的 時 數 。 規 定 工 作 時 數 有 兩

種 制 度 ： 總 工 作 時 數 制 度 (即 訂 明 的 規 定 工 作 時 數 包 括 用 膳 時 間 )和 淨 工 作 時 數 制

度 (即 訂 明 的 規 定 工 作 時 數 不 包 括 用 膳 時 間 )。  

有 關 公 務 員 採 用 規 定 淨 工 作 時 數 和 規 定 總 工 作 時 數 的 資 料 按 過 往 年 度 分 項 列 出

如 下 ︰  

 2010-11 年 度  
(截 至 2011 年 3 月 31 日 )

2011-12 年 度  
(截 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 )

採 用 規 定 淨 工 作 時 數 (即 不

包 括 用 膳 時 間 )的 公 務 員 人

數  

25 000 
 

24 700 
(-1.2%) 

採 用 規 定 總 工 作 時 數 (即 包

括 用 膳 時 間 )的 公 務 員 人 數  
132 000  

 
133 900 
(+1.4%) 

  (   )  括 號 為 相 關 的 增 減 幅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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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們 尚 未 有 2012-13 年 度 的 相 關 資 料 。  

 
 
 
 

簽 署 ︰   

姓 名 ：  黃 鴻 超  

職 銜 ：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日 期 ：  22.2.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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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 核 2012-13 年 度  答 覆 編 號  

開 支 預 算  CSB018 

 問 題 編 號  
  1699 

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總 目 ：  46 – 公 務 員 一 般 開 支  分 目 ： 013 個 人 津 貼  
014 自 置 居 所 津 貼  
022 旅 費  
033 居 所 資 助 津 貼  
038 自 行 租 屋 津 貼  
040 非 實 報 實 銷 現 金 津 貼  

綱 領 ：  公 務 員 一 般 開 支  

管 制 人 員 ：  庫 務 署 署 長  

局 長 ：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局 長  

問 題 ：  

請 列 出 及 解 釋 013, 014, 022, 033, 038 及 040 這 6 項 分 目 在 2010-11、 2011-12 及

2012-13 年 度 的 開 支 細 目 、 發 放 準 則 、 領 取 津 貼 的 人 數 ， 及 有 關 津 貼 額 及 開 支 有

所 變 動 的 原 因 。  

提 問 人 ： 張 文 光 議 員  

答 覆 ：  

有 關 013, 014, 022, 033, 038 及 040 這 6 個 分 目 下 的 個 別 津 貼 項 目 在 2010-11 至

2012-13 三 個 年 度 的 開 支 、 發 放 準 則 、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及 津 貼 額 的 資 料 ， 以 及 開 支

變 動 原 因 均 載 於 附 件 。  

 

 

簽 署 ︰   

姓 名 ：  黃 徐 玉 娟  

職 銜 ：  庫 務 署 署 長  

日 期 ：  29.2.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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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第 一 頁 ／ 共 十 三 頁 )  
   

2010-11  

 
2011-12  

 
2012-13  

  

 津 貼   
實 際  
開 支  

($’000) 

實 際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修 訂  
預 算  

($’000) 

預 計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預 算  

($’000) 

預 計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津 貼 額  發 放 津 貼 的 準 則 及  
開 支 變 動 的 原 因  

I .  個 人 津 貼  
(分目013) 

731,208 757,236
  (+3.6%)

793,440
  (+4.8%)

  

 a.  本 地 教 育

津 貼  
432,614 19 7081 452,000

(+4.5%)

19 6701 477,430

(+5.6%)

19 4401 每 名 學 生 每 學 年

的 津 貼 上 限  –  

在 緊 接 2006/07
學 年 開 始 前 的 學

年 已 在 領 取 本 地

教 育 津 貼 的 合 資

格 人 員 的 子 女 ：

31,950 元 至

53,025 元  

由 2006/07 學 年

起 申 領 本 地 教 育

津 貼 的 合 資 格 人

員 的 子 女 ：  
29,925 元 至

49,650 元  

試 用 人 員 、 獲 確 實 聘 任 為

常 額 及 可 享 退 休 金 編 制 的

人 員 、 合 約 人 員 、 由 「 個

人 薪 酬 」 項 目 支 薪 的 臨 時

聘 用 制 人 員 或 第 一 標 準 薪

級 人 員 ， 均 可 申 領 本 地 教

育 津 貼 ， 但 他 們 必 須 是 在

2000年 6月 1日 前 獲 發 聘 書

而 加 入 政 府 。 津 貼 額 已 自

2006/07學 年 起 凍 結，日 後

不 再 調 整 。  

2012-13 年 度 的 預 算 有 所

增 加 ， 主 要 是 預 計 平 均 每

名 學 生 獲 發 的 本 地 教 育 津

貼 會 增 加 ， 以 及 預 計 就 讀

於 英 基 學 校 協 會 屬 下 的 學

校 及 直 接 資 助 計 劃 下 的 學

校 的 學 生 人 數 將 會 增 加 ，

而 這 些 學 校 收 取 的 學 費 較

高 。  



 

第 2 節 C SB  –  第          頁  

 

附 件  
(第 二 頁 ／ 共 十 三 頁 )  

   
2010-11  

 
2011-12  

 
2012-13  

  

 津 貼   
實 際  
開 支  

($’000) 

實 際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修 訂  
預 算  

($’000) 

預 計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預 算  

($’000) 

預 計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津 貼 額  發 放 津 貼 的 準 則 及  
開 支 變 動 的 原 因  

 b. 海 外 教 育

津 貼 2  
282,081 3 0421 288,530

(+2.3%)

3 0351 299,000

(+3.6%)

3 0301 每 名 留 學 英 國 的

學 生 每 學 年 的 津

貼 上 限  – 

在 緊 接 2006/07
或 2007 學 年 開 始

前 的 學 年 已 在 領

取 海 外 教 育 津 貼

的 合 資 格 人 員 的

子 女  –  

寄 宿 學 校 津 貼 ：

7,434 英 鎊 至

9,138 英 鎊  

走 讀 學 校 津 貼 ：

1,289 英 鎊  

由 2006/07 或

2007 學 年 起 申 領

海 外 教 育 津 貼 的

合 資 格 人 員 的 子

女  –  

寄 宿 學 校 津 貼 ：

6,450 英 鎊 至

7,437 英 鎊  

試 用 人 員 、 獲 確 實 聘 任 為

常 額 及 可 享 退 休 金 編 制 的

人 員 ， 或 合 約 人 員 ， 均 有

資 格 申 領 海 外 教 育 津 貼 ，

但 他 們 必 須 是 在 1996 年 8
月 1 日 前 獲 發 聘 書 而 加 入

政 府。津 貼 額 已 自 2006/07
或 2007學 年 起 凍 結 ， 日 後

不 再 調 整 。  

2012-13 年 度 的 預 算 有 所

增 加 ， 主 要 是 因 為 預 計 平

均 每 名 學 生 獲 發 的 海 外 教

育 津 貼 會 增 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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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第 三 頁 ／ 共 十 三 頁 )  

   
2010-11  

 
2011-12  

 
2012-13  

  

 津 貼   
實 際  
開 支  

($’000) 

實 際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修 訂  
預 算  

($’000) 

預 計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預 算  

($’000) 

預 計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津 貼 額  發 放 津 貼 的 準 則 及  
開 支 變 動 的 原 因  

   走 讀 學 校 津 貼 ：

1,241 英 鎊  
 

 c .  私 有 房 屋

津 貼、家 具

及 用 具 津

貼  

 

16,507 13 165 16,700

(+1.2%)

13 390 17,000

(+1.8%)

13 610 私 有 房 屋 津 貼 ：

每 月 50 元 至 410
元  

 

 

 

家 具 津 貼 ：  
每 月 100 元  

用 具 津 貼 ：  
每 月 50 元  

私 有 房 屋 津 貼 發 放 予 合 資

格 領 取 自 行 租 屋 津 貼 但 因

居 住 在 自 置 物 業 或 不 獲 津

貼 的 私 人 樓 宇 而 無 權 申 領

自 行 租 屋 津 貼 的 人 員 。 在

1990 年 10 月 1 日 或 之 後 獲

發 聘 書 的 人 員 已 不 獲 發 放

私 有 房 屋 津 貼 。  

家 具 及 用 具 津 貼 適 用 於 ： 

(a )  合 資 格 入 住 高 級 公

務 員 宿 舍 的 人 員 ； 或  

(b )  在 1999 年 5 月 1 日 前

按 本 地 或 劃 一 條 款

獲 發 聘 書 、 實 職 薪 金

在 總 薪 級 表 第 17 點

至 44 點 ( 或 同 等 薪 點 )
而 現 時 居 於 部 門 宿

舍 的 人 員 ； 或  

(c )  現 時 居 於 為 職 位 需

要 而 設 的 宿 舍 的 人

員 ；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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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第 四 頁 ／ 共 十 三 頁 )  

   
2010-11  

 
2011-12  

 
2012-13  

  

 津 貼   
實 際  
開 支  

($’000) 

實 際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修 訂  
預 算  

($’000) 

預 計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預 算  

($’000) 

預 計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津 貼 額  發 放 津 貼 的 準 則 及  
開 支 變 動 的 原 因  

    (d )  在 1999 年 5 月 1 日 之

前 按 本 地 或 劃 一 條

款 獲 發 聘 書 、 實 職 薪

金 在 2000 年 7 月 1 日

前 在 總 薪 級 表 第 34
點 至 44 點 ( 或 同 等 薪

點 ) 而 現 時 並 非 居 於

宿 舍 的 人 員 ( 條 件 是

有 關 人 員 沒 有 被 禁

止 領 取 這 項 津 貼 )。  

2011-12 及 2012-13 年 度 的

預 算 開 支 維 持 在 相 若 水

平 。  

 d .   冷 氣 機 津

貼  

  

 

6 23 6

(0%)

23 10

(+66.7%)

33 每 5 年 最 多 可 領

取 2 部 冷 氣 機 的

津 貼，每 部 冷 氣 機

的 津 貼 上 限 為

3,135 元  

這 項 津 貼 發 放 予 在 1999
年 5 月 1 日 前 實 任 首 長

級 職 位 的 人 員 。 由 2006
年 10 月 1 日 起 ， 發 放 予

公 務 員 及 廉 政 公 署 人 員

的 冷 氣 機 津 貼 已 廢 止 。  

由 於 要 為 法 官 及 司 法 人

員 提 供 有 關 津 貼，因 此 仍

有 小 額 的 開 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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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第 五 頁 ／ 共 十 三 頁 )  

   
2010-11  

 
2011-12  

 
2012-13  

  

 津 貼   
實 際  
開 支  

($’000) 

實 際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修 訂  
預 算  

($’000) 

預 計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預 算  

($’000) 

預 計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津 貼 額  發 放 津 貼 的 準 則 及  
開 支 變 動 的 原 因  

II .  自 置 居 所 津

貼  

(分目014) 

739,739 14 759 753,300
  (+1.8%)

14 825 780,000
  (+3.5%)

15 260 每 月 1,850 元 至

17,300元  
這 項 津 貼 發 放 予 在 2000 年

6 月 1 日 前 獲 發 聘 書 的 人

員 ； 以 及  

(a) 薪 金 在 總 薪 級 表 第 22
點 至 33 點 ( 或 同 等 薪

點 ) 並 獲 確 實 聘 任 為

常 額 編 制 人 員 或 已

完 成 一 份 合 約 的 人

員 ； 或  

(b )  薪 金 在 總 薪 級 表 第

33 點 或 以 下 ( 或 同 等

薪 點 ) 並 已 連 續 服 務

20年 的 人 員 。  

這 項 津 貼 根 據 配 額 制 度 ，

並 按 提 出 申 請 的 合 資 格 人

員 在 輪 候 名 冊 上 的 先 後 次

序 發 放 。  

2012-13年 度 的 預 算 開 支 有

所 增 加 ， 是 因 為 預 計 平 均

申 領 津 貼 款 額 會 隨 着 薪 金

遞 增 而 上 升 ， 以 及 獲 發 有

關 津 貼 的 人 數 會 增 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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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第 六 頁 ／ 共 十 三 頁 )  

   
2010-11  

 
2011-12  

 
2012-13  

  

 津 貼   
實 際  
開 支  

($’000) 

實 際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修 訂  
預 算  

($’000) 

預 計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預 算  

($’000) 

預 計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津 貼 額  發 放 津 貼 的 準 則 及  
開 支 變 動 的 原 因  

III.  旅 費  

(分 目 022) 

158,030 159,980
  (+1.2%)

172,550
  (+7.9%)

  

 a.  度 假 旅 費

津 貼 ( 包

括 船 費 開

支 )2  

68,288 1 459 72,100

(+5.6%)

1 515 78,140

(+8.4%)

1 590 度 假 旅 費 津 貼 ︰

每 名 人 士 每 年

15,855 元 至 60,190
元。津 貼 額 視 乎 合

資 格 人 員 的 聘 用

條 款 和 職 級 而 定  

 

 

船 費 ︰ 視 乎 其 職

級，按 海 外 條 款 聘

用 的 人 員 可 乘 坐

頭 等 (丙 級 )或 頭 等

(乙 級 )。 津 貼 額 視

乎 船 運 公 司 所 收

取 的 費 用 而 定，各

等 級 的 最 高 船 費

津 貼 額 以 1997 年

航 程 的 核 准 船 費

津 貼 額 為 上 限  

這 項 津 貼 發 放 予 首 長 級 人

員 和 所 有 按 海 外 條 款 受 聘

的 人 員 及 其 家 屬 。 由 2000
年 6 月 1 日 起 ， 當 局 經 檢

討 後 已 收 緊 這 項 津 貼 。 在

該 日 或 以 後 獲 發 聘 書 的 人

員 ， 其 本 人 可 獲 發 非 實 報

實 銷 津 貼 ， 但 其 家 屬 則 不

享 有 該 項 津 貼 。  

在 1984 年 12 月 1 日 前 按 海

外 條 款 獲 發 聘 書 的 人 員 ，

在 任 滿 離 職 時 可 選 擇 申 領

回 國 船 費 。 由 2007年 航 程

起 ， 當 局 經 檢 討 後 已 收 緊

這 項 津 貼 ， 各 等 級 的 最 高

船 費 津 貼 額 以 1997年 航 程

的 核 准 船 費 津 貼 額 為 上

限 。  

2012-13 年 度 的 預 算 有 所

增 加 ， 主 要 是 因 為 預 計 合

資 格 人 員 當 中 申 領 津 貼

的 人 數 會 上 升 及 平 均 申

領 津 貼 款 額 亦 會 增 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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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第 七 頁 ／ 共 十 三 頁 )  

   
2010-11  

 
2011-12  

 
2012-13  

  

 津 貼   
實 際  
開 支  

($’000) 

實 際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修 訂  
預 算  

($’000) 

預 計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預 算  

($’000) 

預 計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津 貼 額  發 放 津 貼 的 準 則 及  
開 支 變 動 的 原 因  

 b. 學 生 旅 費

津 貼  
86,404 4 6411 84,660

(-2.0%)

4 5501 90,140

(+6.5%)

4 5301 每 名 學 生 每 學 年

11,800 元 至 23,600
元  

在 1996 年 8 月 1 日 或 之 後

獲 發 聘 書 的 人 員 已 不 獲 發

放 這 項 津 貼 。 有 關 津 貼 額

已 自 2006 年 9 月 1 日 起 凍

結 。 合 資 格 人 員 可 為 在 香

港 以 外 接 受 全 日 制 教 育 的

受 供 養 子 女 申 領 這 項 津

貼 。  

2012-13 年 度 的 預 算 有 所

增 加 ， 主 要 是 因 為 預 計 申

領 津 貼 的 款 額 會 上 升 。  

 c.  行 李 津

貼 2  
3 ,215 1 0313 3,110

(-3.3%)

7303 4,121

(+32.5%)

7303 津 貼 額 視 乎 行 李

運 費，以 及 有 關 人

員 可 享 最 高 行 李

體 積 ／ 重 量 上 限

而 定  

這 項 津 貼 在 下 列 情 況 下 發

放  –   

(a) 合 資 格 領 取 政 府 旅 費

的 按 海 外 條 款 受 聘 人

員 在 完 成 一 個 任 期 或

任 滿 離 職 時 ， 該 名 人

員 及 其 家 屬 可 獲 發 津

貼 ； 以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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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第 八 頁 ／ 共 十 三 頁 )  

   
2010-11  

 
2011-12  

 
2012-13  

  

 津 貼   
實 際  
開 支  

($’000) 

實 際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修 訂  
預 算  

($’000) 

預 計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預 算  

($’000) 

預 計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津 貼 額  發 放 津 貼 的 準 則 及  
開 支 變 動 的 原 因  

    (b) 合 資 格 領 取 學 生 旅 費

津 貼 人 員 的 子 女 開 始

或 停 止 在 香 港 以 外 地

方 就 讀 時 可 獲 發 津

貼 。  

在 1999 年 1 月 1 日 或 之 後

獲 發 聘 書 的 人 員 已 不 獲 發

放 這 項 津 貼 ， 獲 提 供 機 票

到 港 履 新 的 初 次 受 聘 者 除

外 。  

2012-13 年 度 的 預 算 有 所

增 加 ， 主 要 是 因 為 預 計 申

領 津 貼 的 款 額 會 上 升 。  

 



 

第 2 節 C SB  –  第          頁  

 

附 件  
(第 九 頁 ／ 共 十 三 頁 )  

   
2010-11  

 
2011-12  

 
2012-13  

  

 津 貼   
實 際  
開 支  

($’000) 

實 際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修 訂  
預 算  

($’000) 

預 計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預 算  

($’000) 

預 計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津 貼 額  發 放 津 貼 的 準 則 及  
開 支 變 動 的 原 因  

 d. 交 通 費  123 473 110

(-10.6%)

413 149

(+35.5%)

413 5 至 15 歲 的 子 女 每

公 里 為 1.1 元 ； 16
歲 或 以 上 者 每 公

里 為 2.19元  

這 項 津 貼 在 下 列 情 況 下 發

放  –   

(a) 合 資 格 領 取 政 府 旅 費

的 按 海 外 條 款 受 聘 人

員 及 其 家 屬 ， 在 原 籍

國 家 內 往 來 時 可 獲 發

津 貼 ； 以 及  

(b)  合 資 格 領 取 學 生 旅 費

津 貼 人 員 的 子 女 在 就

讀 國 家 內 往 來 時 可 獲

發 津 貼 。  

在 1999 年 1 月 1 日 或 之

後 獲 發 聘 書 的 人 員 已 不

獲 提 供 這 項 津 貼 ， 獲 提 供

機 票 到 港 履 新 的 初 次 受

聘 者 除 外 。 原 籍 國 家 或 就

讀 國 家 的 交 通 費 津 貼 額

已 予 凍 結 ， 日 後 不 再 調

整 。 由 2006 年 9 月 1 日

起 ， 當 局 已 把 在 就 讀 國 家

支 付 的 交 通 費 列 為 學 生

旅 費 津 貼 的 可 申 領 項 目

( 以 學 生 旅 費 的 津 貼 上 限

為 準 )， 不 再 另 外 發 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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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第 十 頁 ／ 共 十 三 頁 )  

   
2010-11  

 
2011-12  

 
2012-13  

  

 津 貼   
實 際  
開 支  

($’000) 

實 際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修 訂  
預 算  

($’000) 

預 計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預 算  

($’000) 

預 計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津 貼 額  發 放 津 貼 的 準 則 及  
開 支 變 動 的 原 因  

    2012-13 年 度 的 預 算 有 所

增 加 ， 主 要 是 因 為 預 計 交

通 費 的 申 領 款 額 會 上 升 。  

IV. 居 所 資 助 津

貼  

(分 目 033) 

 

476,453 2 439 427,200

(-10.3%)

2 210 395,000

(-7.5%)

2 040 每 月 15,100 元 至

41,810 元 
這 項 津 貼 發 放 予 在 2000
年 6 月 1 日 前 獲 發 聘 書 (在

1990 年 10 月 1 日 或 之 後

按 海 外 條 款 獲 發 聘 書 的

人 員 除 外 )，而 薪 金 在 總 薪

級 表 第 34 點 或 以 上 (或 同

等 薪 點 )的 人 員 。  

2012-13 年 度 的 預 算 開 支

有 所 減 少 ， 主 要 是 因 為 獲

發 有 關 津 貼 的 人 數 會 下

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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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第 十 一 頁 ／ 共 十 三 頁 )  

   
2010-11  

 
2011-12  

 
2012-13  

  

 津 貼   
實 際  
開 支  

($’000) 

實 際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修 訂  
預 算  

($’000) 

預 計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預 算  

($’000) 

預 計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津 貼 額  發 放 津 貼 的 準 則 及  
開 支 變 動 的 原 因  

V.  自 行 租 屋 津

貼  

(分 目 038) 

170,222 637 170,800

(+0.3%)

624 180,000

(+5.4%)

623 單 身 人 員 津 貼

額 ︰  
每 月 7,540 元 至

27,780 元  

已 婚 人 員 津 貼

額 ︰  
每 月 8,480 元 至

31,260 元  

家 庭 津 貼 額 ︰  
每 月 9,420 元 至

34,720 元  

這 項 津 貼 發 放 予 在 1990
年 10 月 1 日 前 按 本 地 條

款 獲 發 聘 書 ， 而 薪 金 在 總

薪 級 表 第 34 點 或 以 上 (或

同 等 薪 點 ) 的 人 員 ； 或 在

1990 年 10 月 1 日 前 按 海

外 條 款 獲 發 聘 書 的 人 員 。  

2012-13 年 度 的 預 算 開 支

有 所 增 加 ， 主 要 是 因 為 預

計 平 均 申 領 津 貼 款 額 會

隨 着 薪 金 遞 增 而 上 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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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第 十 二 頁 ／ 共 十 三 頁 )  

   
2010-11  

 
2011-12  

 
2012-13  

  

 津 貼   
實 際  
開 支  

($’000) 

實 際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修 訂  
預 算  

($’000) 

預 計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預 算  

($’000) 

預 計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津 貼 額  發 放 津 貼 的 準 則 及  
開 支 變 動 的 原 因  

VI.  非 實 報 實 銷

現 金 津 貼  

(分目040) 

171,374 870 248,200

(+44.8%)

1 285 341,000

(+37.4%)

1 775 在 總 薪 級 表 第 34
點 或 以 上 ( 或 同

等 薪 點 ) 開 始 領

取 津 貼 的 人 員 ：  

每 月 14,350 元 至

39,720 元  

在 總 薪 級 表 第 34
點 以 下 ( 或 同 等

薪 點 ) 開 始 領 取

津 貼 的 人 員 ：  

每 月 1,760 元 至

16,440 元  

這 項 津 貼 發 放 予 在 2000
年 6 月 1 日 或 之 後 按 新 聘

用 條 款 獲 發 聘 書 的 人

員 。 倘 有 關 人 員 的 薪 金

在 ：  

(a) 總 薪 級 表 第 34點 或 以

上 ( 或 同 等 薪 點 ) ， 這

項 津 貼 是 其 服 務 條 件

之 一 ； 或  

(b) 總 薪 級 表 第 34點 以 下

( 或 同 等 薪 點 ) ， 這 項

津 貼 根 據 自 置 居 所 資

助 計 劃 的 同 一 配 額 制

度 發 放 ， 人 員 並 須 符

合 指 定 的 服 務 年 資 要

求 ， 即 總 薪 級 表 第 22
點 至 33 點 ( 或 同 等 薪

點 ) 的 人 員 須 已 連 續

服 務 至 少 3年，總 薪 級

表 第 22 點 以 下 ( 或 同

等 薪 點 ) 的 人 員 須 已

連 續 服 務 至 少 20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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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第 十 三 頁 ／ 共 十 三 頁 )  

   
2010-11  

 
2011-12  

 
2012-13  

  

 津 貼   
實 際  
開 支  

($’000) 

實 際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修 訂  
預 算  

($’000) 

預 計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預 算  

($’000) 

預 計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津 貼 額  發 放 津 貼 的 準 則 及  
開 支 變 動 的 原 因  

    在 2000 年 6 月 1 日 之 前

獲 發 聘 書 並 合 資 格 領 取

住 所 津 貼 的 人 員，可 根 據

指 定 條 件 改 為 選 擇 領 取

這 項 津 貼 。  

2012-13 年 度 的 預 算 開 支

有 所 增 加，是 因 為 合 資 格

領 取 津 貼 的 人 員 數 目 會

隨 着 薪 金 遞 增、晉 升 和 新

發 聘 書 而 上 升 。  

註  
1 .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指 合 資 格 人 員 子 女 領 取 相 關 津 貼 的 人 數 。  
2 .  這 些 項 目 包 括 發 放 予 派 駐 香 港 以 外 地 區 人 員 的 津 貼 。 這 些 津 貼 是 基 於 有 關 人 員 外 調 而 發 放 ， 並 不 屬 於 附 帶 褔 利 。  
3 .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指 申 領 津 貼 宗 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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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 核 2012-13 年 度  答 覆 編 號  

開 支 預 算  CSB019 

 問 題 編 號  
  1557 

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總 目 ：  46 – 公 務 員 一 般 開 支  分 目 ： 013 個 人 津 貼  

綱 領 ：  公 務 員 一 般 開 支  

管 制 人 員 ：  庫 務 署 署 長  

局 長 ：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局 長  

問 題 ：  

分 目 013 個 人 津 貼 一 項 中 ， 2012-13 年 度 將 發 放 的 本 地 教 育 津 貼 及 海 外 教 育 津 貼

款 額 分 別 為 多 少 ？  

提 問 人 ： 譚 耀 宗 議 員  

答 覆 ：  

2012-13 年 度 將 發 放 的 本 地 教 育 津 貼 及 海 外 教 育 津 貼 的 預 算 開 支 分 別 為

477,430,000 元 和 299,000,000 元 。  

 

 

 

 

 

 

簽 署 ︰   

姓 名 ：  黃 徐 玉 娟  

職 銜 ：  庫 務 署 署 長  

日 期 ：  22.2.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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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 核 2012-13 年 度  答 覆 編 號  

開 支 預 算  CSB020 

 問 題 編 號  
  1558 

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總 目 ：  46 – 公 務 員 一 般 開 支  分 目 ： 013 個 人 津 貼  

綱 領 ：  公 務 員 一 般 開 支  

管 制 人 員 ：  庫 務 署 署 長  

局 長 ：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局 長  

問 題 ：  

分 目 013 個 人 津 貼 一 項 中 ， 2012-13 年 度 預 計 仍 領 取 家 具 及 用 具 津 貼 、 私 有 房 屋

津 貼 的 人 員 數 目 分 別 有 多 少 ？ 涉 及 開 支 分 別 為 何 ？ 兩 種 不 同 津 貼 平 均 每 人 每 年

的 津 貼 額 有 多 少 ？  

提 問 人 ：  譚 耀 宗 議 員  

答 覆 ：  

預 計 在 2012-13 年 度 有 13 610 名 人 員 領 取 家 具 及 用 具 津 貼 ， 預 算 開 支 為 1,700 萬

元 ， 平 均 每 名 人 員 每 年 領 取 的 津 貼 額 為 1,250 元 。 至 於 私 有 房 屋 津 貼 ， 則 預 計 沒

有 人 員 領 取 。  

 

 

 

 

簽 署 ︰   

姓 名 ：  黃 徐 玉 娟  

職 銜 ：  庫 務 署 署 長  

日 期 ：  22.2.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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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 核 2012-13 年 度  答 覆 編 號  

開 支 預 算  CSB021 

 問 題 編 號  
  1559 

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總 目 ：  46 – 公 務 員 一 般 開 支  分 目 ： 028 法 律 援 助  

綱 領 ：  公 務 員 一 般 開 支  

管 制 人 員 ：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局 長 ：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局 長  

問 題 ：  

分 目 028 法 律 援 助 一 項 中，過 去 三 個 年 度 每 年 批 出 多 少 宗 公 務 員 法 律 援 助 申 請 ？

現 時 仍 有 多 少 個 案 的 法 律 程 序 尚 未 完 結 ？  

提 問 人 ：  譚 耀 宗 議 員  

答 覆 ：  

在 2009-10、 2010-11 及 2011-12（ 截 至 2012 年 1 月 31 日 ） 三 個 財 政 年 度 批 准 的

公 務 員 法 律 援 助 申 請 分 別 有 29、 55 及 29 宗 。 在 這 些 獲 批 個 案 中 ， 截 至 2012 年

1 月 31 日 ， 有 43 宗 個 案 的 法 律 程 序 尚 未 完 結 。  

 

 

 

 

簽 署 ︰   

姓 名 ：  黃 鴻 超  

職 銜 ：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日 期 ：  22.2.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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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 核 2012-13 年 度  答 覆 編 號  

開 支 預 算  CSB022 

 問 題 編 號  
  1560 

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總 目 ：  46 – 公 務 員 一 般 開 支  分 目 ： 040 非 實 報 實 銷 現 金 津 貼  

綱 領 ：  公 務 員 一 般 開 支  

管 制 人 員 ：  庫 務 署 署 長  

局 長 ：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局 長  

問 題 ：  

分 目 040 非 實 報 實 銷 現 金 津 貼 計 劃 的 撥 款 2012-13 年 度 共 有 多 少 個 細 項 ？ 年 內 預 計

領 取 人 數 及 預 算 分 別 為 多 少 ？ 預 計 獲 發 津 貼 的 新 增 人 數 有 多 少 ？  

提 問 人 ：  譚 耀 宗 議 員  

答 覆 ：  

分 目 040 非 實 報 實 銷 現 金 津 貼 下 只 有 1 個 細 目 。 在 2012-13 年 度 ， 預 計 領 取 津 貼 的

平 均 人 數 會 增 加 490 人 而 達 到 1 775 人 ， 預 算 開 支 為 3.41 億 元 。  

 

 

 

 

簽 署 ︰   

姓 名 ：  黃 徐 玉 娟  

職 銜 ：  庫 務 署 署 長  

日 期 ：  24.2.2012 
 



 

第 2 節 C SB  –  第          頁  

 

 

 審 核 2012-13 年 度  答 覆 編 號  

開 支 預 算  CSB023 

 問 題 編 號  
  1700 

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總 目 ：  120 – 退 休 金  分 目 ： 015 公 務 員 及 司 法 人 員 的 退

休 金 利 益 及 賠 償  

綱 領 ：  (1)  公 務 員 及 司 法 人 員 的 退 休 金 利 益  

管 制 人 員 ：  庫 務 署 署 長  

局 長 ：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局 長  

問 題 ：  

已 領 取 及 新 領 取 退 休 金 的 公 務 員 及 司 法 人 員 一 直 有 增 加 趨 勢，請 按 2008 年、2009
年 、 2010 年 、 2011 年 及 2012 年 提 供 以 下 資 料 ：  

(a) 各 決 策 局 ／ 部 門 的 退 休 人 員 數 目 ；  

(b) 當 中 首 長 級 人 員 的 數 目 佔 多 少 ；  

(c) 退 休 的 首 長 級 人 員 佔 該 決 策 局 ／ 部 門 退 休 人 員 的 百 分 比 是 多 少 ；  

(d) 對 於 個 別 退 休 人 員 總 數 或 ／ 及 退 休 首 長 級 人 員 百 分 比 較 高 的 決 策 局 ／ 部 門 ，

當 局 會 如 何 解 決 部 門 青 黃 不 接 、 人 手 斷 層 的 情 況 ； 以 及  

(e) 分 目 015 的 開 支 細 目 。   

提 問 人 ： 張 文 光 議 員  

答 覆 ：  

(a)至 (c) 各 決 策 局 ／ 部 門 在 2008 至 2012 年 五 年 內 退 休 人 員 的 數 目 、 當 中 首 長 級

人 員 的 數 目 及 所 佔 比 例 (以 百 分 比 計 算 )， 均 載 於 附 件 。  

(d) 政 府 素 有 機 制 為 接 任 作 出 計 劃 。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局 長 定 期 會 晤 各 政 策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和 各 部 門 首 長 ， 審 研 個 別 部 門 和 職 系 的 接 任 情 況 ， 以 便 及 早 識

別 接 任 問 題 ， 並 適 時 採 取 補 救 措 施 。 為 配 合 接 任 人 選 的 策 劃 工 作 ， 政 府

亦 為 公 務 員 訂 定 有 系 統 的 培 訓 及 發 展 機 會 ， 讓 他 們 擴 闊 視 野 ， 學 習 所 需

知 識 與 技 能 ， 以 履 行 職 責 ， 並 為 擔 任 更 高 的 職 務 作 好 準 備 。 各 局 和 部 門

亦 會 繼 續 為 新 聘 人 員 及 各 級 在 職 公 務 員 ， 特 別 是 具 晉 升 潛 質 的 中 層 人

員 ， 提 供 培 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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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在 分 目 015 項 下 2008-09 至 2012-13 五 個 年 度 的 開 支 分 項 數 字 如 下 ：  

 2008-09 
實 際 開 支  

$’000 

2009-10 
實 際 開 支  

$’000 

2010-11 
實 際 開 支  

$’000 

2011-12 
修 訂 預 算  

$’000 

2012-13 
預 算  
$’000 

公 務 員 及 司

法  人 員 的 退

休 金 及 其 他

津 貼  

9 ,561,286 10,224,514 10,785,572 11,742,829 12,458,264 

退 休 酬 金  5 ,425,769 5,931,006 6,427,378 7,503,150 9,692,115 

1947 年 1 月

1 日 或 以 前

退 休 的 警 務

人 員 的 退 休

金  

83 44 18 21 21 

 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 

 14,987,138 16,155,564 17,212,968 19,246,000 22,150,400 
 

 

 

 

簽 署 ︰   

姓 名 ：  黃 徐 玉 娟  

職 銜 ：  庫 務 署 署 長  

日 期 ：  28.2.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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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第 一 頁 /共 八 頁 ) 

 
按決策局／部門列出在 2008 至 2012 年內退休人員的數目 

 

2008 年 

實際數字 

2009 年 

實際數字 

2010 年 

實際數字 

2011 年 

實際數字 

2012 年 

預算數字 

 

決策局／部門 

(按支出總目分類) 

 
退休人員 

總數 

退休 

首長級人員

退休人員

總數 

退休 

首長級人員

退休人員 

總數 

退休 

首長級人員

退休人員

總數 

退休 

首長級人員

退休人員

總數 

退休 

首長級人員 

 人數  人數  % 人數  人數  % 人數  人數  % 人數  人數  % 人數  人數  % 

漁農自然護理署  56  1  1.8   40   1  2.5  66   - -  65  -  -  99  1  1.0 

建築署  32  4  12.5  29  5  17.2  34 4 11.8  45  1  2.2  50  6  12.0 

審計署  4  1  25.0  3  1  33.3  1 - -  8  4  50.0  2  2 100.0 

醫療輔助隊  1  -  -  2  -  -  3 - -  5   -  -  5  -  - 

屋宇署  9  2  22.2  7  1  14.3  26 5 19.2  26  3  11.5  20  3  15.0 

政府統計處  18  1  5.6  11  -  -  25 - -  25  1  4.0  42  2  4.8 

行政長官辦公室  3  -  -  1  -  -  4 - -  3  -  -  4  -  - 

民眾安全服務處  4  -  -  7  -  -  2 - -  2  1  50.0  4  -  - 

民航處  9  2  22.2  9  1  11.1  8 - -  5  1  20.0  17  2  11.8 

土木工程拓展署  33  2  6.1  38  7  18.4  49 - -  48  7  14.6  58  7  12.1 

公司註冊處  5  -  -  1  1 100.0  7 - -  6  -  -  5  -  - 

懲教署  192  -  -  203  5  2.5  222 3 1.4  257  4  1.6  212  2  0.9 

香港海關  64  -  -  80  4  5.0  70 - -  95  5  5.3  126  1  0.8 

衞生署  101  -  -  89  1  1.1  135 1 0.7  152  5  3.3  139  3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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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第 二 頁 /共 八 頁 ) 

 

2008 年 

實際數字 

2009 年 

實際數字 

2010 年 

實際數字 

2011 年 

實際數字 

2012 年 

預算數字 
 

決策局／部門 

(按支出總目分類) 
退休人員 

總數 

退休 

首長級人員

退休人員

總數 

退休 

首長級人員

退休人員 

總數 

退休 

首長級人員

退休人員

總數 

退休 

首長級人員

退休人員

總數 

退休 

首長級人員 

 人數  人數  % 人數  人數  % 人數  人數  % 人數  人數  % 人數  人數  % 

律政司  12  2  16.7  12  2  16.7  13 2 15.4  19  8  42.1  17  3  17.6 

渠務署  46  3  6.5  36  -  -  48 1 2.1  53  2  3.8  47  3  6.4 

機電工程署  10    -  -  11  1  9.1  3 1 33.3  9  1  11.1  10  1  10.0 

機電工程營運基金  135  3  2.2  113  1  0.9  150 - -  126  1  0.8  125  2  1.6 

環境保護署  15  -  -  18  2  11.1  9 1 11.1  35  1  2.9  24  -  - 

消防處  207  3  1.4  221  10  4.5  251 3 1.2  246  3  1.2  273  4  1.5 

食物環境衞生署  402  2  0.5  448  1  0.2  419 - -  553  1  0.2  571  1  0.2 

公務員一般開支  11  1  9.1  4  1  25.0  - - -  -  -  -  2  -  - 

政府飛行服務隊  6  -  -  2  -  -  3 1 33.3  3  -  -  4  -  - 

政府化驗所  2  -  -  4  1  25.0  4 1 25.0  5  -  -  2  -  - 

政府物流服務署  21  -  -  27  -  -  35 - -  28  -  -  33  1  3.0 

政府產業署  10  1  10.0  3  -  -  4 - -  6  -  -  9  1  11.1 

政府總部： 公務員事務

局 
 10  2  20.0  6  -  -  9 - -  10  -  -  12  2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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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第 三 頁 /共 八 頁 ) 

 

2008 年 

實際數字 

2009 年 

實際數字 

2010 年 

實際數字 

2011 年 

實際數字 

2012 年 

預算數字 
 

決策局／部門 

(按支出總目分類) 
退休人員 

總數 

退休 

首長級人員

退休人員

總數 

退休 

首長級人員

退休人員 

總數 

退休 

首長級人員

退休人員

總數 

退休 

首長級人員

退休人員

總數 

退休 

首長級人員 

 人數  人數  % 人數  人數  % 人數  人數  % 人數  人數  % 人數  人數  % 

政府總部： 商務及經濟

發展局（工商及旅遊

科） 

 1  -  -  -  -  -  1  -  -  2  1 50.0  4  1  25.0 

政府總部： 商務及經濟

發展局（通訊及科技

科） 

 2  1  50.0  -  -  -  2  -  -  4  -  -  3  -  - 

政府總部：政制及內地

事務局 
 1  -  -  1  1 100.0  4 2 50.0  2  -  -  1  -  - 

政府總部：發展局 

（規劃地政科） 
 2  -  -  3  1  33.3  2 - -  1  -  -  -  -  - 

政府總部：發展局 

（工務科） 
 7  2  28.6  4  -  -  6 1 16.7  4  1  25.0  4  1  25.0 

政府總部：教育局  145  2  1.4  149  2  1.3  135 - -  172  1  0.6  149  3  2.0 

政府總部：環境局  -  -  -  -  -  -  -  -  -  -  -  -  1  -  - 

政府總部：財經事務及

庫務局（財經事務

科） 

 3  -  -  -  -  -  1 1 100.0  1  -  -  3  1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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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第 四 頁 /共 八 頁 ) 

 

2008 年 

實際數字 

2009 年 

實際數字 

2010 年 

實際數字 

2011 年 

實際數字 

2012 年 

預算數字 
 

決策局／部門 

(按支出總目分類) 
退休人員 

總數 

退休 

首長級人員

退休人員

總數 

退休 

首長級人員

退休人員 

總數 

退休 

首長級人員

退休人員

總數 

退休 

首長級人員

退休人員

總數 

退休 

首長級人員 

 人數  人數  % 人數  人數  % 人數  人數  % 人數  人數  % 人數  人數  % 

政府總部：財經事務及

庫務局（庫務科） 
 1  -  -  5  3  60.0   3 1 33.3  1  -  -  4  -  - 

政府總部：食物及衞生

局（食物科）  
 -  -  -  1  -  -  - - -  1  1 100.0  -  -  - 

政府總部：食物及衞生

局（衞生科） 
 -  -  -  1  -  -  - - -  1  -  -  2  2 100.0 

政府總部：民政事務局  2  -  -  1  -  -  2 - -  2  1  50.0  4  -  - 

政府總部：創新科技署  3  1  33.3  3  -  -  4 2 50.0  3  -  -  2  -  - 

政府總部：勞工及福利

局 
 2  1  50.0  3  -  -  1 - -  3  -  -  2  -  - 

政府總部：政府資訊科

技總監辦公室 
 5  2  40.0  2  -  -  5 - -  7  2  28.6  7  2  28.6 

政府總部：政務司司長

辦公室及財政司司

長辦公室 

 15  1  6.7  12  1  8.3  15 - -  11  1  9.1  14  1  7.1 

政府總部：海外經濟貿

易辦事處 
 1  1  100.0  1  1 100.0  2 1 50.0  1  -  -  1  1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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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第 五 頁 /共 八 頁 ) 

  

2008 年 

實際數字 

2009 年 

實際數字 

2010 年 

實際數字 

2011 年 

實際數字 

2012 年 

預算數字 
 

決策局／部門 

(按支出總目分類) 
退休人員 

總數 

退休 

首長級人員

退休人員

總數 

退休 

首長級人員

退休人員 

總數 

退休 

首長級人員

退休人員

總數 

退休 

首長級人員

退休人員

總數 

退休 

首長級人員 

 人數  人數  % 人數  人數  % 人數  人數  % 人數  人數  % 人數  人數  % 

政府總部：保安局  1  -  -  1  -  -  3 - -  -  -  -  1  -  - 

政府總部：運輸及房屋

局（運輸科）  
 1  -  -  2  -  -  - - -  2  -  -  1  -  - 

路政署  21  1  4.8  33  1  3.0  44 4 9.1  47  7  14.9  64  2  3.1 

民政事務總署  24  1  4.2  30  1  3.3  32  2 6.3  42  1  2.4  49  2  4.1 

香港金融管理局  1  -  -  1  -  -  2 - -  1  -  -  1  -  - 

香港天文台  4  1  25.0  3  1  33.3  8 2 25.0  8  1  12.5  8  1  12.5  

香港警務處  898  5  0.6  817  11  1.3  843 12 1.4  918  14  1.5  745  10  1.3  

醫院管理局  325  9  2.8  330  18  5.5  324 13 4.0  351  11  3.1  378  -  - 

房屋委員會  153  2  1.3  171  3  1.8  195 6 3.1  230  3  1.3  279  3  1.1  

入境事務處  84  -  -  89  5  5.6  69 2 2.9  110  2  1.8  140  2  1.4 

廉政公署  8  1  12.5  5  1  20.0  5 1 20.0  5  -  -  -  -  - 

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

委員會 
 2  1  50.0  -  -  -  - - -  -  -  -  -  -  - 

政府新聞處  7  1  14.3  5  -  -  8 1 12.5  13  1  7.7  17  4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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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第 六 頁 /共 八 頁 )  

 

2008 年 

實際數字 

2009 年 

實際數字 

2010 年 

實際數字 

2011 年 

實際數字 

2012 年 

預算數字 
 

決策局／部門 

(按支出總目分類) 
退休人員 

總數 

退休 

首長級人員

退休人員

總數 

退休 

首長級人員

退休人員 

總數 

退休 

首長級人員

退休人員

總數 

退休 

首長級人員

退休人員

總數 

退休 

首長級人員 

 人數  人數  % 人數  人數  % 人數  人數  % 人數  人數  % 人數  人數  % 

稅務局  35  3  8.6  34  2  5.9  56 2 3.6  60  3  5.0  71  2  2.8 

知識產權署  -  -  -  -  -  -  1 - -  -  -  -  1  1 100.0 

投資推廣署  -  -  -  2  1  50.0  1 - -  -  -  -  1  -  - 

公務及司法人員薪俸及

服務條件諮詢委員

會聯合秘書處 

 -  -  -  -  -  -  1 1 100.0  -  -  -  1  1 100.0 

司法機構  28   5  17.9  41  10  24.4  46 3 6.5  41  10  24.4  50  12  24.0 

勞工處  21  2  9.5  33  2  6.1  37 2 5.4  38  1  2.6  58  1  1.7 

土地註冊處  9  -  -  7  -  -  12 - -  12  -  -  13  -  - 

地政總署  88  6  6.8  92  5  5.4  121 1 0.8  116  4  3.4  127  4  3.1 

法律援助署  8  2  25.0  18  -  -  10 - -  13  3  23.1  5  -  - 

法律援助服務局  -  -  -  -  -  -  - - -  -  -  -  -  -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190  1  0.5  184  -  -  216 1 0.5  218  -  -  285  2  0.7 

海事處  57  1  1.8  53  -  -  68 3 4.4  59  1  1.7  61  6  9.8 

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理

辦事處 § 
 3  -  -  1  -  -  3 - -  3  1  33.3  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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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第 七 頁 /共 八 頁 )  

 

2008 年 

實際數字 

2009 年 

實際數字 

2010 年 

實際數字 

2011 年 

實際數字 

2012 年 

預算數字 
 

決策局／部門 

(按支出總目分類) 
退休人員 

總數 

退休 

首長級人員

退休人員

總數 

退休 

首長級人員

退休人員 

總數 

退休 

首長級人員

退休人員

總數 

退休 

首長級人員

退休人員

總數 

退休 

首長級人員 

 人數  人數  % 人數  人數  % 人數  人數  % 人數  人數  % 人數  人數  % 

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 

室 # 
 -  -  -  -  -  -  - - -  -  -  -  8  1  12.5 

電訊管理局 #  1  1  100.0  2  -  -  4 - -  3  -  -  -  -  - 

破產管理署  3  -  -  4  -  -  2 - -  6  1  16.7  12  2  16.7 

規劃署  6  -  -  7  3  42.9  7 2 28.6  12  1  8.3  10  1  10.0 

郵政署  121  1  0.8  147  1  0.7  157 - -  144  1  0.7  139  -  - 

公務員敍用委員會秘書

處 
 -  -  -  -  -  -  2 1 50.0  3  -  -  1  1 100.0 

香港電台  18  1  5.6  17  -  -  15 - -  12  1  8.3  15  -  - 

差餉物業估價署  20  3  15.0  16  -  -  10 - -  23  2  8.7  25  1  4.0 

選舉事務處  2  1  50.0  3  -  -  - - -  1  1 100.0  1  -  - 

截取通訊及監察事務專

員秘書處 
 -  -  -  -  -  -  - - -  -  -  -  3  -  - 

社會福利署  86  3  3.5  103  2  1.9  103 1 1.0  131  4  3.1  139  2  1.4 

學生資助辦事處  2  -  -  5  -  -  3 1 33.3  6  -  -  9  -  - 

工業貿易署  11  -  -  9  -  -  11 - -  10  -  -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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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第 八 頁 /共 八 頁 ) 

 

2008 年 

實際數字 

2009 年 

實際數字 

2010 年 

實際數字 

2011 年 

實際數字 

2012 年 

預算數字 
 

決策局／部門 

(按支出總目分類) 
退休人員 

總數 

退休 

首長級人員

退休人員

總數 

退休 

首長級人員

退休人員 

總數 

退休 

首長級人員

退休人員

總數 

退休 

首長級人員

退休人員

總數 

退休 

首長級人員 

 人數  人數  % 人數  人數  % 人數  人數  % 人數  人數  % 人數  人數  % 

運輸署  16  -  -  24  -  -  34 3 8.8  32  1  3.1  30  4  13.3 

庫務署  9  -  -  13  1  7.7  10 1 10.0  16  1  6.3  16  1  6.3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  -  -  -  1  -  -  1 - -   -      -  -   1      -  - 

職業訓練局  20  1  5.0  16  -  -  14 - -  12  -  -  8  -  - 

水務署  135  -  -  148  3  2.0  182 3 1.6  177  2  1.1  202  4  2.0 

未能預計的退休個案  -  -  -  -  -  -  - - -  -  -  -  560  -  - 

總計  4 026  94  2.3  4 078  126  3.1  4 443 99 2.2  4 926  135  2.7  5 660  129  2.3 

  

 § 自 2012 -13 年度起，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改稱為電影、報刊及物品管理辦事處。 

 # 政府當局將透過重行調配電訊管理局和原屬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各有關科別的資源，在 2012-13 年度成立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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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 核 2012-13 年 度  答 覆 編 號  

開 支 預 算  CSB024 

 問 題 編 號  
  1566 

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總 目 ：  120 – 退 休 金  分 目 ： 015 公 務 員 及 司 法 人 員 的 退

休 金 利 益 及 賠 償  

綱 領 ：  (1)  公 務 員 及 司 法 人 員 的 退 休 金 利 益  

管 制 人 員 ：  庫 務 署 署 長  

局 長 ：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局 長  

問 題 ：  

2012 年 預 算 新 領 取 退 休 金 的 公 務 員 及 司 法 人 員 人 數 繼 2011 年 增 加 10.87%後 再 增

加 14.9%至 5 660 名。各 部 門 預 算 的 新 退 休 人 數 及 佔 該 部 門 編 制 的 比 例 分 別 為 何 ？

其 中 各 部 門 新 退 休 的 首 長 級 人 員 各 為 多 少 名 ？  

提 問 人 ：  譚 耀 宗 議 員  

答 覆 ：  

各 決 策 局 ／ 部 門 在 2012 年 預 算 退 休 的 公 務 員 及 司 法 人 員 數 目 、 及 其 佔 有 關 決 策

局 ／ 部 門 編 制 的 百 分 比 ， 以 及 各 決 策 局 ／ 部 門 預 算 退 休 的 首 長 級 人 員 數 目 ， 均 載

於 附 件 。  

 

 

 

 

 

 

簽 署 ︰   

姓 名 ：  黃 徐 玉 娟  

職 銜 ：  庫 務 署 署 長  

日 期 ：  27.2.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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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第 一 頁 /共 四 頁 )  

 
按 決 策 局 ／ 部 門 列 出 的 2012 年 預 算 退 休 人 員 數 目  

 
2012 年 退 休 公 務 員 及 司 法 人 員  

決 策 局 ／ 部 門  (按 支 出 總 目 分 類 )  預 算 退 休  
人 員 數 目  

佔 2013 年  
3 月 31 日  

預 算 編 制 的  
百 分 比  

2012 年 預 算  
退 休 首 長 級  

人 員 數 目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99  4.9   1  

建 築 署   50  2.8   6  

審 計 署   2   1.1   2  

醫 療 輔 助 隊   5   5.2   -  

屋 宇 署   20  1.6   3  

政 府 統 計 處   42  3.4   2  

行 政 長 官 辦 公 室   4   4.0   -  

民 眾 安 全 服 務 處   4   3.9   -  

民 航 處   17  2.2   2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58  3.3   7  

公 司 註 冊 處   5   1.7   -  

懲 教 署   212  3.1   2  

香 港 海 關    126  2.2   1  

衞 生 署   139  2.3   3  

律 政 司   17  1.4   3  

渠 務 署   47  2.5   3  

機 電 工 程 署   10  2.7   1  

機 電 工 程 營 運 基 金   125  3.5   2  

環 境 保 護 署   24  1.4   -  

消 防 處   273  2.7   4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571  5.1   1  

公 務 員 一 般 開 支   2   0.6   -  

政 府 飛 行 服 務 隊   4   1.7   -  

政 府 化 驗 所   2   0.4   -  

政 府 物 流 服 務 署   33  4.6   1  

政 府 產 業 署   9   4.4   1  

政 府 總 部 ：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12  2.0   2  

政 府 總 部 ：  商 務 及 經 濟 發 展 局 （ 工
商 及 旅 遊 科 ）   4   2.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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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第 二 頁 /共 四 頁 )  

 
2012 年 退 休 公 務 員 及 司 法 人 員  

決 策 局 ／ 部 門  (按 支 出 總 目 分 類 )  預 算 退 休  
人 員 數 目  

佔 2013 年  
3 月 31 日  

預 算 編 制 的  
百 分 比  

2012 年 預 算  
退 休 首 長 級  

人 員 數 目  

政 府 總 部 ：  商 務 及 經 濟 發 展 局 （ 通
訊 及 科 技 科 ）   3   2.8   -  

政 府 總 部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1   0.7   -  

政 府 總 部 ： 發 展 局 （ 規 劃 地 政 科 ）  -   -    -  

政 府 總 部 ： 發 展 局 （ 工 務 科 ）   4   1.7   1  

政 府 總 部 ： 教 育 局   149  2.7   3  

政 府 總 部 ： 環 境 局   1   2.4   -  

政 府 總 部 ： 財 經 事 務 及 庫 務 局 （ 財
經 事 務 科 ）   3   1.8   1  

政 府 總 部 ： 財 經 事 務 及 庫 務 局 （ 庫
務 科 ）   4   2.2   -  

政 府 總 部：食 物 及 衞 生 局（ 食 物 科 ） -     -   -  

政 府 總 部：食 物 及 衞 生 局（ 衞 生 科 ） 2   1.7   2  

政 府 總 部 ： 民 政 事 務 局   4   1.7   -  

政 府 總 部 ： 創 新 科 技 署   2   1.1   -  

政 府 總 部 ： 勞 工 及 福 利 局   2   1.9   -  

政 府 總 部 ： 政 府 資 訊 科 技 總 監 辦 公
室   7   1.1   2  

政 府 總 部 ： 政 務 司 司 長 辦 公 室 及 財
政 司 司 長 辦 公 室   14  2.7   1  

政 府 總 部 ： 海 外 經 濟 貿 易 辦 事 處   1   0.7   1  

政 府 總 部 ： 保 安 局   1   0.5   -  

政 府 總 部：運 輸 及 房 屋 局（ 運 輸 科 ） 1   0.6   -  

路 政 署   64  3.0   2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49  2.6   2  

香 港 金 融 管 理 局   1   3.3   -  

香 港 天 文 台   8   2.7   1  

香 港 警 務 處   745  2.2   10 

醫 院 管 理 局   378  17.5   -  

房 屋 委 員 會   279  3.5   3  

入 境 事 務 處   140  2.1   2  

廉 政 公 署   -      -   -  

政 府 新 聞 處   17  3.9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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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第 三 頁 /共 四 頁 )  

 
2012 年 退 休 公 務 員 及 司 法 人 員  

決 策 局 ／ 部 門  (按 支 出 總 目 分 類 )  預 算 退 休  
人 員 數 目  

佔 2013 年  
3 月 31 日  

預 算 編 制 的  
百 分 比  

2012 年 預 算  
退 休 首 長 級  

人 員 數 目  

稅 務 局   71  2.5   2  

知 識 產 權 署   1   0.8   1  

投 資 推 廣 署   1   2.9   -  

公 務 及 司 法 人 員 薪 俸 及 服 務 條 件 諮
詢 委 員 會 聯 合 秘 書 處   1   2.9   1  

司 法 機 構   50  2.9   12 

勞 工 處   58  2.6   1  

土 地 註 冊 處   13  2.7   -  

地 政 總 署   127  3.2   4  

法 律 援 助 署   5   0.9   -  

法 律 援 助 服 務 局   -      -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285  3.2   2  

海 事 處   61  4.4   6  

電 影 、 報 刊 及 物 品 管 理 辦 事 處  §   4   7.3   -  

通 訊 事 務 管 理 局 辦 公 室  #   8  2.7   1  

破 產 管 理 署   12  5.2   2  

規 劃 署   10  1.2   1  

郵 政 署   139  2.6   -  

公 務 員 敍 用 委 員 會 秘 書 處   1   3.7   1  

香 港 電 台   15  2.7   -  

差 餉 物 業 估 價 署   25  2.9   1  

選 舉 事 務 處   1   0.5   -  

截 取 通 訊 及 監 察 事 務 專 員 秘 書 處   3   15.0   -  

社 會 福 利 署   139  2.6   2  

學 生 資 助 辦 事 處   9   1.6   -  

工 業 貿 易 署   8   1.6   -  

運 輸 署   30  2.2   4  

庫 務 署   16  3.3   1  

大 學 教 育 資 助 委 員 會    1         1 .7   -  

職 業 訓 練 局   8   4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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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第 四 頁 /共 四 頁 )  

 
2012 年 退 休 公 務 員 及 司 法 人 員  

決 策 局 ／ 部 門  (按 支 出 總 目 分 類 )  預 算 退 休  
人 員 數 目  

佔 2013 年  
3 月 31 日  

預 算 編 制 的  
百 分 比  

2012 年 預 算  
退 休 首 長 級  

人 員 數 目  

水 務 署   202  4.5   4  

未 能 預 計 的 退 休 個 案   560     -   -  

 5  660  3.3  129 

 

§   自 2012-13 年 度 起 ， 影 視 及 娛 樂 事 務 管 理 處 改 稱 為 電 影 、 報 刊 及 物 品 管 理 辦 事 處 。  
#   政 府 當 局 將 透 過 重 行 調 配 電 訊 管 理 局 和 原 屬 影 視 及 娛 樂 事 務 管 理 處 各 有 關 科 別 的

資 源 ， 在 2012-13 年 度 成 立 通 訊 事 務 管 理 局 辦 公 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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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 核 2012-13 年 度  答 覆 編 號  

開 支 預 算  CSB025 

 問 題 編 號  
  1567 

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總 目 ：  120 – 退 休 金  分 目 ： 015 公 務 員 及 司 法 人 員 的 退

休 金 利 益 及 賠 償  

綱 領 ：  (1)  公 務 員 及 司 法 人 員 的 退 休 金 利 益  

管 制 人 員 ：  庫 務 署 署 長  

局 長 ：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局 長  

問 題 ：  

分 目 015 中 ， 2012-13 年 度 政 府 需 分 別 支 付 多 少 撫 恤 金 予 因 工 受 傷 的 合 約 人 員 及

因 工 死 亡 的 合 約 人 員 的 遺 屬 ？ 接 受 人 數 分 別 有 多 少 人 ？  

提 問 人 ：   譚 耀 宗 議 員  

答 覆 ：  

在 2012-13 年 度 分 目 015 項 下，因 工 受 傷 的 合 約 人 員 撫 恤 金 的 預 算 為 376,000 元，

可 用 以 支 付 撫 恤 金 予 9 名 該 等 僱 員 。 至 於 遺 屬 撫 恤 金 ， 則 未 有 預 留 款 項 。  

 

 

 

 

 

 

簽 署 ︰   

姓 名 ：  黃 徐 玉 娟  

職 銜 ：  庫 務 署 署 長  

日 期 ：  21.2.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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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 核 2012-13 年 度  答 覆 編 號  

開 支 預 算  CSB026 

 問 題 編 號  
  1568 

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總 目 ：  120 – 退 休 金  分 目 ： 016 約 滿 酬 金  

綱 領 ：  (1)  公 務 員 及 司 法 人 員 的 退 休 金 利 益  

管 制 人 員 ：  庫 務 署 署 長  

局 長 ：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局 長  

問 題 ：  

分 目 016 中 ， 2012–13 年 度 預 計 支 付 的 約 滿 酬 金 將 增 加 31%， 預 算 年 內 合 約 屆 滿

的 人 員 共 有 多 少 人 ？ 其 中 有 多 少 人 因 轉 為 按 長 期 聘 用 條 款 受 聘 而 獲 提 早 發 放 約

滿 酬 金 ？  

提 問 人 ：  譚 耀 宗 議 員  

答 覆 ：  

在 2012–13 年 度 分 目 016 項 下 ， 預 算 年 內 合 約 屆 滿 的 人 員 共 有 1 670 名 。 此 外 ，

合 約 人 員 選 擇 轉 為 按 長 期 聘 用 條 款 受 聘 而 獲 提 早 發 放 約 滿 酬 金 的 個 案 已 全 部 處

理 及 付 款 。 我 們 預 期 2012–13 年 度 將 沒 有 這 種 提 早 發 放 約 滿 酬 金 的 個 案 。  

 

 

 

 

簽 署 ︰   

姓 名 ：  黃 徐 玉 娟  

職 銜 ：  庫 務 署 署 長  

日 期 ：  24.2.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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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 核 2012-13 年 度  答 覆 編 號  

開 支 預 算  CSB027 

 問 題 編 號  
  0283 

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總 目 ：  37 – 衞 生 署  分 目 ：  

綱 領 ：  (7)  公 務 員 醫 療 及 牙 科 服 務  

管 制 人 員 ：  衞 生 署 署 長  

局 長 ：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局 長  

問 題 ：  

在 來 年 度 ， 衞 生 署 將 會 增 加 63 個 職 位 以 應 付 工 作 ， 請 分 別 列 出 為 公 務 員 服 務 及

為 合 資 格 人 士 服 務 的 職 位 數 目 及 有 關 職 級 ？  

提 問 人 ：  劉 皇 發 議 員  

答 覆 ：  

在 此 綱 領 下 增 加 63 個 職 位 的 詳 情 載 於 附 件 。  

 

 

 

 

 

簽 署 ︰   

姓 名 ：  林 秉 恩 醫 生  

職 銜 ：  衞 生 署 署 長  

日 期 ：  28.2.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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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2012-13 年 度 在 綱 領 (7)－ 公 務 員 醫 療 及 牙 科 服 務 下 開 設 的 職 位  

     

 

  
將 開 設 的 職 位 數 目  

  

 

主 要 職 責 範 圍 ／ 職 級  

 

 

新 增 職 位  

 

(a)  

取 代 非 公 務 員  

合 約 僱 員 崗 位  

 

(b)  

總 計  

 

(c)=(a)+(b)

     

 牙 科 ／ 輔 助 牙 科 支 援   

 高 級 牙 科 醫 生  1  -  1 

 牙 科 醫 生  16 -  16 

 高 級 牙 科 手 術 助 理 員  1  -  1 

 牙 科 手 術 助 理 員  17 -  17 

     

 技 術 支 援   

 高 級 配 藥 員  1  -  1 

 配 藥 員  2  -  2 

 實 驗 室 服 務 員  1  -  1 

     

 行 政 及 一 般 支 援   

 二 級 會 計 主 任  -  1 1 

 文 書 主 任  -  1 1 

 助 理 文 書 主 任  2  9 11 

 文 書 助 理  6  2 8 

 二 級 工 人  3  -  3 

  50 13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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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 核 2012-13 年 度  答 覆 編 號  

開 支 預 算  CSB028 

 問 題 編 號  
  1668 

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總 目 ：  37 – 衞 生 署  分 目 ：  

綱 領 ：  (7)  公 務 員 醫 療 及 牙 科 服 務  

管 制 人 員 ：  衞 生 署 署 長  

局 長 ：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局 長  

問 題 ：  

衞 生 署 表 示 會 「 為 在 職 和 退 休 公 務 員 及 其 他 合 資 格 人 士 提 供 醫 療 及 牙 科 服 務 」 。

請 當 局 詳 列 過 去 5 年 合 資 格 人 士 數 目，及 當 局 每 年 為 他 們 直 接 支 付 和 發 還 的 醫 療

費 用 。  

提 問 人 ：  梁 家 騮 議 員  

答 覆 ：  

過 去 5 年 公 務 員 及 合 資 格 人 士 的 數 目，以 及 向 他 們 支 付 和 發 還 醫 療 費 用 和 醫 院 收

費 所 需 的 開 支 如 下 ：  

 財政年度  公 務 員 及 合 資 格 人 士 數 目  支 付 和 發 還 醫 療 費 用 和

醫 院 收 費金額 (百萬元 )
 2006-07 489 000 86.1 
 2007-08 515 000 124.9 
 2008-09 529 000 171.6 
 2009-10 538 000 222.6 
 2010-11 533 000 267.0 
 

簽 署 ︰   

姓 名 ：  林 秉 恩 醫 生  

職 銜 ：  衞 生 署 署 長  

日 期 ：  28.2.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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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 核 2012-13 年 度  答 覆 編 號  

開 支 預 算  CSB029 

 問 題 編 號  
  2338 

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總 目 ：  37 – 衞 生 署  分 目 ：  

綱 領 ：  (7)  公 務 員 醫 療 及 牙 科 服 務  

管 制 人 員 ：  衞 生 署 署 長  

局 長 ：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局 長  

問 題 ：  

衞 生 署 就 公 務 員 醫 療 及 牙 科 服 務 在 2011-12 年 度 的 撥 款 修 訂 為 840.8 百 萬 ， 在

2012-13 年 的 預 算 為 974.4 百 萬 ， 就 此 ， 請 按「 衞 生 署 提 供 的 牙 科 服 務 」、「 衞 生

署 提 供 的 醫 療 服 務 」 、 「 支 付 及 發 還 醫 療 費 用 」 及 「 支 付 及 發 還 醫 院 收 費 」 4 個

項 目 分 別 列 出 2011-12 年 度 的 撥 款 情 況 及 2012-13 年 度 的 預 算 分 項 數 字 。  

提 問 人 ：  李 鳳 英 議 員  

答 覆 ：  

有 關 各 項 服 務 的 財 政 撥 款 分 項 數 字 如 下 ：  

   2011-12 年 度  
(修 訂 預 算 )  

百 萬 元  

 2012-13 年 度

(預 算 )  
百 萬 元  

 衞 生 署 提 供 的 牙 科 服 務   446.3  482.7 

 衞 生 署 提 供 的 醫 療 服 務   74.5  81.7 

 支 付 及 發 還 醫 療 費 用 和 醫 院 收 費   320.0  410.0 

 總 計   840.8  974.4 

在 開 支 預 算 方 面，我 們 沒 有 將「 支 付 及 發 還 醫 療 費 用 」與「 支 付 及 發 還 醫 院 收 費 」

分 成 細 目 。  

 

簽 署 ︰   

姓 名 ：  林 秉 恩 醫 生  

職 銜 ：  衞 生 署 署 長  

日 期 ：  28.2.2012 
 



 

第 2 節 C SB  –  第      頁  

 

 
 審 核 2012-13 年 度  答 覆 編 號  

開 支 預 算  CSB030 

 問 題 編 號  
  0958 

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總 目 ：  37 – 衞 生 署  分 目 ：  

綱 領 ：  (7)  公 務 員 醫 療 及 牙 科 服 務  

管 制 人 員 ：  衞 生 署 署 長  

局 長 ：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局 長  

問 題 ：  

衞 生 署 於 2012-13 年 的 公 務 員 牙 科 服 務 預 算 為 何 ？ 假 如 經 修 訂 後 的 預 算 較 原 來 預

算 低 ， 衞 生 署 會 否 考 慮 把 當 中 部 分 資 源 調 撥 至 供 全 港 長 者 使 用 的 牙 科 服 務 ？  

提 問 人 ：  黃 毓 民 議 員  

答 覆 ：  

在 2012-13 年 度 ， 綱 領 7「 公 務 員 醫 療 及 牙 科 服 務 」 下 的 牙 科 服 務 預 算 開 支 為

4.827 億 元 。 綱 領 7 下 的 這 項 撥 款 用 以 履 行 政 府 的 合 約 責 任 ， 為 公 務 員 及 合 資

格 人 士 提 供 牙 科 服 務 ， 作 為 服 務 條 件 的 一 部 分 。 我 們 預 計 綱 領 7 下 的 牙 科 服 務

撥 款 在 2012-13 年 度 會 悉 數 用 盡 ， 有 關 資 源 除 用 於 綱 領 7 的 服 務 外 ， 不 會 調 撥

作 其 他 用 途 。  

 

 

 

 

 

 

簽 署 ︰   

姓 名 ：  林 秉 恩 醫 生  

職 銜 ：  衞 生 署 署 長  

日 期 ：  28.2.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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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 核 2012-13 年 度  答 覆 編 號  

開 支 預 算  CSB031 

 問 題 編 號  
   1701 

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總 目 ：  188 –庫 務 署  分 目 ：  

綱 領 ：  (2)  發 放 薪 金 、 退 休 金 ／ 撫 恤 金 及 福 利  

管 制 人 員 ：  庫 務 署 署 長  

局 長 ：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局 長  

問 題 ：  

就 公 務 員 與 執 行 職 務 有 關 的 津 貼 及 作 為 附 帶 福 利 的 津 貼 方 面 ， 請 當 局 詳 列 出

2010-11、 2011-12 及 2012-13 年 度 實 際 及 預 算 申 領 津 貼 的 人 員 數 目 及 相 關 開 支 分

別 為 何 ﹖ 另 發 放 津 貼 的 準 則 、 有 關 津 貼 額 及 開 支 有 所 變 動 的 原 因 分 別 為 何 ﹖  

提 問 人 ：  張 文 光 議 員  

答 覆 ：  

發 放 給 公 務 員 的 津 貼 ， 大 致 可 分 為 與 執 行 職 務 有 關 的 津 貼 及 作 為 附 帶 福 利 的 津

貼 。 附 件 I 載 列 第 一 類 津 貼 在 2010-11 及 2011-12 兩 個 年 度 所 涉 及 的 開 支 及 申 領

人 數 ， 資 料 按 個 別 津 貼 項 目 細 分 。 由 於 與 執 行 職 務 有 關 的 津 貼 開 支 由 有 關 的 局 ／

部 門 所 獲 撥 款 支 付 ， 庫 務 署 沒 有 該 等 津 貼 在 2011-12 及 2012-13 兩 個 年 度 的 預 算

數 字 。 附 件 I 顯 示 的 2011-12 年 度 數 字 是 按 2011 年 4 月 至 11 月 期 間 各 項 津 貼 的

實 際 開 支 和 申 領 津 貼 人 數 而 預 計 。  

附 件 II 載 列 第 二 類 津 貼 在 2010-11 至 2012-13 三 個 年 度 所 涉 及 的 開 支 及 申 領 人

數 ， 資 料 按 個 別 津 貼 項 目 細 分 。  

兩 份 附 件 亦 載 列 發 放 津 貼 的 準 則 、 津 貼 額 及 開 支 變 動 的 原 因 。  

 

 

簽 署 ︰   

姓 名 ：  黃 徐 玉 娟  

職 銜 ：  庫 務 署 署 長  

日 期 ：  29.2.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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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I     
(第 一 頁 ／ 共 十 頁 )       

與 執 行 職 務 有 關 的 津 貼 1  

  2010-11 2011-122   

  

津 貼  

 
實 際  
開 支  

($’000)  

實 際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預 計  
開 支  

 ($’000)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3

 
津 貼 額  

 

發 放 津 貼 的 準 則  

及 開 支 變 動 的 原 因  

I .  署 任 津 貼  318,125 
 

20 361 380,733
(+19.7%)

17 864 津 貼 額 視 乎 署 任 類 別 和 署

任 職 位 的 職 級 而 定  
當 有 關 人 員 署 理 較 高 職 級、兼 署 理 較 高 職

級 或 兼 署 理 同 一 職 級 達 30 個 曆 日 或 以

上，可 獲 發 放 署 任 津 貼，作 為 承 擔 額 外 職

務 和 職 責 的 報 酬 。  

當 局 於 2000 年 檢 討 後 收 緊 了 署 任 津 貼 的

發 放 規 則 ， 而 這 項 津 貼 的 開 支 總 額 與

2000 年 前 比 較 有 所 減 少 。 開 支 總 額 每 年

不 同，視 乎 須 作 出 署 任 安 排 的 實 際 情 況 而

定。可 能 影 響 開 支 總 額 的 因 素 包 括 領 取 津

貼 人 數、署 任 的 類 別 和 時 期 長 短、署 任 職

位 的 薪 金 等 。  
 

II .  逾 時 工 作 及 相 關

津 貼  
515,347 

 
579,827

(+12.5%)

  

 a.  文 職 人 員  
逾 時 工 作  
津 貼  

  

215,458 
 

18 919 227,839
(+5.7%)

14 160 每 小 時 津 貼 額：有 關 人 員 月

薪 的 1/140 (每 周 規 定 總 工

作 時 數 為 44 小 時 的 人 員 ，

在 一 周 內 逾 時 工 作 的 最 初 4
小 時，每 小 時 津 貼 額 是 月 薪

的 1/210) 

逾 時 工 作 通 常 以 補 假 作 償。只 有 當 員 工 執

行 逾 時 工 作 後 一 個 月 內 無 法 給 予 補 假，才

可 發 放 這 項 津 貼。文 職 人 員 所 屬 職 級 如 起

薪 點 是 或 相 等 於 總 薪 級 表 第 19 點 或 以

下 ， 而 頂 薪 點 是 或 相 等 於 總 薪 級 表 第 25
點 或 以 下，均 符 合 資 格 領 取 這 項 津 貼，但

下 列 人 員 除 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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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I      
(第 二 頁 ／ 共 十 頁 )  

   2010-11 2011-122   

  

津 貼  

 
實 際  
開 支  

($’000)  

實 際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預 計  
開 支  

 ($’000)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3

 
津 貼 額  

 

發 放 津 貼 的 準 則  

及 開 支 變 動 的 原 因  

    (a) 政 務 及 專 業 職 系 人 員 ；  
 
(b) 教 學 人 員 ；  
 
(c) 按 見 習 職 級 薪 級 表 支 薪 的 人 員，以 及

其 他 因 受 訓 須 在 規 定 工 作 時 數 以 外

執 行 職 務 的 人 員 ； 以 及  
 
(d) 獲 分 配 入 住 位 於 工 作 地 點 或 附 近 的

宿 舍 的 屋 宇 事 務 助 理、高 級 屋 宇 事 務

助 理、總 屋 宇 事 務 助 理、產 業 看 管 員

和 產 業 看 管 長 職 級 的 人 員 。  
 
實 際 開 支 視 乎 運 作 需 要 而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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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I      
(第 三 頁 ／ 共 十 頁 )   

    2010-11 2011-122   
  

津 貼  
 

實 際  
開 支  

($’000)  

實 際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預 計  
開 支  

 ($’000)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3

 
津 貼 額  

 

發 放 津 貼 的 準 則  

及 開 支 變 動 的 原 因  

 b. 紀 律 部 隊  
逾 時 工 作  
津 貼  

  

244,909 
 

17 840 292,567
(+19.5%)

14 884 每 小 時 津 貼 額：有 關 人 員 月
薪 的 1/175 

逾 時 工 作 通 常 以 補 假 作 償 。 只 有 當 員 工
執 行 逾 時 工 作 後 一 個 月 內 無 法 給 予 補
假 ， 才 可 發 放 這 項 津 貼 。 下 列 類 別 的 紀
律 部 隊 人 員 符 合 資 格 領 取 這 項 津 貼 ：  
 
(a) 按 一 般 紀 律 人 員 (員 佐 級 )薪 級 表 支 薪

的 人 員 ；  

(b) 職 級 頂 薪 點 在 一 般 紀 律 人 員 (主 任 級 )
薪 級 表 第 26 點 或 以 下 的 人 員；  

(c) 職 級 頂 薪 點 在 警 務 人 員 薪 級 表    第
48 點 或 以 下 的 人 員 ； 以 及  

(d) 職 級 頂 薪 點 在 廉 政 公 署 人 員 薪 級 表
第 35 點 或 以 下 的 人 員 。  

 
實 際 開 支 視 乎 運 作 需 要 而 定 。  
 

 c.  上 班 候 命  
工 作 津 貼  

47,038 
 

2 785 49,312
(+4.8%)

2 250 每 小 時 津 貼 額：有 關 人 員 月
薪 的 1/210 

候 命 工 作 通 常 以 補 假 作 償。只 有 當 員 工 執
行 候 命 工 作 後 一 段 合 理 時 間 內 無 法 給 予
補 假，才 可 發 放 這 項 津 貼。符 合 資 格 領 取
逾 時 工 作 津 貼 或 紀 律 部 隊 逾 時 工 作 津 貼
的 人 員，均 可 獲 發 這 項 津 貼。獲 分 配 入 住
位 於 工 作 地 點 或 附 近 的 宿 舍 的 人 員，不 符
合 資 格 領 取 這 項 津 貼 。  
 
實 際 開 支 視 乎 運 作 需 要 而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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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I      
 (第 四 頁 ／ 共 十 頁 )   

    2010-11 2011-122   

  

津 貼  

 
實 際  
開 支  

($’000)  

實 際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預 計  
開 支  

 ($’000)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3

 
津 貼 額  

 

發 放 津 貼 的 準 則  

及 開 支 變 動 的 原 因  

 d. 隨 時 候 召  
工 作 津 貼  

  

6,455 
 

4 654 6,554
(+1.5%)

3 707 在 一 個 曆 月 內 隨 時 候 召 工

作 96 至 250 小 時 ， 津 貼 額 為

每 月 242元 ； 以 及  

在 一 個 曆 月 內 隨 時 候 召 工

作 251 小 時 或 以 上，津 貼 額

為 每 月 485 元  
 

這 項 津 貼 發 放 給 在 規 定 工 作 時 數 以 外 的

任 何 時 間，在 家 中 或 其 他 地 點 等 候 管 方 召

喚 或 讓 管 方 以 傳 呼 形 式 召 喚 的 人 員 。  

實 際 開 支 視 乎 運 作 需 要 而 定 。  

 e.  酬 金  
  

1,487 86 3,555
(+139.1%)

165  
 

(a)  津 貼 額 按 個 別 情 況 釐

定 ； 或  
 
(b) 每 小 時 津 貼 額 ： 有 關 人

員 月 薪 的 1/210 

酬 金 可 於 以 下 情 況 發 放 予 人 員 ：  
 
(a) 在 規 定 工 作 時 數 以 外 執 行 不 屬 正 常

職 責 範 圍 的 特 別 職 務 ； 或  

(b) 不 符 合 資 格 領 取 逾 時 工 作 津 貼 而 月

薪 又 不 高 於 總 薪 級 表 第 33 點 的 人

員 ， 如 果 連 續 3 個 月 逾 時 工 作 50 小

時 以 上，而 補 假 作 償 又 非 切 實 可 行 ，

則 符 合 資 格 領 取 酬 金 。 上 文 第 (II)(a)
段 所 列 人 員 和 所 有 紀 律 部 隊 職 系 人

員 均 不 符 合 資 格 領 取 酬 金 。  

實 際 開 支 視 乎 運 作 需 要 而 定 。 2011-12 年

度 的 預 計 開 支 有 所 增 加 ， 是 因 為 要 支 付

2011 年 人 口 普 查 所 涉 及 的 酬 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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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I      
(第 五 頁 ／ 共 十 頁 )   

  2010-11 2011-122   

  

津 貼  

 
實 際  
開 支  

($’000)  

實 際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預 計  
開 支  

 ($’000)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3

 
津 貼 額  

 

發 放 津 貼 的 準 則  

及 開 支 變 動 的 原 因  

III .  工 作 相 關 津 貼  
 
 

272,682 298,692
(+9.5%)

  
 

 a.  文 職 人 員  
額 外 職 務  
津 貼   

4,015 874 4,531
(+12.9%)

850 津 貼 額 因 應 額 外 職 務 的 性

質 而 定  
這 項 津 貼 用 以 補 償 員 工 執 行 工 作 職 務 說

明 以 外 的 工 作。有 關 人 員 在 執 行 這 些 職 責

時，須 運 用 額 外 工 作 技 巧 或 承 擔 新 責 任 ，

而 這 些 工 作 技 巧 或 責 任 是 相 同 職 系 或 職

級 人 員 一 般 無 須 具 備 或 承 擔 的 。  

實 際 開 支 視 乎 運 作 需 要 而 定 。  
 

 b. 紀 律 部 隊  
附 加 職 務  
津 貼  

81,498 12 239 86,043
(+5.6%)

11 324 津 貼 額 因 應 附 加 職 務 的 性

質 而 定  
這 項 津 貼 用 以 補 償 紀 律 部 隊 人 員 執 行 工

作 職 務 說 明 以 外 的 工 作。有 關 人 員 在 執 行

這 些 職 責 時，須 運 用 額 外 工 作 技 巧 或 承 擔

新 責 任，而 這 些 工 作 技 巧 或 責 任 是 相 同 職

系 或 職 級 人 員 一 般 無 須 具 備 或 承 擔 的 。  

實 際 開 支 視 乎 運 作 需 要 而 定 。  
 

 c.  辛 勞 津 貼  41,786 6 918 44,676
(+6.9%)

6 608 津 貼 額 因 應 有 關 職 務 的 性

質 而 定  
這 項 津 貼 用 以 補 償 員 工 在 某 些 工 作 環 境

下 執 行 職 務，涉 及 的 工 作 環 境 或 會 引 致 員

工 遭 受 到 相 同 職 系 或 職 級 人 員 一 般 不 會

遭 受 到 的 身 體 損 傷 或 殘 障 。  

實 際 開 支 視 乎 運 作 需 要 而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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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I      
(第 六 頁 ／ 共 十 頁 )   

  2010-11 2011-122   

  

津 貼  

 
實 際  
開 支  

($’000)  

實 際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預 計  
開 支  

 ($’000)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3

 
津 貼 額  

 

發 放 津 貼 的 準 則  

及 開 支 變 動 的 原 因  

 d. 颱 風 ／ 黑  
色 暴 雨 警  
告 當 值 津  
貼  

 

281 1 370 2,942
(+947.0%)

2 355 每 小 時 津 貼 額：有 關 人 員 月

薪 的 1/140 
這 項 津 貼 發 放 給 須 在 八 號 ( 或 以 上 ) 熱 帶

氣 旋 警 告 信 號 或 黑 色 暴 雨 警 告 信 號 發 出

期 間 的 特 定 情 況 下 報 到 當 值 或 留 在 工 作

地 點 當 值 的 人 員 。  

實 際 開 支 視 乎 運 作 需 要 而 定。2010-11 年

度 的 開 支 特 別 少 ， 主 要 是 因 為 年 內 沒 有

發 出 八 號 或 以 上 颱 風 訊 號 。  
 

 e.  輪 班 工 作  
津 貼  

 

66,161 11 309 69,092
(+4.4%)

10 832 在 一 個 曆 月 內 不 定 時 工 作

25 至 49 小 時 ， 每 月 津 貼 額

為 489 元 ； 以 及  

在 一 個 曆 月 內 不 定 時 工 作

50 小 時 或 以 上 ， 每 月 津 貼

額 為 969 元  
 

有 關 人 員 如 須 不 定 時 工 作，而 這 種 工 作 模

式 既 非 其 所 屬 職 系 或 職 級 固 有，亦 未 有 在

其 薪 級 表 中 反 映 出 來，則 該 員 有 資 格 申 領

這 項 津 貼 。  

實 際 開 支 視 乎 運 作 需 要 而 定 。  
 

 f .  紀 律 部 隊  
特 別 津 貼  

  

78,615 15 505 91,077
(+15.9%)

15 045 津 貼 額 因 應 職 務 的 性 質 而

定  
這 項 津 貼 發 放 給 須 在 特 殊 和 獨 特 情 況 下

工 作 的 紀 律 部 隊 人 員 。  
     
實 際 開 支 視 乎 運 作 需 要 而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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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I      
(第 七 頁 ／ 共 十 頁 )   

  2010-11 2011-122   

  

津 貼  

 
實 際  
開 支  

($’000)  

實 際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預 計  
開 支  

 ($’000)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3

 
津 貼 額  

 

發 放 津 貼 的 準 則  

及 開 支 變 動 的 原 因  

 g. 制 服 (及 用  
具 )津 貼  

326 83 331
(+1.5%)

88 每 月 3,470 元 至 8,200 元  有 關 人 員 如 因 職 位 關 係，須 在 衣 着 或 相 關

項 目 上 較 同 級 人 員 負 擔 較 大 的 支 出，可 獲

發 放 這 項 津 貼 。  

開 支 增 加 是 因 為 津 貼 額 提 高 及 申 領 人 數

增 加 。  
 

IV. 膳 宿 津 貼 4  82,707  沒 有 5

數 據  
78,352

(-5.3%)
 沒 有 5  

數 據  
每 日 51 元 至 98 元  

 

這 項 津 貼 發 放 給 在 任 何 24 小 時 內 持 續 當

值 12 小 時 或 以 上 的 人 員 (不 包 括 往 返 住

所 與 執 行 職 務 地 點 的 時 間 )。  
 
實 際 開 支 視 乎 運 作 需 要 而 定 。  

 
V. 交 通 津 貼  74,494 

 
 沒 有 5

數 據  
74,780

(+0.4%)
 沒 有 5  

數 據  
補 助 交 通 津 貼 率 ： 單 程 為

4.8 元 或 14.9 元，視 乎 工 作

地 點 所 在 地 而 定  

外 勤 行 車 津 貼 率：汽 車 為 每

公 里 2.63 元 ， 電 單 車 及 小

型 電 單 車 為 每 公 里 0.98 元  

外 勤 交 通 費 用 ： 視 乎 實 際

支 付 的 費 用 而 定  
 

補 助 交 通 津 貼 用 以 資 助 員 工 因 往 返 住 所

及 較 偏 遠 或 交 通 費 用 較 為 昂 貴 的 工 作 地

點 所 須 支 付 的 交 通 費。員 工 因 執 行 職 務 而

使 用 獲 批 准 的 私 家 車 或 乘 搭 公 共 交 通 工

具，分 別 可 獲 發 還 外 勤 行 車 津 貼 或 外 勤 交

通 費 用。員 工 須 考 慮 工 作 需 要 和 成 本 效 益

採 用 最 合 適 的 公 共 交 通 工 具 。  

實 際 開 支 視 乎 運 作 需 要 而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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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I      
(第 八 頁 ／ 共 十 頁 )   

  2010-11 2011-122   

  

津 貼  

 
實 際  
開 支  

($’000)  

實 際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預 計  
開 支  

 ($’000)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3

 
津 貼 額  

 

發 放 津 貼 的 準 則  

及 開 支 變 動 的 原 因  

VI.  派 駐 香 港 境 外 人

員 的 津 貼  
 
 

61,216 
 

70,212
(+14.7%)

  

 a.  租 金 津 貼  
  
  

32,536 
 

117 35,215
(+8.2%)

130 津 貼 額 因 應 不 同 城 市 、 該 員

的 職 級 和 家 庭 狀 況 而 定  
這 項 津 貼 發 放 給 因 派 駐 香 港 境 外 而 未 獲

當 局 提 供 住 宿 的 人 員，以 支 付 在 所 駐 城 巿

租 住 居 所 的 費 用 。  

實 際 開 支 視 乎 駐 外 人 員 的 數 目、其 婚 姻 狀

況、是 否 有 家 人 同 行，以 及 租 住 居 所 的 實

際 租 金 而 定 。  
 

 b. 特 別 駐 外  
津 貼    

23,548 
 

129 24,680
(+4.8%)

140 津 貼 額 因 應 不 同 城 市 、 該 員

的 職 級 和 家 庭 狀 況 而 定  
這 項 津 貼 用 以 補 償 員 工 因 調 派 到 香 港 以

外 地 方 工 作 而 帶 來 的 不 便，以 及 在 所 駐 城

市 生 活 的 額 外 費 用 。  

實 際 開 支 視 乎 駐 外 人 員 的 數 目、其 月 薪 和

婚 姻 狀 況、是 否 有 家 人 同 行，以 及 所 駐 城

市 的 生 活 費 用 而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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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I      
(第 九 頁 ／ 共 十 頁 )   

  2010-11 2011-122   

  

津 貼  

 
實 際  
開 支  

($’000)  

實 際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預 計  
開 支  

 ($’000)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3

 
津 貼 額  

 

發 放 津 貼 的 準 則  

及 開 支 變 動 的 原 因  

 c.  匯 兌 補 償  
津 貼    

1,360 
 

69 4,525
(+232.7%)

79 在 每 六 個 月 內 ， 匯 兌 得 益 或

損 失 將 按 先 前 30 個 月 首 個

銀 行 營 業 日 的 平 均 匯 率 計

算 。 如 屬 匯 兌 損 失 ， 有 關 人

員 將 於 該 六 個 月 結 束 時 獲

補 償 損 失 ， 而 補 償 額 會 按 稅

款 因 素 加 大 。 如 屬 匯 兌 得

益 ， 得 益 款 項 將 會 從 其 薪 金

扣 除  
 

這 項 津 貼 保 障 員 工 不 會 因 為 匯 率 波 動 而

蒙 受 損 失 。  

 
實 際 開 支 視 乎 多 項 因 素 而 定，包 括 選 擇 參

加 匯 兌 補 償 津 貼 計 劃 的 人 員 數 目、所 涉 貨

幣 升 值 或 貶 值 以 及 相 關 的 幅 度。預 算 開 支

增 加 ， 主 要 是 由 於 多 種 貨 幣 升 值 。  
 

 d. 外 調 補 助  
津 貼      

3,772 68 5,792
(+53.6%)

85 有 家 人 同 行 的 已 婚 人 員 可

獲 發 的 外 調 補 助 津 貼 ， 按 總

薪 級 表 第 49 點 的 60%或 實

職 月 薪 的 100%計 算 ， 兩 者

取 其 較 高 者  
 
未 婚 人 員 或 未 攜 家 人 同 行

的 已 婚 人 員 ， 外 調 補 助 津 貼

按 上 述 津 貼 率 的 50%計 算  
 

這 項 津 貼 在 員 工 開 始 派 駐 香 港 以 外 地 方

工 作 及 駐 外 工 作 任 期 屆 滿 時 發 放 。  

  
實 際 開 支 視 乎 年 內 有 關 人 員 的 調 動 次

數 、 職 級 ， 以 及 是 否 有 家 人 同 行 而 定 。 開

支 增 加，主 要 是 因 為 職 位 調 派 令 領 取 津 貼

的 人 數 增 加 。  
 



 

第 2 節 C SB  –  第      頁  

 

附 件 I      
(第 十 頁 ／ 共 十 頁 )   

  2010-11 2011-12 2   

  

津 貼  

 
實 際  
開 支  

($’000)  

實 際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預 計  
開 支  

 ($’000)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3  

 
津 貼 額  

 

發 放 津 貼 的 準 則  

及 開 支 變 動 的 原 因  

VII.其 他 津 貼  10,788 
 

12,073
(+11.9%)

  

 a.  廉 政 公 署  
職 位 津 貼  

6,035 768 5,773
(-4.3%)

727 每月 200 元至 1,000 元不等，視

乎有關人員的薪金而定  
在 2000 年 4 月或以後獲發聘書的人員，已不獲

發這項津貼。這項津貼最終會全面取消。  

 b.  其 他   
  

4,753 
 
 

 沒 有 5

數 據  
6,300

(+32.5%)
 沒 有 5  

數 據  
這 個 項 目 包 括 多 項 津 貼 ， 例

如 發 放 予 測 量 主 任 和 高 級 測

量 主 任 的 職 位 津 貼 (津 貼 額 為

有 關 人 員 實 職 薪 金 之 上 的 一

個 增 薪 點 )及 在 員 工 外 調 任 期

開 始 和 任 期 屆 滿 時 發 放 予 他

們 的 膳 宿 津 貼 等  

實 際 開 支 視 乎 運 作 需 要 而 定 。  
 

 總 計  1,335,359 
 

1,494,669
(+11.9%)

  

 
註   

1 .  與 職 務 有 關 的 津 貼 由 個 別 的 開 支 總 目 下 的 有 關 開 支 項 目 支 付 。  

2.  2011-12 年 度 與 職 務 有 關 的 津 貼 的 開 支 數 字 為 預 計 開 支 ， 由 庫 務 署 按 2011 年 4 月 至 11 月 的 實 際 開 支 計 算 得 出 。 至 於 增 減 百 分 率 ，
則 為 2011-12 年 度 預 計 開 支 與 2010-11 年 度 實 際 開 支 作 比 較 所 得 的 比 率 。  

3 .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為 截 至 2011 年 11 月 30 日 的 實 際 數 目 ， 假 設 這 些 人 員 在 2011 年 12 月 至 2012 年 3 月 仍 繼 續 領 取 有 關 津 貼 。  

4 .  「 膳 宿 津 貼 」 項 下 的 開 支 數 字 只 包 括 本 地 膳 食 津 貼 。 海 外 膳 宿 津 貼 的 開 支 計 入 其 他 細 項 開 支 ， 不 能 另 行 立 項 。  

5 .  有 關 津 貼 由 個 別 局 ／ 部 門 因 應 有 關 人 員 的 申 請 而 發 放 ， 庫 務 署 沒 有 關 於 領 取 這 些 津 貼 人 員 的 數 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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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II    
(第 一 頁 ／ 共 十 六 頁 )   

屬 於 附 帶 福 利 的 津 貼 1  

  2010-11 2011-12 2012-13   

 津 貼   
實 際  
開 支  

($’000) 

實 際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修 訂  
預 算  

($’000) 

預 計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預 算  

 
($’000) 

預 計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津 貼 額  

發 放 津 貼 的 準 則 及  
開 支 變 動 的 原 因  

I .  教 育 津 貼  714,695 
 

740,530
(+3.6%)

776,430
(+4.8%)

  

 a.  本 地 教 育 津 貼  432,614 19 7082 452,000
(+4.5%)

19 6702 477,430
(+5.6%)

19 4402 每 名 學 生 每 學 年 的

津 貼 上 限  –  

在 緊 接 2006/07 學 年

開 始 前 的 學 年 已 在

領 取 本 地 教 育 津 貼

的 合 資 格 人 員 的 子

女 ： 31,950 元 至

53,025 元  

由 2006/07 學 年 起 申

領 本 地 教 育 津 貼 的

合 資 格 人 員 的 子

女 ： 29,925 元 至

49,650 元  

試 用 人 員 、 獲 確 實 聘 任 為 常

額 及 可 享 退 休 金 編 制 的 人

員 、 合 約 人 員 、 由 「 個 人 薪

酬 」 項 目 支 薪 的 臨 時 聘 用 制

人 員 或 第 一 標 準 薪 級 人 員 ，

均 可 申 領 本 地 教 育 津 貼 ， 但

他 們 必 須 是 在 2000 年 6 月 1
日 前 獲 發 聘 書 而 加 入 政 府 。

津 貼 額 已 自 2006/07 學 年 起

凍 結 ， 日 後 不 再 調 整 。  

2012-13 年 度 的 預 算 有 所 增

加 ， 主 要 是 預 計 平 均 每 名 學

生 獲 發 的 本 地 教 育 津 貼 會 增

加 ， 以 及 預 計 就 讀 於 英 基 學

校 協 會 屬 下 的 學 校 及 直 接 資

助 計 劃 下 的 學 校 的 學 生 人 數

將 會 增 加 ， 而 這 些 學 校 收 取

的 學 費 較 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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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II    
(第 二 頁 ／ 共 十 六 頁 )  

  2010-11 2011-12 2012-13   

 津 貼   
實 際  
開 支  

($’000) 

實 際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修 訂  
預 算  

($’000)

預 計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預 算  

 
($’000) 

預 計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津 貼 額  

發 放 津 貼 的 準 則 及  
開 支 變 動 的 原 因  

 b. 海 外 教 育 津 貼 3  282,081 3 0422 288,530
(+2.3%)

3 0352 299,000
(+3.6%)

3 0302 每 名 留 學 英 國 的 學

生 每 學 年 的 津 貼 上

限  –  

在 緊 接 2006/07 或

2007 學 年 開 始 前 的

學 年 已 在 領 取 海 外

教 育 津 貼 的 合 資 格

人 員 的 子 女  –  

寄 宿 學 校 津 貼：7,434
英 鎊 至 9,138 英 鎊  

走 讀 學 校 津 貼：1,289
英 鎊  

由 2006/07 或 2007
學 年 起 申 領 海 外 教

育 津 貼 的 合 資 格 人

員 的 子 女  –  

寄 宿 學 校 津 貼：6,450
英 鎊 至 7,437 英 鎊  

走 讀 學 校 津 貼：1,241
英 鎊  

試 用 人 員 、 獲 確 實 聘 任 為 常

額 及 可 享 退 休 金 編 制 的 人

員 ， 或 合 約 人 員 ， 均 有 資 格

申 領 海 外 教 育 津 貼 ， 但 他 們

必 須 是 在 1996 年 8 月 1 日 前

獲 發 聘 書 而 加 入 政 府 。 津 貼

額 已 自 2006/07 或 2007 學 年

起 凍 結 ， 日 後 不 再 調 整 。  

2012-13 年 度 的 預 算 有 所 增

加 ， 主 要 是 因 為 預 計 平 均 每

名 學 生 獲 發 的 海 外 教 育 津 貼

會 增 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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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II         
(第 三 頁 ／ 共 十 六 頁 )    

  2010-11 2011-12 2012-13   

 津 貼   
實 際  
開 支  

($’000) 

實 際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修 訂  
預 算  

($’000)

預 計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預 算  

 
($’000) 

預 計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津 貼 額  

發 放 津 貼 的 準 則 及  
開 支 變 動 的 原 因  

II .  房 屋 及 相 關 津 貼  1,602,326 1,644,092
(+2.6%)

1,744,425
(+6.1%)

  

 a .  自 置 居 所 津 貼  
  

739,739 14 759 753,300
(+1.8%)

14 825 780,000
(+3.5%)

15 260 每 月 1,850 元 至

17,300 元  
這 項 津 貼 發 放 予 在 2000 年 6
月 1 日 前 獲 發 聘 書 的 人 員 ;以
及  
(a) 薪 金 在 總 薪 級 表 第 22 點

至 33 點 (或 同 等 薪 點 )並

獲 確 實 聘 任 為 常 額 編 制

人 員 或 已 完 成 一 份 合 約

的 人 員 ； 或  
(b) 薪 金 在 總 薪 級 表 第 33 點

或 以 下 ( 或 同 等 薪 點 ) 並

已 連 續 服 務 20 年 的 人

員 。  
這 項 津 貼 根 據 配 額 制 度 ， 並

按 提 出 申 請 的 合 資 格 人 員

在 輪 候 名 冊 上 的 先 後 次 序

發 放 。  
    2012-13 年 度 的 預 算 開 支 有

所 增 加 ， 是 因 為 預 計 平 均 申

領 津 貼 款 額 會 隨 着 薪 金 遞 增

而 上 升 ， 以 及 獲 發 有 關 津 貼

的 人 數 會 增 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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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II      
(第 四 頁 ／ 共 十 六 頁 )  

  2010-11 2011-12 2012-13   

 津 貼   
實 際  
開 支  

($’000) 

實 際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修 訂  
預 算  

($’000)

預 計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預 算  

 
($’000) 

預 計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津 貼 額  

發 放 津 貼 的 準 則 及  
開 支 變 動 的 原 因  

 b .  居 所 資 助 津 貼  476,453 2 439 427,200
(-10.3%)

2 210 395,000
(-7.5%)

2 040 每 月 15,100 元 至

41,810 元  
這 項 津 貼 發 放 予 在 2000 年 6
月 1 日 前 獲 發 聘 書 (在 1990
年 10 月 1 日 或 之 後 按 海 外 條

款 獲 發 聘 書 的 人 員 除 外 )， 而

薪 金 在 總 薪 級 表 第 34 點 或 以

上 (或 同 等 薪 點 )的 人 員 。  

2012-13 年 度 的 預 算 開 支 有

所 減 少 ， 主 要 是 因 為 獲 發 有

關 津 貼 的 人 數 會 下 降 。  

 c .  自 行 租 屋 津 貼  170,222 637 170,800
(+0.3%)

624 180,000
(+5.4%)

623 單 身 人 員 津 貼 額 ︰  
每 月 7,540 元 至

27,780 元  

已 婚 人 員 津 貼 額 ︰  
每 月 8,480 元 至

31,260 元  

家 庭 津 貼 額 ︰  
每 月 9,420 元 至

34,720 元  

這 項 津 貼 發 放 予 在 1990 年 10
月 1 日 前 按 本 地 條 款 獲 發 聘

書 ， 而 薪 金 在 總 薪 級 表   
第 34 點 或 以 上 (或 同 等 薪 點 )
的 人 員；或 在 1990 年 10 月 1
日 前 按 海 外 條 款 獲 發 聘 書 的

人 員 。  

2012-13 年 度 的 預 算 開 支 有

所 增 加 ， 主 要 是 因 為 預 計 平

均 申 領 津 貼 款 額 會 隨 着 薪 金

遞 增 而 上 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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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II      
(第 五 頁 ／ 共 十 六 頁 )  

  2010-11 2011-12 2012-13   

 津 貼   
實 際  
開 支  

($’000) 

實 際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修 訂  
預 算  

($’000)

預 計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預 算  

 
($’000) 

預 計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津 貼 額  

發 放 津 貼 的 準 則 及  
開 支 變 動 的 原 因  

 d .  住 所 津 貼  17,741 50 16,700
(-5.9%)

46 18,000
(+7.8%)

45 每 月 17,520 元 至

58,420 元  
這 項 津 貼 發 放 予 在 1990 年

10 月 1 日 至 1998 年 12 月 31
日 期 間 按 海 外 條 款 獲 發 聘 書

的 人 員 。  
 
2012-13 年 度 的 預 算 開 支 有

所 增 加 ， 主 要 是 因 為 預 計 平

均 申 領 津 貼 款 額 會 隨 着 薪 金

遞 增 而 上 升 。  
 

 e .  租 金 津 貼   259 2 520
(+100.8%)

3 900
(+73.1%)

4 每 月 15,100 元 至

41,810 元  
這 項 津 貼 發 放 予 在 1999 年 1
月 1 日 至 2000 年 5 月 31 日 期 間

按 劃 一 條 款 獲 發 聘 書 ， 而 薪

金 在 總 薪 級 表 第 34 點 或 以 上

(或 同 等 薪 點 )的 合 約 人 員 。  

2012-13 年 度 的 預 算 開 支 有

所 增 加 ， 主 要 是 因 為 預 計 申

領 有 關 津 貼 的 人 數 會 隨 着 薪

金 遞 增 及 晉 升 而 增 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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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II      
(第 六 頁 ／ 共 十 六 頁 )  

  2010-11 2011-12 2012-13   

 津 貼   
實 際  
開 支  

($’000) 

實 際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修 訂  
預 算  

($’000)

預 計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預 算  

 
($’000) 

預 計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津 貼 額  

發 放 津 貼 的 準 則 及  
開 支 變 動 的 原 因  

 f .  非 實 報 實 銷  
現 金 津 貼  

171,374 870 248,200
(+44.8%)

1 285 341,000
(+37.4%)

1 775 在 總 薪 級 表 第 34 點

或 以 上 (或 同 等 薪 點 )
開 始 領 取 津 貼 的 人

員 ：  
每 月 14,350 元 至

39,720 元  
 
在 總 薪 級 表 第 34 點

以 下 (或 同 等 薪 點 )開

始 領 取 津 貼 的 人 員 ： 
每 月 1,760 元 至

16,440 元  

這 項 津 貼 發 放 予 在 2000 年 6
月 1 日 或 之 後 按 新 聘 用 條 款

獲 發 聘 書 的 人 員 。 倘 有 關 人

員 的 薪 金 在 ：  
(a) 總 薪 級 表 第 34 點 或 以 上

(或 同 等 薪 點 )，這 項 津 貼

是 其 服 務 條 件 之 一 ； 或  
(b) 總 薪 級 表 第 34 點 以 下

(或 同 等 薪 點 )，這 項 津 貼

根 據 自 置 居 所 資 助 計 劃

的 同 一 配 額 制 度 發 放 ，

人 員 並 須 符 合 指 定 的 服

務 年 資 要 求 ， 即 總 薪 級

表 第 22 點 至 33 點  (或

同 等 薪 點 )  的 人 員 須 已

連 續 服 務 至 少 3 年 ， 總

薪 級 表 第 22 點 以 下 (或

同 等 薪 點 )的 人 員 須 已 連

續 服 務 至 少 20 年 。  
    在 2000 年 6 月 1 日 之 前 獲 發

聘 書 並 合 資 格 領 取 住 所 津 貼

的 人 員 ， 可 根 據 指 定 條 件 改

為 選 擇 領 取 這 項 津 貼 。  



 

 

第 2 節 C SB  –  第          頁  

附 件 II         
(第 七 頁 ／ 共 十 六 頁 )    

  2010-11 2011-12 2012-13   

 津 貼   
實 際  
開 支  

($’000) 

實 際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修 訂  
預 算  

($’000)

預 計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預 算  

 
($’000) 

預 計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津 貼 額  

發 放 津 貼 的 準 則 及  
開 支 變 動 的 原 因  

    2012-13 年 度 的 預 算 開 支 有

所 增 加 ， 是 因 為 合 資 格 領 取

津 貼 的 人 員 數 目 會 隨 着 薪 金

遞 增 、 晉 升 和 新 發 聘 書 而 上

升 。  
 g .  冷 氣 機 津 貼  6 24 6

(0%)
24 10

(+66.7%)
34 每 5 年 最 多 可 領 取 2

部 冷 氣 機 的 津 貼，每

部 冷 氣 機 的 津 貼 上

限 為 3,135 元  

這 項 津 貼 發 放 予 在 1999 年 5
月 1 日 前 實 任 首 長 級 職 位 的

人 員 。 由 2006 年 10 月 1 日

起 ， 發 放 予 公 務 員 及 廉 政 公

署 人 員 的 冷 氣 機 津 貼 已 廢

止 。  

由 於 要 為 法 官 及 司 法 人 員 提

供 有 關 津 貼 ， 因 此 仍 有 小 額

的 開 支 。  

 h .  私 有 房 屋 津

貼 、 家 具 及 用 具

津 貼    

16,507 13 165 16,700
(+1.2%)

13 390 17,000
(+1.8%)

13 610 私 有 房 屋 津 貼：每 月

50 元 至 410 元  
 
 
 
 
 
 
 

私 有 房 屋 津 貼 發 放 予 合 資 格 領

取 自 行 租 屋 津 貼 但 因 居 住 在 自

置 物 業 或 不 獲 津 貼 的 私 人 樓 宇

而 無 權 申 領 自 行 租 屋 津 貼 的 人

員 。 在 1990 年 10 月 1 日 或 之

後 獲 發 聘 書 的 人 員 已 不 獲 發 放

私 有 房 屋 津 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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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II        
(第 八 頁 ／ 共 十 六 頁 )    

  2010-11 2011-12 2012-13   

 津 貼   
實 際  
開 支  

($’000) 

實 際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修 訂  
預 算  

($’000)

預 計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預 算  

 
($’000) 

預 計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津 貼 額  

發 放 津 貼 的 準 則 及  
開 支 變 動 的 原 因  

   家 具 津 貼 ： 每 月 100
元  

用 具 津 貼 ： 每 月 50
元  

家 具 及 用 具 津 貼 適 用 於 ：  
(a) 合資格入住高級公務員宿

舍的人員；或  
(b) 在1999年5月1日前按 本地

或劃一條款獲發聘書、實

職薪金在總薪級表第17點

至 44點 (或 同 等 薪 點 )而 現

時居於部門宿舍的人員；

或  
(c) 現時居於為職位需要而設

的宿舍的人員；或  
(d) 在 1999 年 5 月 1 日之前按

本 地 或 劃 一 條 款 獲 發 聘

書、實職薪金在 2000 年 7
月 1 日前在總薪級表第 34
點至 44 點  (或同等薪點)
而現時並非居於宿舍的人

員 ( 條 件 是 有 關 人 員 沒 有

被禁止領取這項津貼)。  

    2011-12 及 2012-13 年度的預算

開支維持在相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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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II         
(第 九 頁 ／ 共 十 六 頁 )    

  2010-11 2011-12 2012-13   

 津 貼   
實 際  
開 支  

($’000) 

實 際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修 訂  
預 算  

($’000)

預 計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預 算  

 
($’000) 

預 計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津 貼 額  

發 放 津 貼 的 準 則 及  
開 支 變 動 的 原 因  

 i .  宿 舍     
 

  ( i )  酒 店 膳 宿 津

貼 3 及 5  

    

12 6 7
(-41.7%)

5 7
(0%)

3 每 名 成 人 ／ 4 歲 或 以

上 兒 童 ： 每 晚 85 元  

每 名 4 歲 以 下 兒 童 ：

每 晚 35 元  

這 項 津 貼 作 為 一 項 附 帶 福

利 ， 已 由 2006 年 10 月 1 日

起 停 止 發 放。在 2009 年 3 月

16 日 或 之 後 獲 發 通 知 外 駐 的

人 員 ， 也 不 會 因 外 調 而 獲 發

這 項 津 貼 。  

 

這 項 津 貼 仍 然 需 要 發 放 予 在

2009 年 3 月 16 日 之 前 獲 發

書 面 通 知 外 駐 的 人 員 。 由 於

這 項 津 貼 是 在 有 需 要 時 才 發

放 ， 所 以 這 方 面 的 開 支 會 按

年 有 所 增 減。2012-13 年 度 的

預 算 開 支 與 2011-12 年 度 的

相 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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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II         
(第 十 頁 ／ 共 十 六 頁 )    

  2010-11 2011-12 2012-13   

 津 貼   
實 際  
開 支  

($’000) 

實 際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修 訂  
預 算  

($’000)

預 計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預 算  

 
($’000) 

預 計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津 貼 額  

發 放 津 貼 的 準 則 及  
開 支 變 動 的 原 因  

  ( i i )  紀 律 部 隊 房

屋 津 貼   
 

4,490 200 4,922
(+9.6%)

278 6,262
(+27.2%)

360 津 貼 額 相 等 於 有 關

人 員 須 繳 交 給 香 港

房 屋 委 員 會 的 租 金

(即 租 住 公 屋 租 金 )。

但 須 另 從 有 關 人 員

的 薪 金 中 扣 除 一 個

金 額 以 作 抵 銷 ， 扣 除

額 相 等 於 該 人 員 若

入 住 部 門 宿 舍 須 根

據 《 公 務 員 事 務 規

例 》 第 872 條 所 支 付

政 府 的 租 金 (即《 公 務

員 事 務 規 例 》訂 明 的

宿 舍 租 金 )  

這 項 津 貼 發 放 予 經 公 務 員 公

共 房 屋 配 額 計 劃 中 的 特 別 配

額 而 成 功 申 請 租 住 公 屋 的 現

職 紀 律 人 員 ， 用 以 支 付 租 住

公 屋 租 金 ， 最 高 期 限 為 10
年 。 如 有 關 人 員 繳 交 的 租 住

公 屋 租 金 高 於 《 公 務 員 事 務

規 例 》 訂 明 的 宿 舍 租 金 ， 便

可 獲 發 放 這 項 津 貼 。  

2012-13 年 度 的 預 算 開 支 有

所 增 加 ， 主 要 是 由 於 政 府 推

出 差 餉 寬 免 措 施 予 公 屋 租

戶 ， 以 致 2011-12年 度 的 預 算

開 支 較 往 常 為 少 ， 而 且 預 計

合 資 格 領 取 津 貼 的 人 員 數 目

會 上 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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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II         
(第 十 一 頁 ／ 共 十 六 頁 )    

  2010-11 2011-12 2012-13   

 津 貼   
實 際  
開 支  

($’000) 

實 際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修 訂  
預 算  

($’000)

預 計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預 算  

 
($’000) 

預 計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津 貼 額  

發 放 津 貼 的 準 則 及  
開 支 變 動 的 原 因  

  ( i i i )  提 供 酒 店  
住 宿 3   

157 11 211
(+34.4%)

14 223
(+5.7%)

21 酒 店 住 宿 費 上 限 由 每

晚 每 房 間 715 元 至

1,400元  

這項津貼作為一項附帶福利，已

停止提供予在2000年6月1日或之

後獲發聘書的人員。 

這 項 津 貼 仍 然 需 要 發 放 予 以 下

人員以滿足其臨時住宿需要： 

(a) 按 海 外 條 款 受 聘 而 合 資 格

入住高級公務員宿舍，但沒

有宿舍可入住的人員； 

(b) 合 資 格 領 取 租 金 津 貼 並 初

次抵港的人員；以及 

(c) 按《港外服務規例》派駐香

港 以 外 地 方 及 沒 有 喪 失 領

取福利資格的人員。  
    這 項 津 貼 主 要 在 外 駐 人 員 離

開 香 港 前 或 由 外 地 返 回 香 港

時 提 供 給 他 們 的 。 由 於 這 項

津 貼 是 在 有 需 要 時 才 提 供 ，

所 以 這 方 面 的 開 支 會 按 年 有

所 增 減 。 2012-13年 度 的 預 算

開 支 有 所 增 加 ， 主 要 是 因 為

預 計 領 取 人 數 有 所 增 加 。  



 

 

第 2 節 C SB  –  第          頁  

 
附 件 II         

(第 十 二 頁 ／ 共 十 六 頁 )    

  2010-11 2011-12 2012-13   

 津 貼   
實 際  
開 支  

($’000) 

實 際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修 訂  
預 算  

($’000)

預 計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預 算  

 
($’000) 

預 計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津 貼 額  

發 放 津 貼 的 準 則 及  
開 支 變 動 的 原 因  

  ( iv) 搬 遷 津 貼   
  

5,366 418 5,526
(+3.0%)

442 6,023
(+9.0%)

467 現 時 生 效 的 津 貼 額

由 5,790 元 至 24,760
元  

這 項 津 貼 發 放 予  –   

(a) 按 指 示 遷 出 或 搬 入 宿 舍

的 人 員 ； 或  

(b) 經 公 務 員 公 共 房 屋 配 額

計 劃 中 的 特 別 配 額 而 成

功 申 請 公 共 房 屋 的 紀 律

人 員 。  

由 於 這 項 津 貼 是 按 需 要 才 提

供 ， 所 以 這 方 面 的 開 支 會 按

年 有 所 增 減 。  
 
2012-13年 度 的 預 算 開 支 是 按

2012-13年 度 預 計 會 遷 出 現 時

居 所 及 符 合 領 取 這 項 津 貼 條

件 的 人 員 數 目 計 算 出 來 的 。

預 算 開 支 有 所 增 加 ， 主 要 是

因 為 預 計 領 取 這 項 津 貼 的 人

數 會 上 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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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II         
(第 十 三 頁 ／ 共 十 六 頁 )    

  2010-11 2011-12 2012-13   
 津 貼   

實 際  
開 支  

($’000) 

實 際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修 訂  
預 算  

($’000)

預 計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預 算  

 
($’000) 

預 計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津 貼 額  

發 放 津 貼 的 準 則 及  
開 支 變 動 的 原 因  

III .   旅 費 及 相 關 津 貼  158,030 159,980
(+1.2%)

172,550
(+7.9%)

  

 a.  度 假 旅 費 津 貼
( 包 括 船 費 開
支 )3  

  

68,288 1 459 72,100
(+5.6%)

1 515 78,140
(+8.4%)

1 590 度 假 旅 費 津 貼 ︰ 每
名 人 士 每 年 15,855 元
至 60,190 元 。 津 貼 額
視 乎 合 資 格 人 員 的
聘 用 條 款 和 職 級 而
定  

 

 

這 項 津 貼 發 放 予 首 長 級 人 員
和 所 有 按 海 外 條 款 受 聘 的 人
員 及 其 家 屬 。 由 2000 年 6 月 1
日 起 ， 當 局 經 檢 討 後 已 收 緊
這 項 津 貼 。 在 該 日 或 以 後 獲
發 聘 書 的 人 員 ， 其 本 人 可 獲
發 非 實 報 實 銷 津 貼 ， 但 其 家
屬 則 不 享 有 該 項 津 貼 。  

   船 費 ︰ 視 乎 其 職
級 ， 按 海 外 條 款 聘 用
的 人 員 可 乘 坐 頭 等
( 丙 級 ) 或 頭 等 ( 乙
級 )。津 貼 額 視 乎 船 運
公 司 所 收 取 的 費 用
而 定 ， 各 等 級 的 最 高
船 費 津 貼 額 以 1997
年 航 程 的 核 准 船 費
津 貼 額 為 上 限  

 

在 1984 年 12 月 1 日 前 按 海
外 條 款 獲 發 聘 書 的 人 員 ， 在
任 滿 離 職 時 可 選 擇 申 領 回 國
船 費 。 由 2007 年 航 程 起 ， 當
局 經 檢 討 後 已 收 緊 這 項 津
貼 ， 各 等 級 的 最 高 船 費 津 貼
額 以 1997 年 航 程 的 核 准 船 費
津 貼 額 為 上 限 。  
 
2012-13 年 度 的 預 算 有 所 增
加 ， 主 要 是 因 為 預 計 合 資 格
人 員 當 中 申 領 津 貼 的 人 數 會
上 升 及 平 均 申 領 津 貼 款 額 亦
會 增 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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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II         

(第 十 四 頁 ／ 共 十 六 頁 )    

  2010-11 2011-12 2012-13   

 津 貼   
實 際  
開 支  

($’000) 

實 際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修 訂  
預 算  

($’000)

預 計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預 算  

 
($’000) 

預 計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津 貼 額  

發 放 津 貼 的 準 則 及  
開 支 變 動 的 原 因  

 b. 學 生 旅 費  
津 貼  

86,404 4 6412 84,660
(-2.0%)

4 5502 90,140
(+6.5%)

4 5302 每 名 學 生 每 學 年

11,800 元 至 23,600 元

在 1996 年 8 月 1 日 或 之 後 獲 發

聘 書 的 人 員 已 不 獲 發 放 這 項

津 貼 。 有 關 津 貼 額 已 自 2006
年 9 月 1 日 起 凍 結 。 合 資 格 人

員 可 為 在 香 港 以 外 接 受 全 日

制 教 育 的 受 供 養 子 女 申 領 這

項 津 貼 。  

 
2012-13 年 度 的 預 算 有 所 增

加 ， 主 要 是 因 為 預 計 申 領 津

貼 的 款 額 會 上 升 。  
 

 c.  行 李 津 貼 3  
  

3,215 1 0314 3,110
(-3.3%)

7304 4,121
(+32.5%)

7304 津 貼 額 視 乎 行 李 運

費 ， 以 及 有 關 人 員 可

享 最 高 行 李 體 積 ／

重 量 上 限 而 定  

這 項 津 貼 在 下 列 情 況 下 發

放  –   

(a) 合 資 格 領 取 政 府 旅 費 的

按 海 外 條 款 受 聘 人 員 在

完 成 一 個 任 期 或 任 滿 離

職 時 ， 該 名 人 員 及 其 家

屬 可 獲 發 津 貼 ； 以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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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II          
 (第 十 五 頁 ／ 共 十 六 頁 )    

  2010-11 2011-12 2012-13   

 津 貼   
實 際  
開 支  

($’000) 

實 際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修 訂  
預 算  

($’000)

預 計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預 算  

 
($’000) 

預 計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津 貼 額  

發 放 津 貼 的 準 則 及  
開 支 變 動 的 原 因  

     (b) 合 資 格 領 取 學 生 旅 費 津
貼 人 員 的 子 女 開 始 或 停
止 在 香 港 以 外 地 方 就 讀
時 可 獲 發 津 貼 。  

在 1999 年 1 月 1 日 或 之 後 獲
發 聘 書 的 人 員 已 不 獲 發 放 這
項 津 貼 ， 獲 提 供 機 票 到 港 履
新 的 初 次 受 聘 者 除 外 。  

 
2012-13 年 度 的 預 算 有 所 增
加 ， 主 要 是 因 為 預 計 申 領 津
貼 的 款 額 會 上 升 。  

 
 d. 交 通 費   123 474 110

(-10.6%)
414 149

(+35.5%)
414

5 至 15 歲 的 子 女 每 公
里 為 1.1 元 ； 16 歲 或
以 上 者 每 公 里 為 2.19
元  

這 項 津 貼 在 下 列 情 況 下 發
放  –   

(a) 合 資 格 領 取 政 府 旅 費 的
按 海 外 條 款 受 聘 人 員 及
其 家 屬 ， 在 原 籍 國 家 內
往 來 時 可 獲 發 津 貼 ； 以
及  

(b) 合 資 格 領 取 學 生 旅 費 津
貼 人 員 的 子 女 在 就 讀 國
家 內 往 來 時 可 獲 發 津
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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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II         
(第 十 六 頁 ／ 共 十 六 頁 )    

  2010-11 2011-12 2012-13   

 津 貼   
實 際  
開 支  

($’000) 

實 際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修 訂  
預 算  

($’000)

預 計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預 算  

 
($’000) 

預 計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津 貼 額  

發 放 津 貼 的 準 則 及  
開 支 變 動 的 原 因  

    在 1999 年 1 月 1 日 或 之 後 獲 發

聘 書 的 人 員 已 不 獲 提 供 這 項

津 貼 ， 獲 提 供 機 票 到 港 履 新

的 初 次 受 聘 者 除 外 。 原 籍 國

家 或 就 讀 國 家 的 交 通 費 津 貼

額 已 予 凍 結 ， 日 後 不 再 調

整 。 由 2006 年 9 月 1 日 起 ， 當

局 已 把 在 就 讀 國 家 支 付 的 交

通 費 列 為 學 生 旅 費 津 貼 的 可

申 領 項 目 ( 以 學 生 旅 費 的 津

貼 上 限 為 準 ) ， 不 再 另 外 發

放 。   

2012-13 年 度 的 預 算 有 所 增

加 ， 主 要 是 因 為 預 計 交 通 費

的 申 領 款 額 會 上 升 。  

 

 總 計  2,475,051 2,544,602 
(+2.8%)

2,693,405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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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作 為 附 帶 福 利 的 津 貼 由 中 央 負 責 在 總 目 46 公 務 員 一 般 開 支 項 下 支 付 。  

2 .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指 合 資 格 人 員 子 女 領 取 相 關 津 貼 的 人 數 。  

3 .  這 些 項 目 包 括 發 放 予 派 駐 香 港 以 外 地 區 人 員 的 津 貼 。 這 些 津 貼 是 基 於 有 關 人 員 外 調 而 發 放 ， 並 不 屬 於 附 帶 褔 利 。  

4 .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指 申 領 津 貼 宗 數 。  

5 .  申 領 人 數 包 括 合 資 格 人 員 的 家 屬 。  
 



 

第 2 節 C SB  –  第      頁  

 

 審 核 2012-13 年 度  答 覆 編 號  

開 支 預 算  CSB032 

 問 題 編 號  
  1801 

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總 目 ：  188 – 庫 務 署  分 目 ：  

綱 領 ：  (2)  發 放 薪 金 、 退 休 金 ／ 撫 恤 金 及 福 利  

管 制 人 員 ：  庫 務 署 署 長  

局 長 ：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局 長  

問 題 ：  

請 當 局 詳 列 出 在 2010-11、2011-12 及 2012-13 年 度 公 務 員 執 行 職 務 有 關 的 津 貼 及

作 為 附 帶 福 利 的 津 貼 ， 各 項 津 貼 的 實 際 及 預 算 申 領 津 貼 的 人 員 數 目 及 相 關 開 支 。

發 放 津 貼 的 準 則 、 有 關 津 貼 額 及 開 支 變 動 的 原 因 分 別 為 何 ﹖  

提 問 人 ：  湯 家 驊 議 員  

答 覆 ：  

發 放 給 公 務 員 的 津 貼 ， 大 致 可 分 為 與 執 行 職 務 有 關 的 津 貼 及 作 為 附 帶 福 利 的 津

貼 。 附 件 I 載 列 第 一 類 津 貼 在 2010-11 及 2011-12 兩 個 年 度 所 涉 及 的 開 支 及 申 領

人 數 ， 資 料 按 個 別 津 貼 項 目 細 分 。 由 於 與 執 行 職 務 有 關 的 津 貼 開 支 由 有 關 的 局 ／

部 門 所 獲 撥 款 支 付 ， 庫 務 署 沒 有 該 等 津 貼 在 2011-12 及 2012-13 兩 個 年 度 的 預 算

數 字 。 附 件 I 顯 示 的 2011-12 年 度 數 字 是 按 2011 年 4 月 至 11 月 期 間 各 項 津 貼 的

實 際 開 支 和 申 領 津 貼 人 數 而 預 計 。  

附 件 II 載 列 第 二 類 津 貼 在 2010-11 至 2012-13 三 個 年 度 所 涉 及 的 開 支 及 申 領 人

數 ， 資 料 按 個 別 津 貼 項 目 細 分 。  

兩 份 附 件 亦 載 列 發 放 津 貼 的 準 則 、 津 貼 額 及 開 支 變 動 的 原 因 。  

 

 

 

 

簽 署 ︰   

姓 名 ：  黃 徐 玉 娟  

職 銜 ：  庫 務 署 署 長  

日 期 ：  29.2.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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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I      
(第 一 頁 ／ 共 十 頁 )       

與 執 行 職 務 有 關 的 津 貼 1  

  2010-11 2011-122   

  

津 貼  

 
實 際  
開 支  

($’000)  

實 際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預 計  
開 支  

 ($’000)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3

 
津 貼 額  

 

發 放 津 貼 的 準 則  

及 開 支 變 動 的 原 因  

I .  署 任 津 貼  318,125 
 

20 361 380,733
(+19.7%)

17 864 津 貼 額 視 乎 署 任 類 別 和 署

任 職 位 的 職 級 而 定  
當 有 關 人 員 署 理 較 高 職 級、兼 署 理 較 高 職

級 或 兼 署 理 同 一 職 級 達 30 個 曆 日 或 以

上，可 獲 發 放 署 任 津 貼，作 為 承 擔 額 外 職

務 和 職 責 的 報 酬 。  

當 局 於 2000 年 檢 討 後 收 緊 了 署 任 津 貼 的

發 放 規 則 ， 而 這 項 津 貼 的 開 支 總 額 與

2000 年 前 比 較 有 所 減 少 。 開 支 總 額 每 年

不 同 ， 視 乎 須 作 出 署 任 安 排 的 實 際 情 況

而 定 。 可 能 影 響 開 支 總 額 的 因 素 包 括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 署 任 的 類 別 和 時 期 長 短 、

署 任 職 位 的 薪 金 等 。  
 

II .  逾 時 工 作 及 相 關

津 貼  
515,347 

 
579,827

(+12.5%)

  

 a.  文 職 人 員  
逾 時 工 作  
津 貼  

  

215,458 
 

18 919 227,839
(+5.7%)

14 160 每 小 時 津 貼 額：有 關 人 員 月

薪 的 1/140 (每 周 規 定 總 工

作 時 數 為 44 小 時 的 人 員 ，

在 一 周 內 逾 時 工 作 的 最 初 4
小 時，每 小 時 津 貼 額 是 月 薪

的 1/210) 

逾 時 工 作 通 常 以 補 假 作 償 。 只 有 當 員 工

執 行 逾 時 工 作 後 一 個 月 內 無 法 給 予 補

假 ， 才 可 發 放 這 項 津 貼 。 文 職 人 員 所 屬

職 級 如 起 薪 點 是 或 相 等 於 總 薪 級 表 第 19
點 或 以 下 ， 而 頂 薪 點 是 或 相 等 於 總 薪 級

表 第 25 點 或 以 下 ， 均 符 合 資 格 領 取 這 項

津 貼 ， 但 下 列 人 員 除 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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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I      
(第 二 頁 ／ 共 十 頁 )  

   2010-11 2011-122   

  

津 貼  

 
實 際  
開 支  

($’000)  

實 際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預 計  
開 支  

 ($’000)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3

 
津 貼 額  

 

發 放 津 貼 的 準 則  

及 開 支 變 動 的 原 因  

    (a) 政 務 及 專 業 職 系 人 員 ；  
 
(b) 教 學 人 員 ；  
 
(c) 按 見 習 職 級 薪 級 表 支 薪 的 人 員，以 及

其 他 因 受 訓 須 在 規 定 工 作 時 數 以 外

執 行 職 務 的 人 員 ； 以 及  
 
(d) 獲 分 配 入 住 位 於 工 作 地 點 或 附 近 的

宿 舍 的 屋 宇 事 務 助 理、高 級 屋 宇 事 務

助 理、總 屋 宇 事 務 助 理、產 業 看 管 員

和 產 業 看 管 長 職 級 的 人 員 。  

 
實 際 開 支 視 乎 運 作 需 要 而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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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I      
(第 三 頁 ／ 共 十 頁 )   

    2010-11 2011-122   
  

津 貼  
 

實 際  
開 支  

($’000)  

實 際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預 計  
開 支  

 ($’000)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3

 
津 貼 額  

 

發 放 津 貼 的 準 則  

及 開 支 變 動 的 原 因  

 b. 紀 律 部 隊  
逾 時 工 作  
津 貼  

  

244,909 
 

17 840 292,567
(+19.5%)

14 884 每 小 時 津 貼 額：有 關 人 員 月
薪 的 1/175 

逾 時 工 作 通 常 以 補 假 作 償 。 只 有 當 員 工
執 行 逾 時 工 作 後 一 個 月 內 無 法 給 予 補
假 ， 才 可 發 放 這 項 津 貼 。 下 列 類 別 的 紀
律 部 隊 人 員 符 合 資 格 領 取 這 項 津 貼 ：  
(a) 按 一 般 紀 律 人 員 (員 佐 級 )薪 級 表 支 薪

的 人 員 ；  
(b) 職級頂薪點在一般紀律人員 (主任

級 )薪級表第 26 點或以下的人員；  
 
(c) 職 級 頂 薪 點 在 警 務 人 員 薪 級 表   

第 48 點或以下的人員；以及  
 
(d) 職 級 頂 薪 點 在 廉 政 公 署 人 員 薪 級 表

第 35 點 或 以 下 的 人 員 。  
 
實 際 開 支 視 乎 運 作 需 要 而 定 。  
 

 c.  上 班 候 命  
工 作 津 貼  

47,038 
 

2 785 49,312
(+4.8%)

2 250 每 小 時 津 貼 額：有 關 人 員 月
薪 的 1/210 

候 命 工 作 通 常 以 補 假 作 償。只 有 當 員 工 執
行 候 命 工 作 後 一 段 合 理 時 間 內 無 法 給 予
補 假，才 可 發 放 這 項 津 貼。符 合 資 格 領 取
逾 時 工 作 津 貼 或 紀 律 部 隊 逾 時 工 作 津 貼
的 人 員，均 可 獲 發 這 項 津 貼。獲 分 配 入 住
位 於 工 作 地 點 或 附 近 的 宿 舍 的 人 員，不 符
合 資 格 領 取 這 項 津 貼 。  
 
實 際 開 支 視 乎 運 作 需 要 而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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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I     
 (第 四 頁 ／ 共 十 頁 )   

    2010-11 2011-122   

  

津 貼  

 
實 際  
開 支  

($’000)  

實 際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預 計  
開 支  

 ($’000)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3

 
津 貼 額  

 

發 放 津 貼 的 準 則  

及 開 支 變 動 的 原 因  

 d. 隨 時 候 召  
工 作 津 貼  

  

6,455 
 

4 654 6,554
(+1.5%)

3 707 在 一 個 曆 月 內 隨 時 候 召 工

作 96 至 250 小 時 ， 津 貼 額 為

每 月 242元 ； 以 及  

在 一 個 曆 月 內 隨 時 候 召 工

作 251 小 時 或 以 上，津 貼 額

為 每 月 485 元  
 

這 項 津 貼 發 放 給 在 規 定 工 作 時 數 以 外 的

任 何 時 間，在 家 中 或 其 他 地 點 等 候 管 方 召

喚 或 讓 管 方 以 傳 呼 形 式 召 喚 的 人 員 。  

實 際 開 支 視 乎 運 作 需 要 而 定 。  

 e.  酬 金  
  

1,487 86 3,555
(+139.1%)

165  
 

(a)  津 貼 額 按 個 別 情 況 釐

定 ； 或  
 
(b) 每 小 時 津 貼 額 ： 有 關 人

員 月 薪 的 1/210 

酬 金 可 於 以 下 情 況 發 放 予 人 員 ：  
 
(a) 在 規 定 工 作 時 數 以 外 執 行 不 屬 正 常

職 責 範 圍 的 特 別 職 務 ； 或  
 
(b) 不 符 合 資 格 領 取 逾 時 工 作 津 貼 而 月

薪 又 不 高 於 總 薪 級 表 第 33 點 的 人

員 ， 如 果 連 續 3 個 月 逾 時 工 作 50 小

時 以 上，而 補 假 作 償 又 非 切 實 可 行 ，

則 符 合 資 格 領 取 酬 金 。 上 文 第 (II)(a)
段 所 列 人 員 和 所 有 紀 律 部 隊 職 系 人

員 均 不 符 合 資 格 領 取 酬 金 。  

實 際 開 支 視 乎 運 作 需 要 而 定 。 2011-12 年

度 的 預 計 開 支 有 所 增 加 ， 是 因 為 要 支 付

2011 年 人 口 普 查 所 涉 及 的 酬 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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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I     
(第 五 頁 ／ 共 十 頁 )   

  2010-11 2011-122   

  

津 貼  

 
實 際  
開 支  

($’000)  

實 際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預 計  
開 支  

 ($’000)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3

 
津 貼 額  

 

發 放 津 貼 的 準 則  

及 開 支 變 動 的 原 因  

III .  工 作 相 關 津 貼  
 
 

272,682 298,692
(+9.5%)

  
 

 a.  文 職 人 員  
額 外 職 務  
津 貼   

4,015 874 4,531
(+12.9%)

850 津 貼 額 因 應 額 外 職 務 的 性

質 而 定  
這 項 津 貼 用 以 補 償 員 工 執 行 工 作 職 務 說

明 以 外 的 工 作。有 關 人 員 在 執 行 這 些 職 責

時，須 運 用 額 外 工 作 技 巧 或 承 擔 新 責 任 ，

而 這 些 工 作 技 巧 或 責 任 是 相 同 職 系 或 職

級 人 員 一 般 無 須 具 備 或 承 擔 的 。  

實 際 開 支 視 乎 運 作 需 要 而 定 。  
 

 b. 紀 律 部 隊  
附 加 職 務  
津 貼  

81,498 12 239 86,043
(+5.6%)

11 324 津 貼 額 因 應 附 加 職 務 的 性

質 而 定  
這 項 津 貼 用 以 補 償 紀 律 部 隊 人 員 執 行 工

作 職 務 說 明 以 外 的 工 作。有 關 人 員 在 執 行

這 些 職 責 時，須 運 用 額 外 工 作 技 巧 或 承 擔

新 責 任，而 這 些 工 作 技 巧 或 責 任 是 相 同 職

系 或 職 級 人 員 一 般 無 須 具 備 或 承 擔 的 。  

實 際 開 支 視 乎 運 作 需 要 而 定 。  
 

 c.  辛 勞 津 貼  41,786 6 918 44,676
(+6.9%)

6 608 津 貼 額 因 應 有 關 職 務 的 性

質 而 定  
這 項 津 貼 用 以 補 償 員 工 在 某 些 工 作 環 境

下 執 行 職 務，涉 及 的 工 作 環 境 或 會 引 致 員

工 遭 受 到 相 同 職 系 或 職 級 人 員 一 般 不 會

遭 受 到 的 身 體 損 傷 或 殘 障 。  

實 際 開 支 視 乎 運 作 需 要 而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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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I     
(第 六 頁 ／ 共 十 頁 )   

  2010-11 2011-122   

  

津 貼  

 
實 際  
開 支  

($’000)  

實 際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預 計  
開 支  

 ($’000)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3

 
津 貼 額  

 

發 放 津 貼 的 準 則  

及 開 支 變 動 的 原 因  

 d. 颱 風 ／ 黑  
色 暴 雨 警  
告 當 值 津  
貼  

 

281 1 370 2,942
(+947.0%)

2 355 每 小 時 津 貼 額：有 關 人 員 月

薪 的 1/140 
這 項 津 貼 發 放 給 須 在 八 號 ( 或 以 上 ) 熱 帶

氣 旋 警 告 信 號 或 黑 色 暴 雨 警 告 信 號 發 出

期 間 的 特 定 情 況 下 報 到 當 值 或 留 在 工 作

地 點 當 值 的 人 員 。  

實 際 開 支 視 乎 運 作 需 要 而 定。2010-11 年

度 的 開 支 特 別 少 ， 主 要 是 因 為 年 內 沒 有

發 出 八 號 或 以 上 颱 風 訊 號 。  
 

 e.  輪 班 工 作  
津 貼  

 

66,161 11 309 69,092
(+4.4%)

10 832 在 一 個 曆 月 內 不 定 時 工 作

25 至 49 小 時 ， 每 月 津 貼 額

為 489 元 ； 以 及  

在 一 個 曆 月 內 不 定 時 工 作

50 小 時 或 以 上 ， 每 月 津 貼

額 為 969 元  
 

有 關 人 員 如 須 不 定 時 工 作，而 這 種 工 作 模

式 既 非 其 所 屬 職 系 或 職 級 固 有，亦 未 有 在

其 薪 級 表 中 反 映 出 來，則 該 員 有 資 格 申 領

這 項 津 貼 。  

實 際 開 支 視 乎 運 作 需 要 而 定 。  
 

 f .  紀 律 部 隊  
特 別 津 貼  

  

78,615 15 505 91,077
(+15.9%)

15 045 津 貼 額 因 應 職 務 的 性 質 而

定  
這 項 津 貼 發 放 給 須 在 特 殊 和 獨 特 情 況 下

工 作 的 紀 律 部 隊 人 員 。  
     
實 際 開 支 視 乎 運 作 需 要 而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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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I      
(第 七 頁 ／ 共 十 頁 )   

  2010-11 2011-122   

  

津 貼  

 
實 際  
開 支  

($’000)  

實 際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預 計  
開 支  

 ($’000)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3

 
津 貼 額  

 

發 放 津 貼 的 準 則  

及 開 支 變 動 的 原 因  

 g. 制 服 (及 用  
具 )津 貼  

326 83 331
(+1.5%)

88 每 月 3,470 元 至 8,200 元  有 關 人 員 如 因 職 位 關 係，須 在 衣 着 或 相 關

項 目 上 較 同 級 人 員 負 擔 較 大 的 支 出，可 獲

發 放 這 項 津 貼 。  

開 支 增 加 是 因 為 津 貼 額 提 高 及 申 領 人 數

增 加 。  
 

IV. 膳 宿 津 貼 4  82,707  沒 有 5

數 據  
78,352

(-5.3%)
 沒 有 5  

數 據  
每 日 51 元 至 98 元  

 

這 項 津 貼 發 放 給 在 任 何 24 小 時 內 持 續 當

值 12 小 時 或 以 上 的 人 員 (不 包 括 往 返 住

所 與 執 行 職 務 地 點 的 時 間 )。  
 
實 際 開 支 視 乎 運 作 需 要 而 定 。  

 
V. 交 通 津 貼  74,494 

 
 沒 有 5

數 據  
74,780

(+0.4%)
 沒 有 5  

數 據  
補 助 交 通 津 貼 率 ： 單 程 為

4.8 元 或 14.9 元，視 乎 工 作

地 點 所 在 地 而 定  

外 勤 行 車 津 貼 率：汽 車 為 每

公 里 2.63 元 ， 電 單 車 及 小

型 電 單 車 為 每 公 里 0.98 元  

外 勤 交 通 費 用 ： 視 乎 實 際

支 付 的 費 用 而 定  
 

補 助 交 通 津 貼 用 以 資 助 員 工 因 往 返 住 所

及 較 偏 遠 或 交 通 費 用 較 為 昂 貴 的 工 作 地

點 所 須 支 付 的 交 通 費。員 工 因 執 行 職 務 而

使 用 獲 批 准 的 私 家 車 或 乘 搭 公 共 交 通 工

具，分 別 可 獲 發 還 外 勤 行 車 津 貼 或 外 勤 交

通 費 用。員 工 須 考 慮 工 作 需 要 和 成 本 效 益

採 用 最 合 適 的 公 共 交 通 工 具 。  

實 際 開 支 視 乎 運 作 需 要 而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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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I      
(第 八 頁 ／ 共 十 頁 )   

  2010-11 2011-122   

  

津 貼  

 
實 際  
開 支  

($’000)  

實 際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預 計  
開 支  

 ($’000)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3

 
津 貼 額  

 

發 放 津 貼 的 準 則  

及 開 支 變 動 的 原 因  

VI.  派 駐 香 港 境 外 人

員 的 津 貼  
 
 

61,216 
 

70,212
(+14.7%)

  

 a.  租 金 津 貼  
  
  

32,536 
 

117 35,215
(+8.2%)

130 津 貼 額 因 應 不 同 城 市 、 該 員

的 職 級 和 家 庭 狀 況 而 定  
這 項 津 貼 發 放 給 因 派 駐 香 港 境 外 而 未 獲

當 局 提 供 住 宿 的 人 員，以 支 付 在 所 駐 城 巿

租 住 居 所 的 費 用 。  

實 際 開 支 視 乎 駐 外 人 員 的 數 目、其 婚 姻 狀

況、是 否 有 家 人 同 行，以 及 租 住 居 所 的 實

際 租 金 而 定 。  
 

 b. 特 別 駐 外  
津 貼    

23,548 
 

129 24,680
(+4.8%)

140 津 貼 額 因 應 不 同 城 市 、 該 員

的 職 級 和 家 庭 狀 況 而 定  
這 項 津 貼 用 以 補 償 員 工 因 調 派 到 香 港 以

外 地 方 工 作 而 帶 來 的 不 便，以 及 在 所 駐 城

市 生 活 的 額 外 費 用 。  

實 際 開 支 視 乎 駐 外 人 員 的 數 目、其 月 薪 和

婚 姻 狀 況、是 否 有 家 人 同 行，以 及 所 駐 城

市 的 生 活 費 用 而 定 。  

 

 
 
 
 



 

第 2 節 C SB  –  第      頁  

 

附 件 I      
(第 九 頁 ／ 共 十 頁 )   

  2010-11 2011-122   

  

津 貼  

 
實 際  
開 支  

($’000)  

實 際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預 計  
開 支  

 ($’000)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3

 
津 貼 額  

 

發 放 津 貼 的 準 則  

及 開 支 變 動 的 原 因  

 c.  匯 兌 補 償  
津 貼    

1,360 
 

69 4,525
(+232.7%)

79 在 每 六 個 月 內 ， 匯 兌 得 益 或

損 失 將 按 先 前 30 個 月 首 個

銀 行 營 業 日 的 平 均 匯 率 計

算 。 如 屬 匯 兌 損 失 ， 有 關 人

員 將 於 該 六 個 月 結 束 時 獲

補 償 損 失 ， 而 補 償 額 會 按 稅

款 因 素 加 大 。 如 屬 匯 兌 得

益 ， 得 益 款 項 將 會 從 其 薪 金

扣 除  
 

這 項 津 貼 保 障 員 工 不 會 因 為 匯 率 波 動 而

蒙 受 損 失 。  

 
實 際 開 支 視 乎 多 項 因 素 而 定，包 括 選 擇 參

加 匯 兌 補 償 津 貼 計 劃 的 人 員 數 目、所 涉 貨

幣 升 值 或 貶 值 以 及 相 關 的 幅 度。預 算 開 支

增 加 ， 主 要 是 由 於 多 種 貨 幣 升 值 。  
 

 d. 外 調 補 助  
津 貼      

3,772 68 5,792
(+53.6%)

85 有 家 人 同 行 的 已 婚 人 員 可

獲 發 的 外 調 補 助 津 貼 ， 按 總

薪 級 表 第 49 點 的 60%或 實

職 月 薪 的 100%計 算 ， 兩 者

取 其 較 高 者  
 
未 婚 人 員 或 未 攜 家 人 同 行

的 已 婚 人 員 ， 外 調 補 助 津 貼

按 上 述 津 貼 率 的 50%計 算  
 

這 項 津 貼 在 員 工 開 始 派 駐 香 港 以 外 地 方

工 作 及 駐 外 工 作 任 期 屆 滿 時 發 放 。  

  
實 際 開 支 視 乎 年 內 有 關 人 員 的 調 動 次

數 、 職 級 ， 以 及 是 否 有 家 人 同 行 而 定 。 開

支 增 加，主 要 是 因 為 職 位 調 派 令 領 取 津 貼

的 人 數 增 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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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I      
(第 十 頁 ／ 共 十 頁 )   

  2010-11 2011-122   

  

津 貼  

 
實 際  
開 支  

($’000)  

實 際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預 計  
開 支  

 ($’000)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3

 
津 貼 額  

 

發 放 津 貼 的 準 則  

及 開 支 變 動 的 原 因  

VII.其 他 津 貼  10,788 
 

12,073
(+11.9%)

  

 a.  廉 政 公 署  
職 位 津 貼  

6,035 768 5,773
(-4.3%)

727 每 月 200 元 至 1,000 元 不

等 ， 視 乎 有 關 人 員 的 薪 金 而

定  

在 2000 年 4 月 或 以 後 獲 發 聘 書 的 人 員 ，

已 不 獲 發 這 項 津 貼。這 項 津 貼 最 終 會 全 面

取 消 。  
 

 b. 其 他   
  

4,753 
 
 

 沒 有 5

數 據  
6,300

(+32.5%)
 沒 有 5  

數 據  
這 個 項 目 包 括 多 項 津 貼 ， 例

如 發 放 予 測 量 主 任 和 高 級

測 量 主 任 的 職 位 津 貼 ( 津 貼

額 為 有 關 人 員 實 職 薪 金 之

上 的 一 個 增 薪 點 ) 及 在 員 工

外 調 任 期 開 始 和 任 期 屆 滿

時 發 放 予 他 們 的 膳 宿 津 貼

等  
 

實 際 開 支 視 乎 運 作 需 要 而 定 。  
 

 總 計  1,335,359 
 

1,494,669
(+11.9%)

  

註   

1 .  與 職 務 有 關 的 津 貼 由 個 別 的 開 支 總 目 下 的 有 關 開 支 項 目 支 付 。  

2.  2011-12 年 度 與 職 務 有 關 的 津 貼 的 開 支 數 字 為 預 計 開 支 ， 由 庫 務 署 按 2011 年 4 月 至 11 月 的 實 際 開 支 計 算 得 出 。 至 於 增 減 百 分 率 ，
則 為 2011-12 年 度 預 計 開 支 與 2010-11 年 度 實 際 開 支 作 比 較 所 得 的 比 率 。  

3 .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為 截 至 2011 年 11 月 30 日 的 實 際 數 目 ， 假 設 這 些 人 員 在 2011 年 12 月 至 2012 年 3 月 仍 繼 續 領 取 有 關 津 貼 。  

4 .  「 膳 宿 津 貼 」 項 下 的 開 支 數 字 只 包 括 本 地 膳 食 津 貼 。 海 外 膳 宿 津 貼 的 開 支 計 入 其 他 細 項 開 支 ， 不 能 另 行 立 項 。  

5 .  有 關 津 貼 由 個 別 局 ／ 部 門 因 應 有 關 人 員 的 申 請 而 發 放 ， 庫 務 署 沒 有 關 於 領 取 這 些 津 貼 人 員 的 數 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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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II        
(第 一 頁 ／ 共 十 六 頁 )      

屬 於 附 帶 福 利 的 津 貼 1  

  2010-11 2011-12 2012-13   

 津 貼   
實 際  
開 支  

($’000) 

實 際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修 訂  
預 算  

($’000) 

預 計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預 算  

 
($’000) 

預 計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津 貼 額  

發 放 津 貼 的 準 則 及  
開 支 變 動 的 原 因  

I .  教 育 津 貼  714,695 
 

740,530
(+3.6%)

 

776,430
(+4.8%)

 

  

 a.  本 地 教 育 津 貼  432,614 19 7082 452,000
(+4.5%)

19 6702 477,430
(+5.6%)

19 4402 每 名 學 生 每 學 年 的

津 貼 上 限  –  

在 緊 接 2006/07 學 年

開 始 前 的 學 年 已 在

領 取 本 地 教 育 津 貼

的 合 資 格 人 員 的 子

女 ： 31,950 元 至

53,025 元  

由 2006/07 學 年 起 申

領 本 地 教 育 津 貼 的

合 資 格 人 員 的 子

女 ： 29,925 元 至

49,650 元  

試 用 人 員 、 獲 確 實 聘 任 為 常

額 及 可 享 退 休 金 編 制 的 人

員 、 合 約 人 員 、 由 「 個 人 薪

酬 」 項 目 支 薪 的 臨 時 聘 用 制

人 員 或 第 一 標 準 薪 級 人 員 ，

均 可 申 領 本 地 教 育 津 貼 ， 但

他 們 必 須 是 在 2000 年 6 月 1
日 前 獲 發 聘 書 而 加 入 政 府 。

津 貼 額 已 自 2006/07 學 年 起

凍 結 ， 日 後 不 再 調 整 。  

2012-13 年 度 的 預 算 有 所 增

加 ， 主 要 是 預 計 平 均 每 名 學

生 獲 發 的 本 地 教 育 津 貼 會 增

加 ， 以 及 預 計 就 讀 於 英 基 學

校 協 會 屬 下 的 學 校 及 直 接 資

助 計 劃 下 的 學 校 的 學 生 人 數

將 會 增 加 ， 而 這 些 學 校 收 取

的 學 費 較 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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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II         
(第 二 頁 ／ 共 十 六 頁 )    

  2010-11 2011-12 2012-13   

 津 貼   
實 際  
開 支  

($’000) 

實 際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修 訂  
預 算  

($’000)

預 計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預 算  

 
($’000) 

預 計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津 貼 額  

發 放 津 貼 的 準 則 及  
開 支 變 動 的 原 因  

 b. 海 外 教 育 津 貼 3  282,081 3 0422 288,530
(+2.3%)

3 0352 299,000
(+3.6%)

3 0302 每 名 留 學 英 國 的 學

生 每 學 年 的 津 貼 上

限  –  

在 緊 接 2006/07 或

2007 學 年 開 始 前 的

學 年 已 在 領 取 海 外

教 育 津 貼 的 合 資 格

人 員 的 子 女  –  

寄 宿 學 校 津 貼：7,434
英 鎊 至 9,138 英 鎊  

走 讀 學 校 津 貼：1,289
英 鎊  

由 2006/07 或 2007
學 年 起 申 領 海 外 教

育 津 貼 的 合 資 格 人

員 的 子 女  –  

寄 宿 學 校 津 貼：6,450
英 鎊 至 7,437 英 鎊  

走 讀 學 校 津 貼：1,241
英 鎊  

試 用 人 員 、 獲 確 實 聘 任 為 常

額 及 可 享 退 休 金 編 制 的 人

員 ， 或 合 約 人 員 ， 均 有 資 格

申 領 海 外 教 育 津 貼 ， 但 他 們

必 須 是 在 1996 年 8 月 1 日 前

獲 發 聘 書 而 加 入 政 府 。 津 貼

額 已 自 2006/07 或 2007 學 年

起 凍 結 ， 日 後 不 再 調 整 。  

2012-13 年 度 的 預 算 有 所 增

加 ， 主 要 是 因 為 預 計 平 均 每

名 學 生 獲 發 的 海 外 教 育 津 貼

會 增 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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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II         
(第 三 頁 ／ 共 十 六 頁 )    

  2010-11 2011-12 2012-13   
 津 貼   

實 際  
開 支  

($’000) 

實 際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修 訂  
預 算  

($’000)

預 計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預 算  

 
($’000) 

預 計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津 貼 額  

發 放 津 貼 的 準 則 及  
開 支 變 動 的 原 因  

II .  房 屋 及 相 關 津 貼  1,602,326 1,644,092
(+2.6%)

1,744,425
(+6.1%)

  

 a .  自 置 居 所 津 貼  
  

739,739 14 759 753,300
(+1.8%)

14 825 780,000
(+3.5%)

15 260 每 月 1,850 元 至
17,300 元  

這 項 津 貼 發 放 予 在 2000 年 6
月 1 日 前 獲 發 聘 書 的 人 員 ；
以 及  

(a) 薪 金 在 總 薪 級 表 第 22 點
至 33 點 (或 同 等 薪 點 )並
獲 確 實 聘 任 為 常 額 編 制
人 員 或 已 完 成 一 份 合 約
的 人 員 ； 或  

(b) 薪 金 在 總 薪 級 表 第 33 點
或 以 下 ( 或 同 等 薪 點 ) 並
已 連 續 服 務 20 年 的 人
員 。  

這 項 津 貼 根 據 配 額 制 度 ， 並
按 提 出 申 請 的 合 資 格 人 員
在 輪 候 名 冊 上 的 先 後 次 序
發 放 。  

 
2012-13 年 度 的 預 算 開 支 有
所 增 加 ， 是 因 為 預 計 平 均 申
領 津 貼 款 額 會 隨 着 薪 金 遞 增
而 上 升 ， 以 及 獲 發 有 關 津 貼
的 人 數 會 增 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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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II         

(第 四 頁 ／ 共 十 六 頁 )    

  2010-11 2011-12 2012-13   

 津 貼   
實 際  
開 支  

($’000) 

實 際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修 訂  
預 算  

($’000)

預 計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預 算  

 
($’000) 

預 計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津 貼 額  

發 放 津 貼 的 準 則 及  
開 支 變 動 的 原 因  

 b .  居 所 資 助 津 貼  476,453 2 439 427,200
(-10.3%)

2 210 395,000
(-7.5%)

2 040 每 月 15,100 元 至

41,810 元  
這 項 津 貼 發 放 予 在 2000 年 6
月 1 日 前 獲 發 聘 書 (在 1990
年 10 月 1 日 或 之 後 按 海 外 條

款 獲 發 聘 書 的 人 員 除 外 )， 而

薪 金 在 總 薪 級 表 第 34 點 或 以

上 (或 同 等 薪 點 )的 人 員 。  

2012-13 年 度 的 預 算 開 支 有

所 減 少 ， 主 要 是 因 為 獲 發 有

關 津 貼 的 人 數 會 下 降 。  

 c .  自 行 租 屋 津 貼  170,222 637 170,800
(+0.3%)

624 180,000
(+5.4%)

623 單 身 人 員 津 貼 額 ︰  
每 月 7,540 元 至

27,780 元  

已 婚 人 員 津 貼 額 ︰  
每 月 8,480 元 至

31,260 元  

家 庭 津 貼 額 ︰  
每 月 9,420 元 至

34,720 元  

這 項 津 貼 發 放 予 在 1990 年 10
月 1 日 前 按 本 地 條 款 獲 發 聘

書 ， 而 薪 金 在 總 薪 級 表   
第 34 點 或 以 上 (或 同 等 薪 點 )
的 人 員；或 在 1990 年 10 月 1
日 前 按 海 外 條 款 獲 發 聘 書 的

人 員 。  

2012-13 年 度 的 預 算 開 支 有

所 增 加 ， 主 要 是 因 為 預 計 平

均 申 領 津 貼 款 額 會 隨 着 薪 金

遞 增 而 上 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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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II         

(第 五 頁 ／ 共 十 六 頁 )    

  2010-11 2011-12 2012-13   

 津 貼   
實 際  
開 支  

($’000) 

實 際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修 訂  
預 算  

($’000)

預 計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預 算  

 
($’000) 

預 計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津 貼 額  

發 放 津 貼 的 準 則 及  
開 支 變 動 的 原 因  

 d .  住 所 津 貼  17,741 50 16,700
(-5.9%)

46 18,000
(+7.8%)

45 每 月 17,520 元 至

58,420 元  
這 項 津 貼 發 放 予 在 1990 年

10 月 1 日 至 1998 年 12 月 31
日 期 間 按 海 外 條 款 獲 發 聘 書

的 人 員 。  
 
2012-13 年 度 的 預 算 開 支 有

所 增 加 ， 主 要 是 因 為 預 計 平

均 申 領 津 貼 款 額 會 隨 着 薪 金

遞 增 而 上 升 。  
 

 e .  租 金 津 貼   259 2 520
(+100.8%)

3 900
(+73.1%)

4 每 月 15,100 元 至

41,810 元  
這 項 津 貼 發 放 予 在 1999 年 1
月 1 日 至 2000 年 5 月 31 日 期 間

按 劃 一 條 款 獲 發 聘 書 ， 而 薪

金 在 總 薪 級 表 第 34 點 或 以 上

(或 同 等 薪 點 )的 合 約 人 員 。  

2012-13 年 度 的 預 算 開 支 有

所 增 加 ， 主 要 是 因 為 預 計 申

領 有 關 津 貼 的 人 數 會 隨 着 薪

金 遞 增 及 晉 升 而 增 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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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件 II         

(第 六 頁 ／ 共 十 六 頁 )    

  2010-11 2011-12 2012-13   

 津 貼   
實 際  
開 支  

($’000) 

實 際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修 訂  
預 算  

($’000)

預 計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預 算  

 
($’000) 

預 計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津 貼 額  

發 放 津 貼 的 準 則 及  
開 支 變 動 的 原 因  

 f .  非 實 報 實 銷  
現 金 津 貼  

171,374 870 248,200
(+44.8%)

1 285 341,000
(+37.4%)

1 775 在 總 薪 級 表 第 34 點

或 以 上 (或 同 等 薪 點 )
開 始 領 取 津 貼 的 人

員 ：  
每 月 14,350 元 至

39,720 元  
 
在 總 薪 級 表 第 34 點

以 下 (或 同 等 薪 點 )開

始 領 取 津 貼 的 人 員 ： 
每 月 1,760 元 至

16,440 元  

這 項 津 貼 發 放 予 在 2000 年 6
月 1 日 或 之 後 按 新 聘 用 條 款

獲 發 聘 書 的 人 員 。 倘 有 關 人

員 的 薪 金 在 ：  

(a) 總 薪 級 表 第 34 點 或 以 上

(或 同 等 薪 點 )，這 項 津 貼

是 其 服 務 條 件 之 一 ； 或  

(b) 總 薪 級 表 第 34 點 以 下

(或 同 等 薪 點 )，這 項 津 貼

根 據 自 置 居 所 資 助 計 劃

的 同 一 配 額 制 度 發 放 ，

人 員 並 須 符 合 指 定 的 服

務 年 資 要 求 ， 即 總 薪 級

表 第 22 點 至 33 點  (或

同 等 薪 點 )  的 人 員 須 已

連 續 服 務 至 少 3 年 ， 總

薪 級 表 第 22 點 以 下 (或

同 等 薪 點 )的 人 員 須 已 連

續 服 務 至 少 20 年 。  

在 2000 年 6 月 1 日 之 前 獲 發

聘 書 並 合 資 格 領 取 住 所 津 貼

的 人 員 ， 可 根 據 指 定 條 件 改

為 選 擇 領 取 這 項 津 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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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件 II         

(第 七 頁 ／ 共 十 六 頁 )    

  2010-11 2011-12 2012-13   

 津 貼   
實 際  
開 支  

($’000) 

實 際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修 訂  
預 算  

($’000)

預 計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預 算  

 
($’000) 

預 計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津 貼 額  

發 放 津 貼 的 準 則 及  
開 支 變 動 的 原 因  

    2012-13 年 度 的 預 算 開 支 有

所 增 加 ， 是 因 為 合 資 格 領 取

津 貼 的 人 員 數 目 會 隨 着 薪 金

遞 增 、 晉 升 和 新 發 聘 書 而 上

升 。  
 

 g .  冷 氣 機 津 貼  6 24 6
(0%)

24 10
(+66.7%)

34 每 5 年 最 多 可 領 取 2
部 冷 氣 機 的 津 貼，每

部 冷 氣 機 的 津 貼 上

限 為 3,135 元  

這 項 津 貼 發 放 予 在 1999 年 5
月 1 日 前 實 任 首 長 級 職 位 的

人 員 。 由 2006 年 10 月 1 日

起 ， 發 放 予 公 務 員 及 廉 政 公

署 人 員 的 冷 氣 機 津 貼 已 廢

止 。  

由 於 要 為 法 官 及 司 法 人 員 提

供 有 關 津 貼 ， 因 此 仍 有 小 額

的 開 支 。  

 

 h .  私 有 房 屋 津

貼 、 家 具 及 用 具

津 貼    

16,507 13 165 16,700
(+1.2%)

13 390 17,000
(+1.8%)

13 610 私 有 房 屋 津 貼：每 月

50 元 至 410 元  
 
 
 
 
 
 
 

私 有 房 屋 津 貼 發 放 予 合 資 格 領

取 自 行 租 屋 津 貼 但 因 居 住 在 自

置 物 業 或 不 獲 津 貼 的 私 人 樓 宇

而 無 權 申 領 自 行 租 屋 津 貼 的 人

員 。 在 1990 年 10 月 1 日 或 之

後 獲 發 聘 書 的 人 員 已 不 獲 發 放

私 有 房 屋 津 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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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II         
(第 八 頁 ／ 共 十 六 頁 )    

  2010-11 2011-12 2012-13   
 津 貼   

實 際  
開 支  

($’000) 

實 際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修 訂  
預 算  

($’000)

預 計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預 算  

 
($’000) 

預 計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津 貼 額  

發 放 津 貼 的 準 則 及  
開 支 變 動 的 原 因  

   家 具 津 貼 ： 每 月 100
元  

用 具 津 貼 ： 每 月 50
元  

家 具 及 用 具 津 貼 適 用 於 ：  
(a) 合 資 格 入 住 高 級 公 務 員

宿 舍 的 人 員 ； 或  
(b) 在 1999 年 5 月 1 日前按

本地或劃一條款獲發聘
書、實職薪金在總薪級
表第 17 點至 44 點 (或同
等薪點 )而現時居於部門
宿舍的人員；或  

(c) 現時居於為職位需要而
設的宿舍的人員；或  

(d) 在 1999 年 5 月 1 日 之 前
按 本 地 或 劃 一 條 款 獲 發
聘 書 、 實 職 薪 金 在 2000
年 7 月 1 日 前 在 總 薪 級
表 第 34 點 至 44 點  (或
同 等 薪 點 )而 現 時 並 非 居
於 宿 舍 的 人 員 (條 件 是 有
關 人 員 沒 有 被 禁 止 領 取
這 項 津 貼 )。  

 
2011-12 及 2012-13 年 度 的 預
算 開 支 維 持 在 相 若 水 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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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件 II         
(第 九 頁 ／ 共 十 六 頁 )    

  2010-11 2011-12 2012-13   

 津 貼   
實 際  
開 支  

($’000) 

實 際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修 訂  
預 算  

($’000)

預 計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預 算  

 
($’000) 

預 計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津 貼 額  

發 放 津 貼 的 準 則 及  
開 支 變 動 的 原 因  

 i .  宿 舍     
 

  ( i )  酒 店 膳 宿 津

貼 3 及 5  

    

12 6 7
(-41.7%)

5 7
(0%)

3 每 名 成 人 ／ 4 歲 或 以

上 兒 童 ： 每 晚 85 元  

每 名 4 歲 以 下 兒 童 ：

每 晚 35 元  

這 項 津 貼 作 為 一 項 附 帶 福

利 ， 已 由 2006 年 10 月 1 日

起 停 止 發 放。在 2009 年 3 月

16 日 或 之 後 獲 發 通 知 外 駐 的

人 員 ， 也 不 會 因 外 調 而 獲 發

這 項 津 貼 。  

 

這 項 津 貼 仍 然 需 要 發 放 予 在

2009 年 3 月 16 日 之 前 獲 發

書 面 通 知 外 駐 的 人 員 。 由 於

這 項 津 貼 是 在 有 需 要 時 才 發

放 ， 所 以 這 方 面 的 開 支 會 按

年 有 所 增 減。2012-13 年 度 的

預 算 開 支 與 2011-12 年 度 的

相 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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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II         
(第 十 頁 ／ 共 十 六 頁 )    

  2010-11 2011-12 2012-13   

 津 貼   
實 際  
開 支  

($’000) 

實 際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修 訂  
預 算  

($’000)

預 計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預 算  

 
($’000) 

預 計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津 貼 額  

發 放 津 貼 的 準 則 及  
開 支 變 動 的 原 因  

  ( i i )  紀 律 部 隊 房

屋 津 貼   
 

4,490 200 4,922
(+9.6%)

278 6,262
(+27.2%)

360 津 貼 額 相 等 於 有 關

人 員 須 繳 交 給 香 港

房 屋 委 員 會 的 租 金

(即 租 住 公 屋 租 金 )。

但 須 另 從 有 關 人 員

的 薪 金 中 扣 除 一 個

金 額 以 作 抵 銷 ， 扣 除

額 相 等 於 該 人 員 若

入 住 部 門 宿 舍 須 根

據 《 公 務 員 事 務 規

例 》 第 872 條 所 支 付

政 府 的 租 金 (即《 公 務

員 事 務 規 例 》訂 明 的

宿 舍 租 金 )  

這 項 津 貼 發 放 予 經 公 務 員 公

共 房 屋 配 額 計 劃 中 的 特 別 配

額 而 成 功 申 請 租 住 公 屋 的 現

職 紀 律 人 員 ， 用 以 支 付 租 住

公 屋 租 金 ， 最 高 期 限 為 10
年 。 如 有 關 人 員 繳 交 的 租 住

公 屋 租 金 高 於 《 公 務 員 事 務

規 例 》 訂 明 的 宿 舍 租 金 ， 便

可 獲 發 放 這 項 津 貼 。  

2012-13 年 度 的 預 算 開 支 有

所 增 加 ， 主 要 是 由 於 政 府 推

出 差 餉 寬 免 措 施 予 公 屋 租

戶 ， 以 致 2011-12年 度 的 預 算

開 支 較 往 常 為 少 ， 而 且 預 計

合 資 格 領 取 津 貼 的 人 員 數 目

會 上 升 。  

 
 
 
 
 
 



 

第 2 節 C SB  –  第      頁  

 

附 件 II         
(第 十 一 頁 ／ 共 十 六 頁 )    

  2010-11 2011-12 2012-13   
 津 貼   

實 際  
開 支  

($’000) 

實 際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修 訂  
預 算  

($’000)

預 計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預 算  

 
($’000) 

預 計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津 貼 額  

發 放 津 貼 的 準 則 及  
開 支 變 動 的 原 因  

  ( i i i )  提 供 酒 店  
住 宿 3   

157 11 211
(+34.4%)

14 223
(+5.7%)

21 酒 店 住 宿 費 上 限 由 每
晚 每 房 間 715 元 至
1,400元  

這 項 津 貼 作 為 一 項 附 帶 福
利，已 停 止 提 供 予 在 2000年 6
月 1 日 或 之 後 獲 發 聘 書 的 人
員 。  
這項津貼仍然需要發放予以
下人員以滿足其臨時住宿需
要：  
(a) 按海外條款受聘而合資

格 入 住 高 級 公 務 員 宿
舍，但沒有宿舍可入住
的人員；  

(b) 合資格領取租金津貼並
初次抵港的人員；以及  

(c) 按 《 港 外 服 務 規 例 》 派
駐 香 港 以 外 地 方 及 沒 有
喪 失 領 取 福 利 資 格 的 人
員 。  

這 項 津 貼 主 要 在 外 駐 人 員 離
開 香 港 前 或 由 外 地 返 回 香 港
時 提 供 給 他 們 的 。 由 於 這 項
津 貼 是 在 有 需 要 時 才 提 供 ，
所 以 這 方 面 的 開 支 會 按 年 有
所 增 減 。 2012-13年 度 的 預 算
開 支 有 所 增 加 ， 主 要 是 因 為
預 計 領 取 人 數 有 所 增 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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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件 II 
    (第 十 二 頁 ／ 共 十 六 頁 )  

  2010-11 2011-12 2012-13   

 津 貼   
實 際  
開 支  

($’000) 

實 際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修 訂  
預 算  

($’000)

預 計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預 算  

 
($’000) 

預 計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津 貼 額  

發 放 津 貼 的 準 則 及  
開 支 變 動 的 原 因  

  ( iv) 搬 遷 津 貼   
  

5,366 418 5,526
(+3.0%)

442 6,023
(+9.0%)

467 現 時 生 效 的 津 貼 額

由 5,790 元 至 24,760
元  

這 項 津 貼 發 放 予  –   

(a) 按 指 示 遷 出 或 搬 入 宿 舍

的 人 員 ； 或  

(b) 經 公 務 員 公 共 房 屋 配 額

計 劃 中 的 特 別 配 額 而 成

功 申 請 公 共 房 屋 的 紀 律

人 員 。  

由 於 這 項 津 貼 是 按 需 要 才 提

供 ， 所 以 這 方 面 的 開 支 會 按

年 有 所 增 減 。  
 
2012-13年 度 的 預 算 開 支 是 按

2012-13年 度 預 計 會 遷 出 現 時

居 所 及 符 合 領 取 這 項 津 貼 條

件 的 人 員 數 目 計 算 出 來 的 。

預 算 開 支 有 所 增 加 ， 主 要 是

因 為 預 計 領 取 這 項 津 貼 的 人

數 會 上 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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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II         

(第 十 三 頁 ／ 共 十 六 頁 )    

  2010-11 2011-12 2012-13   
 津 貼   

實 際  
開 支  

($’000) 

實 際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修 訂  
預 算  

($’000)

預 計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預 算  

 
($’000) 

預 計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津 貼 額  

發 放 津 貼 的 準 則 及  
開 支 變 動 的 原 因  

III .   旅 費 及 相 關 津 貼  158,030 159,980
(+1.2%)

172,550
(+7.9%)

  

 a.  度 假 旅 費 津 貼
( 包 括 船 費 開
支 )3  

  

68,288 1 459 72,100
(+5.6%)

1 515 78,140
(+8.4%)

1 590 度 假 旅 費 津 貼 ︰ 每
名 人 士 每 年 15,855 元
至 60,190 元 。 津 貼 額
視 乎 合 資 格 人 員 的
聘 用 條 款 和 職 級 而
定  

 

 

這 項 津 貼 發 放 予 首 長 級 人 員
和 所 有 按 海 外 條 款 受 聘 的 人
員 及 其 家 屬 。 由 2000 年 6 月 1
日 起 ， 當 局 經 檢 討 後 已 收 緊
這 項 津 貼 。 在 該 日 或 以 後 獲
發 聘 書 的 人 員 ， 其 本 人 可 獲
發 非 實 報 實 銷 津 貼 ， 但 其 家
屬 則 不 享 有 該 項 津 貼 。  

 
   船 費 ︰ 視 乎 其 職

級 ， 按 海 外 條 款 聘 用
的 人 員 可 乘 坐 頭 等
( 丙 級 ) 或 頭 等 ( 乙
級 )。津 貼 額 視 乎 船 運
公 司 所 收 取 的 費 用
而 定 ， 各 等 級 的 最 高
船 費 津 貼 額 以 1997
年 航 程 的 核 准 船 費
津 貼 額 為 上 限  

 

 

在 1984 年 12 月 1 日 前 按 海
外 條 款 獲 發 聘 書 的 人 員 ， 在
任 滿 離 職 時 可 選 擇 申 領 回 國
船 費 。 由 2007 年 航 程 起 ， 當
局 經 檢 討 後 已 收 緊 這 項 津
貼 ， 各 等 級 的 最 高 船 費 津 貼
額 以 1997 年 航 程 的 核 准 船 費
津 貼 額 為 上 限 。  
 
2012-13 年 度 的 預 算 有 所 增
加 ， 主 要 是 因 為 預 計 合 資 格
人 員 當 中 申 領 津 貼 的 人 數 會
上 升 及 平 均 申 領 津 貼 款 額 亦
會 增 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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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II         
(第 十 四 頁 ／ 共 十 六 頁 )    

  2010-11 2011-12 2012-13   

 津 貼   
實 際  
開 支  

($’000) 

實 際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修 訂  
預 算  

($’000)

預 計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預 算  

 
($’000) 

預 計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津 貼 額  

發 放 津 貼 的 準 則 及  
開 支 變 動 的 原 因  

 b. 學 生 旅 費  
津 貼  

86,404 4 6412 84,660
(-2.0%)

4 5502 90,140
(+6.5%)

4 5302 每 名 學 生 每 學 年

11,800 元 至 23,600 元

在 1996 年 8 月 1 日 或 之 後 獲 發

聘 書 的 人 員 已 不 獲 發 放 這 項

津 貼 。 有 關 津 貼 額 已 自 2006
年 9 月 1 日 起 凍 結 。 合 資 格 人

員 可 為 在 香 港 以 外 接 受 全 日

制 教 育 的 受 供 養 子 女 申 領 這

項 津 貼 。  

 
2012-13 年 度 的 預 算 有 所 增

加 ， 主 要 是 因 為 預 計 申 領 津

貼 的 款 額 會 上 升 。  
 

 c.  行 李 津 貼 3  
  

3,215 1 0314 3,110
(-3.3%)

7304 4,121
(+32.5%)

7304 津 貼 額 視 乎 行 李 運

費 ， 以 及 有 關 人 員 可

享 最 高 行 李 體 積 ／

重 量 上 限 而 定  

這 項 津 貼 在 下 列 情 況 下 發

放  –   

(a) 合 資 格 領 取 政 府 旅 費 的

按 海 外 條 款 受 聘 人 員 在

完 成 一 個 任 期 或 任 滿 離

職 時 ， 該 名 人 員 及 其 家

屬 可 獲 發 津 貼 ； 以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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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II         
(第 十 五 頁 ／ 共 十 六 頁 )    

  2010-11 2011-12 2012-13   
 津 貼   

實 際  
開 支  

($’000) 

實 際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修 訂  
預 算  

($’000)

預 計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預 算  

 
($’000) 

預 計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津 貼 額  

發 放 津 貼 的 準 則 及  
開 支 變 動 的 原 因  

    (b) 合 資 格 領 取 學 生 旅 費 津
貼 人 員 的 子 女 開 始 或 停
止 在 香 港 以 外 地 方 就 讀
時 可 獲 發 津 貼 。  

在 1999 年 1 月 1 日 或 之 後 獲
發 聘 書 的 人 員 已 不 獲 發 放 這
項 津 貼 ， 獲 提 供 機 票 到 港 履
新 的 初 次 受 聘 者 除 外 。  

2012-13 年 度 的 預 算 有 所 增
加 ， 主 要 是 因 為 預 計 申 領 津
貼 的 款 額 會 上 升 。  

 
 d. 交 通 費   123 474 110

(-10.6%)
414 149

(+35.5%)
414

5 至 15 歲 的 子 女 每 公
里 為 1.1 元 ； 16 歲 或
以 上 者 每 公 里 為 2.19
元  

這 項 津 貼 在 下 列 情 況 下 發
放  –   

(a) 合 資 格 領 取 政 府 旅 費 的
按 海 外 條 款 受 聘 人 員 及
其 家 屬 ， 在 原 籍 國 家 內
往 來 時 可 獲 發 津 貼 ； 以
及  

(b) 合 資 格 領 取 學 生 旅 費 津
貼 人 員 的 子 女 在 就 讀 國
家 內 往 來 時 可 獲 發 津
貼 。  

 



 

第 2 節 C SB  –  第      頁  

 

附 件 II         
(第 十 六 頁 ／ 共 十 六 頁 )    

  2010-11 2011-12 2012-13   

 津 貼   
實 際  
開 支  

($’000) 

實 際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修 訂  
預 算  

($’000)

預 計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預 算  

 
($’000) 

預 計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津 貼 額  

發 放 津 貼 的 準 則 及  
開 支 變 動 的 原 因  

    在 1999 年 1 月 1 日 或 之 後 獲 發

聘 書 的 人 員 已 不 獲 提 供 這 項

津 貼 ， 獲 提 供 機 票 到 港 履 新

的 初 次 受 聘 者 除 外 。 原 籍 國

家 或 就 讀 國 家 的 交 通 費 津 貼

額 已 予 凍 結 ， 日 後 不 再 調

整 。 由 2006 年 9 月 1 日 起 ， 當

局 已 把 在 就 讀 國 家 支 付 的 交

通 費 列 為 學 生 旅 費 津 貼 的 可

申 領 項 目 ( 以 學 生 旅 費 的 津

貼 上 限 為 準 ) ， 不 再 另 外 發

放 。   

2012-13 年 度 的 預 算 有 所 增

加 ， 主 要 是 因 為 預 計 交 通 費

的 申 領 款 額 會 上 升 。  

 總 計  2,475,051 2,544,602 
(+2.8%)

2,693,405
(+5.8%)

  

 
註   
1.  作 為 附 帶 福 利 的 津 貼 由 中 央 負 責 在 總 目 46 公 務 員 一 般 開 支 項 下 支 付 。  

2 .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指 合 資 格 人 員 子 女 領 取 相 關 津 貼 的 人 數 。  

3 .  這 些 項 目 包 括 發 放 予 派 駐 香 港 以 外 地 區 人 員 的 津 貼 。 這 些 津 貼 是 基 於 有 關 人 員 外 調 而 發 放 ， 並 不 屬 於 附 帶 褔 利 。  

4 .  領 取 津 貼 人 數 指 申 領 津 貼 宗 數 。  

5 .  申 領 人 數 包 括 合 資 格 人 員 的 家 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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